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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明 

巫寿 康先生 1937 年 12 月生于 天津市 ，藏族 。他 生前 为中国 

社会科 学院哲 学研究 所副研 究员， 是 有成就 的逻辑 史专家 ，因 明 

专家。 1961 年 毕业于 北京师 范学院 数学系 ，同年 分配到 北京市 

教育 局教材 编审处 工作， 1963— 1978 年任 教于北 京市和 平口中 
学。 1978 年考 入中国 社会科 学院研 究生院 ，随导 师沈有 鼎先生 

专攻 中国逻 辑史， 1981 年毕业 并获硕 女学位 ，其硕 i 论文 《〈九 

章 算术- 刘 徽注〉 逻辑 初探》 具有很 高的学 术水平 ，颇获 专家好 * 

评。 毕 业后留 中国社 会科学 院哲学 研究所 逻辑研 究室任 助理研 

究员。 1983 年在职 攻读博 ± 学位 ，导 师仍为 沈有鼎 先生。 1987 年 

获博 ± 学位 ，翌 年晋升 为副研 究员。 1989 年 8 月 31 日 不幸去 

世。 

《〈因 明正理 口论〉 研究》 是寿康 的博女 论文， 完稿于 1987 年 

9 月 ，它 的完 成曾得 到虞愚 先生的 指导。 

因 明是佛 家逻辑 ，产 生于古 印度， 是古 代世界 兰大逻 辑传统 

之一 。因 明是古 印度五 种学问 (即 "五明 ": 声明、 工巧明 、医 方明、 

因明、 内明) 之一。 在西方 势力侵 入印度 前 ，因明 在巧度 教育中 

所占 的地位 ，大致 和亚里 ± 多德 逻辑 在欧洲 教育中 的地位 相诗。 

因明 在其发 展过程 中有古 因明和 新因明 之分。 《因 明正理 口论》 

是印度 因明大 师陈那 (约 400-520 年) 奠 定新因 明基础 的代表 ■ 

作。 唐 玄类大 师从印 度游学 回国后 ，于 贞观二 十兰年 (649 年) 译 



化 此论。 此 论重点 在因 明论法 ，集中 锅述了 能立 (证 明） 及 似能立 

(错 误的 证明） ，能破 (反 驳) 及 似能破 (错 误的 反驳） 。它是 玄裝肺 

开 创的中 国汉传 因明系 统的最 重要的 经典。 惜此 论梵义 原典早 

已失传 ，全 赖玄类 汉译流 传于世 。研究 《因 明正理 口论》 是 探索印 

度新因 明和中 国汉传 因明所 不可缺 少的； 研究它 ，对 推动 中國逻 

辑史 、中 国哲学 史和中 国佛教 史的研 究也都 有重要 意义。 

寿康在 攻读博 ±学 位期间 ，选择 《因 明正理 口论》 这 一重要 

而难 度很大 的课题 ，潜私 钻研 ，用现 代逻辑 方法辨 析和阐 释此论 

的基 本理论 ，有 许多新 的发现 ，取 稱了重 要的研 究成栗 。比如 ，他 

找到了  "同 品”和 •‘ 异品 "的新 定义， 提供了 一条了 结千年 议论不 

休的 因明悬 案的新 途径， 维护了 《因 明正理 口论》 体 系的完 整性， 

便 是他取 得的众 多成果 之一。 寿康 博女论 文答辩 委员会 的各位 

专家， 在答辩 结束之 后一致 通过了 如下 评语； 

《因 明正理 。论》 是 古代印 度著名 学者陈 那早期 创建新 

因明的 代表作 ，长期 W 来只 有玄 契汉译 本流传 ，国巧 外尚少 

有专口 的论著 问世。 

由于 陈那从 古因明 学说中 继承了  一些归 纳成分 ，因此 I 

作 者不罔 意留巧 外许多 论 著把他 的学说 简单地 描绘为 一种 

纯粹 的演 绎推理 。本 文发现 《 固明 正理口 论》 是世界 上最早 

能 处理主 词不存 在命题 的逻辑 ，又 揭示了 五 支论式 和王段 

论两 者是互 不包含 的相对 独立的 两种摧 理形式 ，最 后用数 

理 逻堤工 具揭示 (( 因明正 理口论 )) 思 想体系 的 一致性 ，从而 

论 证了一 千五百 多年前 的陈那 学说已 经具有 比较高 的逻辑 

理 论水平 。此外 ，作 者还 对当巧 美圍及 日本学 者在这 方面有 

代表性 的研究 成呆进 行了具 体分析 ，并 作出了 相应的 化评。 

总之 ，作者 在详研 原著的 基础上 ，独 立思考 ，对 《因明 正理口 



论》 一书的 巧容既 结合了 印度選 辑史的 发展， 又重视 国内外 

最新研 究成呆 的考核 ，实 有全面 总结的 性质， 对推进 当前比 

较文 化思想 史的深 入研究 ，有 一定的 贡献。 

作为寿 康生前 的同事 和同行 ，我 们早 有出版 《〈因 明 正理門 

论〉 研巧》 的 愿望。 1993 年春节 ，同 P 十秀山 教授谈 及此事 ，秀 山学 

兄既 伤寿康 盛年之 早逝， 更本宏 扬学术 的宗旨 ，遂 推荐是 书编人 

兰联- 哈佛燕 京学术 化书。 我们接 受寿康 夫人房 敬城女 ± 的委 

托， 将此博 i： 论文油 印本加 必 要的巧 订整理 。寿 康本人 在论文 

通过 后所作 修订的 手稿， 我们没 有找到 。论 文个別 地方我 们加了 

校注 ，并 补编了 目录、 参考文 献和符 号表。 中国社 会科学 院哲学 

研究所 巫白慧 教授、 中国人 民大学 哲学系 孙中原 教授愤 助我们 

査补了 两位外 国学者 的资料 。在此 ，向 所有 给予我 们帮助 的先生 

表示 深切的 谢意。 

愿借 《〈因 明正理 口论〉 研究》 出 版之际 ，表示 全室同 仁对寿 

康 先生的 纪念。 

中国社 会科学 院哲学 研究所 逻辑室 

刘培育 诸 葛殷同 - -九九 兰年立 月 

圓化 .J  -  . ;  y: 听 早’ 瓦 .过己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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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因 明正理 口论》 （LU 下简称 《理口 论》） 印度 陈那著 ，多 

奥大师 于公元 649 年译成 汉文。 

中國 古代对 《理 口论》 及它的 入口书 《因 口入正 理论》 的 

注释达 59 种， 日 本古代 对这两 本书的 注释达 85 种， 这 许多著 

作形成 在中国 和日本 绵延一 千多年 的所谓 "汉 传因 明"， 《理 n 

论》 和 《因 明入正 理论》 是汉 传因巧 的经典 著作， 其中 《理口 

论》 更为 重要。 只 有研究 《理口 论》， 才 能搞清 "汉 传因明 "的 

性质。 

《理 口论》 是陈 那的代 表作， 原本已 散失， 只 有汉译 本流传 

于世。 《理 口论》 也 是中国 的珍贵 古籍， 研 究它， 对 中国逻 辑史、 

中圈佛 教史和 中國哲 学史都 有重要 意义。 

《理 口 论 )) 在内容 的深度 和广度 方面比 《因 明入正 理论》 大 

得多。 《因 明入正 理论》 的 注释研 究原来 己出版 多种， 1981 年于 

北京， 1985 年于 喬港， 又各 出一本 《因 明入正 理论》 注释； 而 

《理 口论》 造今尚 未有专 口的研 究著作 问世。 《理 口论》 丰富的 

逻 辑思想 和深刻 的论述 不大为 人 所知。 

IU 传统形 式逻辑 作为研 究因明 的工具 ，也 影响 因明的 硏究。 

例如 传统形 式逻辑 预设判 断主词 存在， 不 处理主 词不存 在的命 

题， 使学 术界忽 略了对 因明处 理主词 不存在 巧题的 研巧。 再如 

因明的 "相违 决定" 是 说两个 对立的 论题都 能得到 论据胸 支持. 



当 w 传统 形式 逻辑为 硏究工 具时， 不容 易理解 "相 违决定 "，因 
为传统 形式逻 辑中没 有送种 现象。 自然语 言内涵 丰富， 往往容 

有不同 解释的 余地。 用自 然语言 研究因 明时， 一些 问题可 马 

虎 过去。 当用 数理逻 辑语言 研巧因 明时， 隐藏在 自然语 言里面 

的一些 含义， 必 须明确 地反映 在表达 式上， 对因 明的研 究有促 

进 之处。 

这样， 我裕 论文主 题选在 《理 口论》 送 块空白 领域上 ，在 

本书第 九章中 怀德 海和罗 素所著 iVinc 皆 W  Mathematics 的 

数理 逻辑系 统为工 具研究 《理口 论》。 

本书即 将完成 之际， 蒙巫白 慧教授 指点， 得 见美国 印第安 

纳大学 R.  S.  Y.  Chi  (齐 思贻） 教 授关于 陈那因 明学说 的专著 ，因 

又忆及 日本末 木剛博 教授亦 有类似 研究。 《理 口论》 虽只 有汉译 

本流传 于世， 巧数 理逻辑 研究陈 那因明 学说， 美 国学者 和曰本 

学者起 步却比 我们早 。他 们均用 数理逻 辑处理 陈那因 明学说 ，所 

得之结 果我认 为在九 句因、 因 S 相、 S 支等方 面均与 《理口 

论》 论述 不符。 《理 口论》 是用艰 深的佛 教古文 写成， 在探求 

《理 口论 )) 本意 方面， 送 两位学 者颇有 误解， 因试 与两位 教授商 

權之。 

2 



论 《理 口论》 体系 

内部 的矛盾 

本 章提要 

(丄） 同品、 异品是 《理 口论》 的两 个基本 概念. 因巧论 乂的规 

则是通 过同品 、异品 表示的 ，怎 样定 义同品 、异品 ，直 接衫 咕着因 

口 月论式 的逆辑 实质。 多 年来并 巧流传 着同品 、异品 的两种 定义。 

同蟲 、异 品的第 一种传 统定义 是：与 所立法 （论题 宾词） 同 类的事 

物叫 同品； 与 所立法 异类巧 事物叫 异爲。 在这个 义义下 不 可能奋 

在九句 因的第 五句因 ，‘ ‘九句 因 "变成 "八句 因"； 使 因的第 二相失 

去独 立奔在 巧意义 ，"因 王相 "变成 "因 二相 ”。 这个 定义和 《理口 

游:》 的基 本理论 矛盾。 

(2) 同品、 异品巧 第二种 巧统定 义是； 宗有法 （论题 主词） V 乂 

外 ，和 所立法 同类的 事物叫 同品； 宗有法 v'X 外 ，和 所立法 异类的 

事物叫 异品。 这个定 义使义 句因中 不 存在正 确的固 ，使‘ ‘九句 

因 "失去 意义。 在这个 定义下 ，即使 满足因 王柏， 也不能 保证宗 

(论 题） 正确 .使" 因互相 "失 去意义 。这个 定义和 《理 口论》 巧基本 

理论 矛盾。 

( 3  ) 巧 那在 《理 口论 ;}和 《集 量记 2:1 中 阁述的 是 第一种 传统定 

义 .一些 因明学 家主张 第二种 f 专 统定义 ，两种 传纯义 义都和 《: 理 



D 论》 的基 本理论 矛盾， 这表巧 ((理 口论》 内部 冉在 矛盾。 本书化 

《 巧 口论》 的 全部论 述看作 一个理 论休系 ，探索 怎样定 义同品 、异 

品 。使这 个系纯 内不产 生矛盾 ，歩 步推化 ，得出 本书新 定义； 和所 

立法 异类的 事物叫 异品， 宗有法 V 乂外 ，和所 立法同 类的事 物叫同 

品。 新定义 避免了 两种传 统定义 的矛盾 ， A 映出 《理 口论》 的论式 

既 是必然 ，性 推巧 ，义带 有梓纳 成分的 面巧。 

(一） （〈理 口论》 的推 理理论 

《理 口论》 的 推理是 通过: H 支论 式完 成的， S 支论式 表示如 

下； 

宗 (论 题） :所有 S 都是 P 

因 (理 由）； M 故 

喻 (相当 于大前 提）： 

所有 M 都是 P， 如 Q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如 T。 

《理 口论》 中 "宗" 送个词 ，有时 指论题 ，有时 指论题 的主词 

S， 有时 指论题 的宾词 P， 究竟指 什么， 要根据 上下文 决定。 "因" 

这个词 ，有 时指 "所有 S 都是 M" 这个 判断， 相当于 小前提 ，有时 

指中词 M ， 也 要根据 上下文 决定。 

《理 口论》 的重要 组成部 分是" 九句因 "说。 "九 句因" 讨论因 

(中词 M) 和同品 、异 品之间 巧有可 能存在 的关系 ，把这 些关系 

概 括为九 种可能 的情况 ，称为 "九 句因 "。其 中包括 正确的 因和不 

正确 的因。 

《理 口论》 的另 一 组成 部分是 "因 S 相 "说 ，可 借助字 母表示 

如下； 



因 的第- •相： 所有的 S 都是 M 

因的第 二相； 有的 同品是 M 

因的第 S 相:所 有异品 都不是 M 。 

(二） 同品 、异品 的第一 种传统 定义和 
九句因 、因立 相矛盾 

《理 ('] 论 》 说;" 此中若 品与所 立法邻 近均等 ，说名 树品 。…… 

若巧立 无 ，说名 异品。 "这句 话是说 ，与 所立法 ( 论题 宾词） 間类的 
事物 ，叫 同品， 与所立 法异类 的事物 叫异品 。在 本文中 ，把 这种定 

义称为 同品、 辞品的 第 一种传 统定义 （拉下 简称第 •- 种定 义）。 我 

们 讨论问 题的范 顧称为 论 域"。 第一种 定义的 特点是 把 论域划 

分为 同品、 异品两 个部分 。《理 門论》 的作者 陈那在 另- 部代表 作 

《集 藍论》 中说; "依带 立法共 相而相 类似者 ，是为 同品。 …… 同品 

无处 为异品 "。 《集 壁论》 从另 - •个角 度定义 异品。 把诗品 定义为 

"非 同品 ’’ ， 仍然 是把论 域划分 为同品 、掉 品两 个部分 。关于 問品、 

异品 的定义 ，《理 r 】 论》 和 《 集 蘆论》 论述角 度有所 不同。 实质相 

间。 陈 那在两 部巧表 作中都 采用第 •种 定义， 由此叫 ■化 ，第 ’一种 

定义 是陈那 本人的 看法。 9 本当代 学者來 木刚博 主张第 -种定 

义。 中國八 十年代 岀 版的三 部因明 专著都 主张 第一忡 屯义。 

我认为 ，同品 、异晶 的第一 种 定义和 《理 門论》 的堪 本理论 

"化句 因 "说 、"閑 :- •: 相" 说是矛 盾的。 

(1) 同品 、异 品的第 •种 定义使 "九 句因" 中的第 氏 句因不 

可能 存在， 九句因 变成八 句因， 和" 九句因 "说 矛盾。 

《釉 论》 指出 ，"九 句砖 1  " 的第五 句巧是 "同 品化、 祥品无 " r 

是说 可能 存: 在 送样- 忡因， 所宵的 同品中 没有它 ，并 乱所书 '的异 



品中 也 没有它 。按 照第一 种定义 ，和 所立法 同类的 事物叫 同品， 

和所立 法异类 的事物 叫异品 。一 个事 物要么 和所立 法同类 ，要么 
和 所立法 异类。 第五句 因在所 立法同 类的事 物中不 存在。 在所 

立法异 类的事 物中也 不存在 ，那 么这 第五句 因不可 能存在 。例如 

就 "声 音是永 恒之物 "这个 宗而言 ，同 品是永 恒之物 ，异品 是非永 

恒 之物， 不可能 存在一 种因， 既 不是永 恒之物 ，又 不是非 永恒之 

物。 《理 口论》 认 为确实 存在第 五句因 ，认为 所闻性 "(所 听到之 

性质) 就是 速样一 种因。 《理 口论》 说: "所闻 云何？ 由不 共故。 

若不 共所成 立法， 所有差 别遍摄 一切皆 是疑因 。唯 彼有性 彼所摄 

故， 一相离 故"。 其中 "不共 "指 第五 句因。 “有性 "指宗 有法" 声"。 

"一 相离故 "的 "一相 "指 因的 第二相 。这 句话大 意是说 ，所 听到之 
性 质为什 么是不 确定的 因呢？ 因为 这种因 在同品 和异品 中都不 

存在。 用这种 不共因 去成立 宗的话 ，在一 切情形 下都是 不确定 

的。 送种因 只存在 于宗有 法之中 ，缺 少因兰 相的第 二相。 这一段 

论 述指出 ，所闻 性这种 因是存 在的； 只是在 同品和 异品中 都不存 

在。 那 么这种 因存在 于什么 地方？ 所 闻性只 存在于 宗有法 "声" 
乏中。 换 言之， 宗有法 既不在 同品中 ，也 不在 异品中 ，同品 、异品 

都把宗 有法排 除在外 。这 里实 际使用 了同品 、异品 的另外 一种定 

义。 第五句 因存在 不存在 ，要看 怎样定 义同品 、异 品。 按 第一种 

定义 ，第五 句因不 存在。 按 《理 口论 )) 论述 第五句 因时使 用的定 

义， 把宗有 法排除 在同品 、异 品之外 ，第 五句因 存在。 综上 所述， 

同品、 异品的 第一种 定义否 定了第 五句因 存在的 可能。 使 "九句 

因 "变 成" 八句因 "， 和 《理 口论 》基 本理论 矛盾。 

用数 理逻辑 证明第 -- 种定义 否定第 五句因 的存在 ，请 参看 

注 〔1〕。 

C 2 ) 同品 、异 品的第 一种定 义和" 因三相 "矛 盾。 



《理 口论》 认为因 的第二 相具有 独立的 意义， 不能被 因的第 

兰相所 代替。 它指出 ，第 五句 因之巧 不正确 ，只 是因为 它不满 

足因的 第二相 。从 逻辑 角度看 ，如果 存在一 种因满 足第一 相和第 

兰相， 只 不满足 第二相 ，就 说明由 第 一相和 第兰相 无法推 导出第 

二相 ，就 说明第 二相具 有独立 存在的 意义， 不能被 第一相 或第立 

相巧 代替。 但是按 照同品 、异品 的第一 种定义 ，从 因的第 兰相可 

能推出 第二相 ，使 第呈相 能代替 第二相 ，第 二相失 去了独 立存在 

的 意义。 前面 说过， 因的第 兰相是 "所有 异品都 不是因 "，第 二相 

是 "有的 同品是 因"。 如 果宗是 "所有 S 都是 P"， 因是 M， 根据第 
一 种定义 

可得： 

同品: P 

异 品:非 P 

因 的第立 相:所 有的非 P 都不是 M 

因的 第二相 :有的 P 是 M 

从第 三相推 出第二 相过程 如下： 
橡份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第 云相） 巧有 M 都 不是非 P 
换质  换位 

所有 M 都是 有 P 是 M (第二 相）。 

用 数理逻 辑证明 根据第 一种定 义由第 兰相能 推出第 二相， 

请 参见注 〔2〕。 

从 上两 点看出 ，第 ■-种 兔义和 九句因 、因 兰相 矛盾。 第一 

种定 义是陈 那本人 的看法 ，所 IM， 《理 口论》 本身是 存在矛 盾的。 

(H) 同品 、异品 的第二 种传统 定义和 《理 口论》 

由 因立相 能推出 宗的理 论矛盾 
r 

参 加玄裝 领导的 《理 口论》 翻译 工作的 神泰和 文轨对 同品、 



异品 的第一 种定义 有异议 。在翻 译因明 著作时 ，玄 巽曾对 参加翻 

译 的僧众 作过不 少讲解 。神 泰和文 轨分别 记录了 玄类的 讲解， 根 

据 记录和 自己的 体会各 自写成 《因 明 正理口 论述记 》和《 因明入 

正理 论疏》 (即 《庄严 疏》) 两部 著作。 在送 两部著 作中提 出了同 

品、 异品的 第二种 定义。 《庄 严疏》 给同 品下定 义说: "除宗 (即论 

题主词 H：! 外 一切有 法俱名 义品， 不得名 同， 若彼义 晶有所 立法， 

与宗 所立法 均等者 ，如 此义品 方得名 同"。 又 定义异 品说: "除宗 

(即论 题主词 )IM 外一切 有法皆 名为处 ，处即 是品。 若于是 有法品 

处 ，但无 所立宗 中能别 (即 论题 宾词） ，即名 异品" 。《圧 严疏》 的定 

义用 现代化 语表述 如下： 

同品: 宗有法 W 外 ，和 巧立法 同类的 事物。 

异品: 宗有法 义外 ，和 所立法 异类的 事物。 

本书 把这个 定义叫 做同品 ，异品 的第二 种定义 。日本 现代学 

者宇井 伯寿的 《因 明正 理口论 解说》 、北川 秀则的 >  F、 古典论 

理学。 硏究》 主张 第二种 定义。 I983 年我国 出版的 《逻 辑学辞 

典》 也主张 第二种 定义。 

我认为 ，同品 、异 品的第 二种定 义和九 句因说 、因呈 相说矛 

盾 。九句 因把因 分为九 种类型 、第二 种定义 使九种 类型的 因都不 

能 成为正 确的因 ，使" 九句因 ，，说 失去 意义。 建立因 S 相， 是为了 

保证宗 的正确 ，第 二种定 义使因 S 相不 能保 证宗的 正确， 因 Sffl 

也 失去了 意义。 

《理 口论》 认 为第二 、八句 因是正 确的因 ，在第 二种定 义下， 

这两 种因也 不能保 证宗的 正碗。 第八 句因是 "同品 有非有 ，异品 

非有 "(有 的同 品是因 ，有 的同品 不是因 ，所有 的异品 都不是 因）。 

按第二 种定义 ，第 八句因 是;" 宗有法 S  W 外 ，有的 所立法 P •是 

M， 有的 P 不是 M， 并旦， S  外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九 句因说 



是在满 足因的 第一相 "所 有的 宗有法 S 都是因 M" 送个 前题下 

提出的 ，完 整的 第八句 因应该 加上送 个前提 。看 下面的 比量: "隶 

是固体 ，是 金属故 。"按 第二 种定义 ，同 品是采 外 的固体 ，昇品 

是乘 W 外的 非固体 。"隶 是金属 "送 个命 题正确 ，送 个因满 足第一 

相 (九 句因的 前提条 件)。 "录 外有 的固体 是金属 ，有的 固体不 

是金属 ，并且 ，采 ̂ >1 外所有 的非固 体都不 是金属 "这 个命 题是正 

确的 。所 这个因 是第八 句因。 但是宗 "录 是固体 "却 不正确 。只 

此一例足1^说明第二种定义下的第八句因不能保证宗的正确。 

与 此相仿 ，"美 国是人 口不超 过一亿 的国家 ，是 美洲 国家故 "，在 

第二种 定义下 ，这个 比量的 因是第 二句因 ，同样 不能保 证宗正 

确。 同 理可证 ，在第 二种定 义下的 其余七 种因都 不能保 证宗正 

确。 于是 ，在第 二种定 义下， 九句因 中就没 有正确 的因。 九句因 

的目 的是在 于概括 因的所 有情形 ，如 果接中 没有正 确的因 ，送种 

概 括没有 意义。 所 liU 兑 第二种 定义使 九句因 失去了 意义。 

同品、 异品的 第二种 定义和 《理 口论》 由因 S 相能推 出宗的 

理论 矛盾。 《理 口论》 批评亩 因明的 推理规 则不能 保证论 题的正 

确性 ，说古 因巧" 终不能 显因与 巧立不 相离性 ，是 故但有 类所立 

义 ，然无 功能， ，。这 句话的 大意是 ，古 因明不 能建立 中词与 论题宾 

词之 间的必 然联系 ，不 具备保 证论题 正确性 的功能 。在批 评古因 

明的 基拙上 ，《理 口论 )) 建立了 因兰相 的理论 ，使论 题正确 性得到 

保证。 《理 口论》 说; "若尔 ，喻 言应 非异分 ，显因 义故。 事虽 实尔， 

然此而 言唯为 显了是 宗法性 ，非 为显 了同品 异品有 性无性 ，故说 

同 异喻言 。。这 句话说 ，同 喻和 异喻并 不是新 的东西 ，只是 把因的 

意 义表现 出来。 表现在 语言上 ，因支 只表现 出因的 第一相 "遍是 

宗法性 "，没 有表现 出因的 第二相 "同品 定有性 "、因 的第 S 相" 异 

品遍无 性，， 。 为 了表现 出因的 后二相 ，要有 同喻和 异喻。 这段论 



述认为 ，宗 、因、 喻吉支 除宗是 要证明 的论题 外 ，因 、喻 合在一 

起只 是表现 出因的 兰相。 即宗 、因、 喻兰支 论式是 因兰相 的表现 

形式。 由于因 、同喻 、异 喻能保 证宗朗 正确性 ，因明 论式只 要满足 

因立相 ，论 题必 然是正 确的。 提出因 吉相， 是为了 保证论 题的正 

确性。 不能 保证论 题的正 确性， 因兰相 就失去 了存在 的意义 。因 

吉相 具有保 证论题 正确性 的功能 ，这 一点是 至关重 要的。 在第二 

种 定义下 ，因 明论 式即使 满足因 吉相， 仍不能 保证宗 正确。 从逻 

辑 上讲， 要证明 某 个论式 不 能保证 论题正 确 ，只要 能举出 一个反 

例就可 了。 要 证明在 第二种 定义下 ，因 明论式 即使满 足因^ 

相， 仍然不 能保证 宗正确 ，只须 举出一 个例子 ，它 满足 因兰相 ，但 

宗不 正确。 现举例 如下： 

宗 (论 题） ：隶是 固体， 

因 （理 由） :是金 属故。 

按 照第二 种定义 可得： 

同 品:隶 W 外的 固体， 

异品; 录 外的非 固体。 

因的 第一相 :录是 金属。 

因的第二相:隶1^:>(外，有的固体是金属。 

因的第 三相; 隶 W 外， 所有的 非固体 都不是 金属。 

上例中 ，因 S 相兰 个命题 都是正 确的， 而宗不 正确。 只此一 

例 ，足 正明在 第二种 定义下 ，满 足因 S 相也不 能保证 宗的正 

确。 关于 这一点 ，还可 换个 角度来 分析。 宗要证 明的是 宗有法 

S 和 所立法 P 之间 的联系 ，要通 过同品 、异 品来 建立。 但 是在同 

品、 异品的 定义中 却己把 S 排除 在外 ，试想 通过它 们又怎 能建立 

S 和 P 之间的 必然联 系呢？ 我最初 发现第 二种定 义和因 S 相的 

矛盾 ，是 在用数 理逻辑 分析这 个问题 的时候 ，现将 这一论 证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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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 〔3〕 中。 在第 二种定 义下， 满足因 吉相的 推理变 成了或 然性推 

理 ，因 S 相己 失去了 意义。 同品 、异 品的第 二种定 义使九 句因和 

因吉相 都失去 了意义 ，送种 定义和 《理 口论》 的基 本理论 矛盾。 

传统的 两种定 义都和 九句因 、困兰 相矛盾 ，由此 看出， 《理口 

论》 体系 内部确 实存在 着矛盾 。多 年来， 有人这 样解释 .，有 人那样 

解释， 这种因 有的矛 盾并未 消除。 

怎 样解决 《理 口论》 体系内 部的矛 盾呢？ 有的 学者根 据法称 

对陈那 的批评 ，认为 第五句 因是不 存在的 。我 们看 一下法 称著的 

《正理 滴论》 就会 发现， 其中否 定了第 五句因 的存在 ，没有 完整的 

九句 因说。 《正理 滴论》 讲 完因的 第一相 就讲第 S 相 ，认为 第二、 

H 相可 互推。 但这毕 竟是法 称学说 (公 元走 世纪） ，而不 是陈那 

学说 (公 元六 世纪) 。玄契 大师赴 印取经 时陈那 己去世 ，熙 那因明 

学 说己经 确立， 法 称学说 尚未 产生， 传到 汉族 地区的 所谓 "汉传 

因明 ，，仅 仅是陈 那学说 。应该 就陈那 《理 口论》 的本 来面目 来研究 

它 。否定 第五句 因的心 •巧 ，将 陈那学 说改为 法称学 说并不 是解决 

《理 口论》 体 系内部 矛盾的 好办法 ，应探 求新的 途径。 

(四) 寻找 同品、 异品的 新定义 ，解决 

《理 口论》 俸 系内部 的矛盾 

应 姚出流 传多年 的两种 传统定 义之外 ，去寻 求新的 定义， W 

适合 《理 口论》 的基本 理论。 新定义 应满足 下两 个条件 ；（1) 在 

新 定义下 ，第二 、八句 因是正 确的因 ，并 且由因 S 相能推 出宗。 

(2) 在新定 义下， 九句因 、因- 兰相的 绽构应 该是完 整的。 

先讨论 第一个 条件。 《理口 论》 中 ，因 S 相是 由第二 句 因和第 

八句困 概括而 成的。 如果 在同品 、异品 的某种 定义下 ，满 足因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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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就能 保证宗 的正确 ，那 么第二 、八句 因一定 是正碗 的因。 在第 

一个 条件中 ，主 要讨论 怎样定 义同品 、异品 ，使得 满足因 兰相就 
能保 证宗的 正确。 现将 宗和因 S 相重述 如下： 

宗 (论 题） :所有 S 都是 P 

因的第 一相; 所有 S 都是 M 

因的 第二相 :有的 同品是 M 

因的 第王相 :所有 的异品 都不是 M 

根据 立段论 ，要 想由因 吉相能 推出宗 "所有 S 都是 P"， 因: E 

相 必须使 下两 点成立 ： （1) 所有的 S 都是 M， （2) 所有的 M 都 

是 P。 条件 (1) 已 由因的 第一相 保证了 ，问 题集中 在怎样 定义同 

品、 异品使 得条件 (2) 成立， 所有的 M 都是 P 是全 棘判断 ，因的 

第二 相是特 称判断 ，特称 判断推 不出全 称判断 ，由 因的第 二相推 

不出" 巧有的 M 都是 P"。 考 察因的 第吉相 ，第立 相中的 异品如 

果 定义为 W 所有 和所立 法异类 的事物 "，第 兰相就 表达为 "所 有的 

非 P 都不是 M"， 这个判 断再换 位换质 就得到 "所 有的 M 都是 

P"。 只要 把异品 定义为 "所有 和所立 法异类 的事物 "，就 可由因 

三相推 出宗。 这样定 义异品 ，第二 、八 句因 是正确 的因。 
* 

W 上根 据条件 (1) 定义了 异品， 只能在 定义同 品的时 候满足 

条件 (2)。 条件 (2) 是说 怎样定 义同品 、异品 ，使 九句因 、因 ̂ 相保 

持完整 。前 面的讨 论看出 ，把论 域只分 为同品 、异品 两 个区域 ，那 

么 既不在 同品中 又不在 异品中 的第五 句就没 有容身 之处。 我们 

寻找的 同品、 异品新 定义， 必须 把絶域 分成呈 部分。 前面 已经把 

和所立 法异类 的事物 (非 P) 定义 为异品 ，在 定义同 品时， 把和所 

立 法同类 的事物 (P) 再 分为两 部分; P 并且 S，P 并且非 S。 （如固 

1 所示) 本书把 P 并且非 S 定义为 同品。 定 义叙述 如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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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晶； 和 所立法 异类的 事物。 即非 P。 （如图 2 所示) 

围 2 
(五） 同品、 异品 新定义 的性嚴 

宗 巧新定 义下的 同品、 异品、 因呈 相表示 如下： 

宗： 所有 S 都是 P 

同品： 非 S 并且 P 

异 品：非 P ■ 

因的第 一相： 所有 S 都是 M 

因的第 二相： 外， 有 P 是 M 

因的第 呈相；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新 定义使 由面云 相能推 出宗； 
檢位 

所 有的非 P 都不是 M  (因的 第三相 ） ̂  所有 M 都 不是非 

所有 M 都是 P 

所有 S 都是 M  (因 的第 一相） 

所有 M 都是 P  (由 因的 第兰相 推出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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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lU， 所有 S 都是 P  (宗） 

新定义 使第五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保持了 九句因 的完整 。新 

定义 使因的 第二相 不能被 其它两 相代替 ，保 持了因 兰相的 完整。 

首 先证明 新定义 使第五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为此 ，只须 举出一 

个 例子， 按照新 定义， 该例 的因是 第五句 因就可 了。 请看 下例； 

宗： 隶 有金属 光泽。 

因： 是 液态金 属故。 

按照新 定义， 

同品： 隶 W 外， 有金 属光泽 之物。 

异品： 没有金 属光泽 之物。 

其中因 是液态 金属。 液态金 属是存 在的， 但它不 在同晶 (隶 

W 外有金 属光泽 之物） 中， 也不 在异品 （没 有金 屑光泽 之物） 中。 

此例 中的因 就是第 五句因 。只 此一例 ，足 正明新 定义使 第五句 

因有 存在的 可能。 用数 理逻辑 证明这 个问题 ，请 参见注 〔4〕。 同 

品 、异品 的新定 义不仅 使第五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同时使 九句因 

中 的其它 八句因 也都有 存在的 可能。 可 仿 照上面 的方法 一一 

加 正明 ，不再 黃述。 新 定义能 保持九 句因的 完整。 

要证明 新定义 下因的 第二相 不能被 第一相 、第三 相代替 ，可 

W 举 出-个 例子， 该 例中因 的第一 相和第 三相都 正确， 但第二 

相不 正确。 这就 说明第 一相、 第兰 相的正 确并不 能保证 第二相 

也 正确， 第二相 不能被 取代。 仍然 用上面 的例子 说明， 按照新 

定义 该例的 因吉相 如下； 

因的第 一相： 录是液 态金属 

因的第 二相： 隶 外， 有的 液态金 属有金 属光泽 

因 的第立 相： 凡 没有金 属光泽 之物都 不是液 态金属 

在 送个例 子中， 因 的第一 相和第 S 相是正 确的， 第 二相不 
14 



正确。 由此 得出， 新定 义下第 二相不 能被其 它两相 代替。 用数 

理 逻辑证 明这个 问题， 请见注 〔5〕。 可 (用同 样办法 证明第 -• 

相、 第 兰相也 具有独 立性， 兹 从略。 

综上 所述， 新 定义下 第二、 八句因 是正确 的因， 由 因兰相 

能推 出宗， 并能 保持九 句因、 因 兰相的 完整， 可 W 解决 《理口 

论》 内部的 矛盾。 

(六） 从 因明史 看同品 、异 品的三 种定义 
、 

因 明史 由立种 因明学 说組成 ，先 盾顺序 如下; 古因 明 学说， 

陈那因 明学说 ，法 称因明 学说。 古因 明学说 是或然 性推理 ，陈那 

因明学 说是带 有归纳 成分的 必然性 推理， 法称因 明学说 是纯粹 

的 必然性 推理。 因明 史反映 了从或 然性推 理向必 然性推 理发展 

的过程 。同品 、异 品的 第二种 传统定 义使因 明推理 成为或 然性推 

理 ，退回 到古因 明去。 同品、 异品的 第一种 传统定 义使因 明推理 

成为 纯悴的 必然性 推理， 否定了 陈那九 句因说 、因 S 相说 、兰支 

说 中的归 纳成分 ，把 陈那学 说拔高 为陈那 身后一 个世纪 的法称 

学说。 本书提 出的間 品 、异品 新定义 ，使因 巧论式 又是必 然性推 

理， 又满足 九句因 、因 S 相 、三支 中归纳 成分的 要求。 和 《理口 

论》 符合， 本书第 S 章将就 迭个问 题作进 一步的 讨论。 

注释 

〔1〕 证明 在問品 、异 品的第 - -种定 义下， 九句 巧的第 五句邸 不可能 存在。 

用 S 表示宗 有法， M 表 示巧. P 丧示所 立法。 

宗： SCP  •  S 共 A 

在第- •种定 义下， 同品 P* 异品 一 P 
15 



第 五句因 "同 品无， 异 品无" （巧 有同 品巧不 是因， 并 且所有 异品都 
不 是因） 表 达式为 

SCZM  •  S^A  •  PC-M  •  — P(Z-M  (公式  I  ) 

要证 明在第 一种定 义下第 五句因 不可能 存在， 只要证 明公式 I 导致 

逻巧 矛盾。 

证明 

(1)  h  ；  PC-M  •  -PC-M  •  =  •  M 仁 一P  •  MeP 

〔根 据定涅 22 -81， 定理 4.  38〕 

(2)  h  :  MC-P  -  M<ZP  •  =  •  M 仁 一POP  〔根 据定理 22  •  45〕 

(3)  h  •  -PnP  =  A  〔根 据定理 24  •  21〕 

(4)  h  :  MC-PflP  •  =  •  MCA  〔根 据定理 22  •  55〕 

(5)  h  :  MCA=M  =  A  〔根 据定理 24  •  13〕 

(6)  h  :  P 仁 一 M  •  — PCI _ M  •  =  •  M  =  A 

C 由 （1)、 （2)、 （4)、 （5) 根 据定理 4 ‘22 可得〕 

(7)  h  :  SCM  •  S 共 A  •  ]  •  M 共 A  〔根 据定理 24  •  58〕 
1 

(8)  :  SCIM  •  S=?^A  •  PCI — M  •  — PCZ 一 M  •  3  •  M^A  •  M  =  A 

〔由 （6)、 （7) 定理 3  *47 可得〕 

第 五句因 （SCM  •  S 弁 A  •  PC-M  •  -Pe-M) 导致逻 巧矛盾 ，所 

W 第 五句因 不可能 存在。 

注 中引用 的定理 号是怀 德海和 罗素的 Principia  Md 认 e 猶沁 a  1925 年 

第二 版的定 理号， 下 同此。 

口〕 证明在 同品、 异品的 第一种 定义下 ，由 因的第 兰相可 推出第 二相。 

宗; S(=P  •  S 共 A 

根 据第一 种定义 ，同品 P， 异品一 P。 ■ 

圍的第 二相； POM 共 A 

因的第 兰相； 一PC=-M  •  M 声 A 

由第兰 相推出 第二相 的表达 式为； 

-PC-M  •  M 若 A  •  Z)  •  Pf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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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 

(1) 

(2) 

(5) 

(6) 

(7) 

(8) 

垂 PC-M=MCP 

•  MGP=MriP  =  M 

(3)  h  i  —PC  —  M=Pp)M  — M 

(4)  F-  ••-PC—M  •  • 

〔根 搪定理 22  •  81〕 

〔根 据定理 22  •  621] 

〔根 据定理 4  •  22〕 
■ 

PflM 二 M  ■  M 弁 A 

C 根 据定理 4,  36〕 

: POM 二 M  *  M 声 A  •三. PflM^A  •  M 片 A 

〔由 定理 24  •  571、 定理 3  •  43 可得〕 

— P 仁 _M  •  *  3  •  PriM=^A  •  M 声 A 

■ 

PflM^A  •  M 共 A  •  ]  •  PflM 幸 A 

-PC  —  M  •  M 共 A  •: D  •  PflM^A 

〔根 据定理 4  •  84〕 

〔根 据定理 3  •  27〕 

〔根 据定理 3  •  33〕 
〔3〕 证明 在同品 、异 品的第 二种定 义下， 由因吉 相推不 出宗。 

宗： SCZP  •  S 弁 A 

根 巧第二 种定义 ，同品 一sczp, 异品 一sn-p 

因的第 一相: SCIM  •  S 共 A 

因的第 二相： 一 SriPflM 共 A 

因 的第 二相； _ Sf]  — PC  —  M  •  M^A 

由 因兰巧 推出宗 的表达 式为； 

SCM  •  S^A  •  —  SflPflM^A  •  —SO  —PC—M  •  M 声 A 

•  ]  •  SCZP  •  S^A  〔公式  I 〕 

能否定公式 I ，就 证明了 由因兰 相推不 出宗。 要否 定公式 I ，只 要找 

到 S、M、P 的一种 巧值， 使公式 I 这 个蕴涵 式的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就行。 

为此，选取下列賊值:5:化、[}，1\1;山1>，(：}，？：{3，^*。 

这种巧 值使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说 明公式 I 不 能成立 ，问题 得证。 

» 

* 此化巧 值的论 域度是 {a,  b， cL 本书用 谣义方 法祀明 某推理 关系不 成立， 

常 未提及 论域。 兹 不一一 化明。 ——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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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证明 同品、 异品新 定义使 第五句 因可能 存在。 

宗;  SCP  •  S 幸 A 

根据新 定义， 同品 一SOP， 异品 一 P。 

第 五句因 - 同 品无， 异 品无" （巧 有同 品都不 是因， 并 宜所有 异品都 
不 是因） 的表达 式为： 

SCM  •  S^A  •  — S 0 PCI  —  M  •  _ PCI  —  M  〔公式  I 〕 

如果 能找到 S、 M、 P 的一种 赋值， 使公式 I 成立， 就断定 T 第五句 

因可能 存在。 

令 S  =  M 二 P 声 A， 这 时公式 I 等 值于： 

SCS  -  S 若八 •  一SnS 二… M  •  -PC-P  〔公式  I 〕 

根 据定理 22  ♦  42， 定理 24  •  21， 定理 24  •  12. 公式 J 成立， 说明这 

种赋值 使公式 I 成立， 问题 得证。 

〔5〕 证巧 在新定 义下， 由 因的第 兰相推 不出第 二相。 

宗： S 仁 P  •  St^A 

根据新 定义， 同品 一snp， 异品 一 P。 

因 的第二 相； 一snpnwT^^ 

因 的第: 相： 一PC=-M*M 六 A 

由第兰 相推出 第二相 的表达 式为； 

-PC-M  -  M 声 A  •  ]  •  -SflPPlM 声 A  〔公式  I 〕 

要想证 巧由第 S 相推 不出第 二相， 否 定公式 I 就可 W 下 。要否 定公式 

I ， 只要找 到-种 賦值， 使公式 I 蕴涵式 的前件 为真、 后件为 假即可 。现 

选 取赋值 S 二 M  =  P 六 A， 在这 种赋值 下公式 I 等 值于： 

— P 仁 一P  •  •  -snsns 声 A  〔公式  I 〕 

恨 掘定理 22 -42、 定理 24 -21， 公式 I 前件 方真， 后件 为假， 公式 

n 不能 成立， 推 知公式 I 不能 成立， 问题 得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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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口论》 论式中 

的归 纳成分 

本 章提要 

( 1 ) 陈 那因明 学说是 在古因 明学说 归纳推 理的基 础上形 

成的。 陈 那对古 因巧的 改革不 彻底， 从古 因明学 说中继 承了一 ■ 

些 I 卢纳 成分， 这是 陈那因 巧学说 中归纳 成分的 来源。 隙 那学说 

中>  王 支的同 喻依， 因互 相的第 二相， 九 句因的 第五句 因都是 
■ 

I 片納 成分。 

(2) 《理 口论》 推理 巧论的 各部分 都有归 納成分 ，使 《理 

口论》 的论 式不是 纯演绎 推理， 一 个王支 论式前 提真， 结论必 

然真， 并直能 举出同 喻依， 才满足 "因 明推 理规则 ’’。 只有化 

《理 口论》 解释 成根据 ‘ '因 巧推理 规则" 进行 推理， 才符合 《理 k 

口论 )） 关于九 句因、 因 王相和 王支的 论述。 

(一） 同 喻依是 《理 口论》 推理 中的归 纳成分 

《理 口论》 说； "谓 立声 无常， 勤勇无 间所发 性故， 诸勤 

勇巧 间所 发皆见 无常， 犹如 瓶等。 异 法者， 谓诸 有常住 见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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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无间 所发， 如虚空 等。" 这 段话可 tu 解释 如下： 
宗： 声是 无常。 

因； 声是勤 勇无间 所发。 

同 喻体： 诸勤勇 无间所 发皆见 无常。 

同 喻依； 如 瓶等。 瓶是勤 勇无间 所发， 瓶是 无常。 

异 喻体； 诸 有常住 见非勤 勇无间 所发。 

异喻 依：如 虛空等 。虚 空是常 ，虚空 非勤勇 无间所 

发。 

先 来看看 异喻依 的问题 。《理 口论》 说;" 异法者 ，谓诸 有常住 

见非 勤勇无 间所发 ，如虚 空等。 …… 虽 对不立 实有太 虚空等 ，而 

得显 示无有 宗处无 因义成 。"佛 教教 派之一 "经部 "不 承认 虚空的 

存在。 《理 口论 )) 在 这段话 中指出 ，对于 不承认 虚空存 在的‘ '经 

部 "来说 ，可 W 把 虚空作 异喻依 。把不 存在之 物作为 异喻依 ，也能 

起到 异喻依 的作用 ，即能 显示出 W 没有 所立法 的地方 就没有 因。" 

由 此看出 ，把不 存在之 物作异 喻依能 够符合 异喻依 的条件 。不存 

在之物 很容易 找到， 如龟毛 、兔 角等。 在送种 论点下 ，异喻 依形同 

虚 设了。 玄类 的继承 人慈恩 大师在 《因明 大疏- 卷兰》 中说: "异 

法本止 滥非， 滥 止便成 宗义， …… 异 法无依 亦成。 "也 指出可 k 乂不 
要异 喻依。 

与此 相反， 同喻依 则不然 。要 求必 须举出 同喻依 ，如 果举不 

出 同喻依 ，兰 支论式 就不能 成立。 《因巧 大疏* 卷三》 说:" 同法本 

成宗义 ，无 巧不顺 成宗。 异法本 止滥非 ，滥 止便成 宗义。 故同必 

须依 、体 ，异 法无依 亦成。 "这句 话的大 意是说 ，同 喻是用 来成立 

宗的 ，没有 同喻依 ，宗不 能成立 。异喻 是防止 所立法 的范围 过大， 

只 要能防 止所立 法的范 围过大 ，宗就 能成立 。同喻 必须有 同喻体 

和同 喻依， 异喻没 有异喻 依也可 W。 吕激 先生在 《因 明入 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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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 一书 中说; w 喻依不 能省， 省了喻 依便缺 了同厢 。"① 这句话 

中 "喻依 "指的 不是异 喻依， 而是同 喻依。 同 喻依是 "是同 品并且 

是因 的事物 "，缺 T 同喻 依就缺 了同品 ，这句 话中的 "喻依 "指的 
是同 喻依。 呂徵先 生在这 里指出 支论 式中 ，同 喻依不 能省。 

所谓 举出同 喻依， 是说要 举出一 个事物 ，它 既是因 （中 词）， 

又是所 立法。 如 果举不 出这样 的事物 ，宗 就不能 成立。 但是 ，把 

宗有法 作为同 喻依是 不行的 。例如 ，我们 要成立 "声 是无常 "这个 

宗 ，若把 宗有法 "声 "作为 同喻依 ，声 就要满 足两个 条件: 声是勤 

勇无 巧所发 ，声 是无常 ，后 一个条 件是所 要论证 的论题 。这 说明， 

如果把 宗有法 作为同 喻依， 就一定 会把所 要论证 的论题 当作了 

前提 ，送 当然是 不行的 。因此 ，同 喻依 必须是 宗有法 外的 事物。 

所谓 举出同 喻依， 是要在 宗有法 外举 出一个 事物， 它既 是因， 

又是所 立法。 

请看下 面的推 磕:巧 有会制 造工具 的动物 都是有 理智的 ，所 

有 的人都 是会制 造工具 的动物 ，所 所有 的人都 是有理 智的。 

按演绎 推理规 则来看 ，送 是一个 正确的 推理。 但从 《理 口论》 看 

来 ，这 个推理 举不出 同喻依 ，因 为在人 W 外 ，举不 出既会 制造工 

具义有 理智的 动物， 这个推 理不能 成立。 由 此说明 ，要求 举出同 

喻依 是附加 在推理 上的一 种归纳 成分。 

((理 口论》 中带 有归纳 成分是 本文的 基本出 发点。 日 本学者 I 

村上 专精在 《佛 教论 理学》 中说; "因 明三支 论式的 性质如 前所述 

不是 演绎的 。为了 证明， 要 设立喻 ， W 举 出证明 的物体 ，当 然可 以 

把 这叫做 譬喻。 如 前所述 ，喻有 喻体、 喻依的 分别。 喻体可 比 

作形式 逻辑的 大前提 ，其中 的喻依 事实上 显然加 入了归 纳的成 

© 呂涕: 《因 巧入 正理论 讲解》 ，中华 书局， 1983 年 ，第 ]6 费。 



分 ，送是 西方形 式逻辑 没有， 唯独因 明 学有的 内 容。" 

(二） 从因 明史看 《理 口论》 推理中 

0 纳成分 的来源 

《理 口论》 是对古 因明改 革而 成的。 古因明 的 推理是 丑支论 

式 ，表示 如下： 

宗; 声是 无常。 

因； 声是 所作。 

同喻; 犹 如瓶等 ，于 瓶见是 所作与 无常。 

合:声 亦如此 ，是 巧作。 

结; 故声 无常。 

异 喻:犹 如空等 ，于空 见是常 住与非 所作。 

合:声 不如是 ，是 所作。 

结 :故声 无常。 

我们看 到 ，古 因明只 有喻依 ，并元 喻体。 古因 明是根 据喻依 

进巧 推理的 ，关 键一步 如下： 

瓶是 所作与 无常。 （同 喻依） 

声是 所作。 （因》 

所 W， 声是 无常。 （宗） 

这 个推理 可表示 如下； 

K 是 M 并且是 P 

S 是 M 

r 巧 W  S 是 P 

这違 灼 纳推理 中的 类比法 。由于 依靠同 喻依进 行推理 ，使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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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论式 成为归 纳推理 ，前 提真 ，结论 不…- 定真。 陈 那看到 了五支 

论式的 法个根 本弱点 ，他在 《理 口论》 中说： "此 有所 立同法 、异 
法 ，终 不能显 因与所 立不相 离性。 是故但 有类所 立义， 然无功 

能 。"这 句话 的大意 是说， 古因明 只通过 同喻依 、异 喻依， 终究表 
现 不出因 和所立 法之间 有必然 联系。 古因 明只是 通过类 比得出 

论题 ，没 有通过 演绎推 理得出 论题的 功能。 在込种 思想指 导下， 

陈 那把古 因明的 五支论 式改为 S 支论 式， S 支论式 如下； 

宗 :声是 无常。 

因 ：声是 所作。 

問 喻体: 诸巧作 者皆见 无常。 

同喻 依:犹 如瓶等 ，瓶是 所作与 无常。 

异 喻体; 诸有常 住见非 所作。 

异喻依 :犹如 虛空， 虚空无 常且非 所作。 

三支 论式的 关键一 步是： 

诸所作 者皆见 无常。 （同 喻体） 

声是 所作。 （因） 

所 声是 无常。 （京） 

这 个推理 可表示 如下； 

所有 M 都是 P 

S 是 M 

所从， S 是 P 

这是正 确的演 绎推理 ，结 论是必 然的。 不 难看出 ，《理 口论》 

改造古 因明的 关键一 步是增 加喻体 ，由 于有 了喻体 ，使三 支论式 

成 为演绎 推理。 陈那 对古因 明的改 革是不 彻底的 ，这种 不彻底 

性 ，表现 在增加 喻体的 同时还 保留了 喻依。 前 面讲到 •根 据喻依 

进行推 理是归 纳推理 ，同 喻依 是归纳 成分。 陈那 没有看 清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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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保 留了同 喻依， 从而使 《理 n 论》 的 推理带 有了归 纳成分 。《理 

n 论》 的 推理不 是纯演 绎推理 ，是从 归纳推 理向演 绎推理 发展的 
L 

中 间形态 ，是 带有归 纳成分 的演绎 推理。 

(兰） 《理 口论》 的推 理规则 

先来 看看形 式逻辑 兰段论 的推理 。金岳 霖教授 主编的 《形式 

逻辑》 说： "演绎 推理就 是前提 与结论 之间有 蕴涵关 系的推 

理。 ，，①
 
段 论是前 提与结 论之间 有蕴涵 关系的 推理。 巧 谓前提 

蕴酒 结论， 就是说 ，当 前提是 真的， 必然地 结论也 是真的 。我 们看 

下 面的立 段论 

中園 的首都 是政治 中必。 

化京是 中国的 首都。 

所 W， 北京 是政治 中心。 

这个 推理的 前提与 结论之 间有蕴 涵关系 ，是 正确的 S 段论。 

上 面的推 理作为 吉支论 式是； 北京是 政治中 私， 是中 国的首 

都故 ，中 国的首 都是政 治中必 ，如 K。 

K 是同 喻依， K 必须 是中国 的首都 ，又必 须是政 治中也 。北 

京不 能作为 K， 如果北 京作为 K 的话 /‘化 京是政 治中也 "就把 

结 论作为 了前提 ，不 能得到 敌方的 承认。 在北京 外 ，我 们找不 

到既 是中国 首都又 是政治 中也的 K。 这个 三支论 式举不 巧同喻 

依 ，不能 成立。 

上述 兰:支 论式的 前提和 结论之 间有蕴 涵关系 ，^支 论式却 

© 金岳霖 主編: 《形 式逻揖 K 人民出 版社， 1979 年 ，第 U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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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 成立。 送 个事实 说明兰 支论式 不是只 根据蕴 涵关系 进行推 

理。 一个 三支论 式的前 提真， 结论 必然真 ，同 时 能举出 同喻依 ，那 I 

么这个 兰支论 式就能 够成立 。我们 把这种 推理规 则叫敝 "因 明推 

理 规则" 。"因 明推 理规则 "要求 举出同 喻依， 这 个规则 不 是纯演 

绎的 ，它 反映出 陈那学 说和纯 演绎逻 辑之间 的重大 区别， 它是因 

明所 特有的 规则。 根据 "因 明推理 规则" 进行的 推理。 前提真 ，结 

论 必然真 ，根据 "因 明推理 规则" 进行的 推理一 定是演 绎推理 ，而 

演绎推 理不一 定满足 "因明 推理规 则"。 
P 

(四） 只有‘ '因 明推 理规则 "才 
符合 《理 口论》 的论述 

( 1 ) 首先 讨论因 S 相 各 相之间 的独立 '性。 近年来 ，因 S 相能 

否 缺一是 学术界 讨论的 热口问 题之一 ，讨 论的焦 点是因 的第二 

相 是否可 去掉 。我 认为因 兰相缺 一不可 ，因 的第二 巧 相对 第一 

相 、第 立相而 言是独 立的。 怎样证 明这一 点呢? 根据 逻辑学 原理， 

如果能 找到一 种因。 这种 窗满足 第一相 、第 S 相， 唯独不 满足第 

二相 ，即足 W 证明 第二 相是独 立的。 第五句 因就是 这种因 。《理 

口论》 说； "所闻 云何？ 由不 共故。 W 若不共 所成立 法巧有 差别遍 

摄一切 皆是 疑因。 唯彼 有性彼 所摄故 ，一向 离故。 "唐 朝窥 基大师 

在 《因明 大疏》 中对 "一 向离故 "加 W 解释 说; "向者 ，面也 ，边 也， 
X 

相也。 此所 闻性唯 阀一相 ，谓同 品定有 。"窥 基认为 ，第五 句因缺 

少 第二相 。九句 因是在 满足第 一相的 前提下 产生的 ，第五 句因当 

然满足 第一相 ，由于 第五句 因是" 异品无 。，所 W 它 满足第 三相， 

由于 第五句 因是" 同品无 "，所 它不 满足第 二相。 第五句 因是满 



足第 一相和 第呈相 ，只 不满足 第二相 的因。 第 五句因 的存在 ，就 

保 证了因 的第二 相独立 于第一 相和第 S 相。 

(2) 把 S 支论 式解 释成根 据因明 推理规 则进行 的推理 ，才 

符合 《理 口论》 由因 兰相推 出宗的 理论。 

用 S 表示 宗有法 ，用 M 表示因 ，用 P 表示 所立法 . 

兰支 论式的 宗为： 所有的 S 都是 P 

同品为 S  外 ，和 P 同类 之物; 异 品为和 P 异类 之物。 

因的第 一相: 所有的 S 都是 M 

因的第 .二 相; S  W 外 ，所的 M 是 P 

因的第 兰相: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如果把 S 支论 式解释 成根据 蕴涵关 系进行 的推理 ，就有 

所有的 S 都是 M  (第 一相） 

所 有的非 P 都不是 M  (第 三相） 

所 W， 所有的 S 都是 P (宗） 

送样 ，由第 --相 和第三 相就可 推出宗 ，因的 第二相 失去了 

作用 不符合 《理 口论 》二 相具足 才能推 出宗的 理论。 

如果把 兰支论 式解释 成根据 "因 明推理 规则" 进行的 推理， 

就有： 

所有的 S 都尊 M (第- -相） 

所 有的非 P 都不是 M  (第 立相） 

所 W， 所有的 S 都是 P (宗） 

并 且有； 

S  W 外有的 M 是 P (第 二相） 

所 W ，S  W 外存在 K，K 是 M， 并且 K 是 P。 

这一 过程中 ，由第 一相、 第三相 保证了 结论的 正确， 由 

第二相 ，保 证了同 喻依的 存在。 W 上推 理中， S 支论 式的 前提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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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必然真 ，并且 能举出 同喻依 。可 w 看出把 兰支论 式解释 

成根据 "因 明推 理规则 "进行 的推理 ，与 《理 口论》 的理 论相符 
A 

P  0 

(3) "因 明推 理规则 "符合 《理 口论》 各 部分的 论述。 《理 rj 
论》 推 理理论 的主要 部分是 (a) 因 三相说 (b) 九 句因说 (C) 宗因喻 

立支。 如果把 《理 口论》 解释 成纯演 绎推理 ，那么 ； （a) 在推 理中因 

兰 相的第 二相成 为不必 要的。 和 《理 口论》 只有兰 相具足 才能推 

出因 的论点 矛盾。 和 "因 S 相 "说 矛盾。 （b) 《理 口论》 认为 ，推理 

中具备 因的第 一相、 第吉相 ，只 不具备 第二相 ，才 能产生 第五句 

因这种 错误。 如果把 《理 口论》 解释成 纯演绎 推理， 具备因 的第一 

相、 第吉相 ，不 具备第 二相仍 然能推 出宗， 第五句 因就应 该是一 

种正 确的因 ，这和 《理 口论》 认 定第五 句因是 错误的 因矛盾 ，和 

"九 句因 "说 矛盾。 （C) 《理 口论》 认为 ，只 有举出 同喻依 ，宗 才能成 

立。 如果把 《理 口论 )) 解释 成纯演 绎推理 ，举 不出同 喻依， 宗仍然 

能 成立。 和 宗因喻 三:支 的论点 矛盾。 

我们把 《理 口论》 解释成 根据" 因明推 理规则 "进 行推理 ，那 

么， （a) 兰相具 足才能 推出宗 ，符合 "因 立相 "说。 化) 具备 因的第 

一相 、第 三相， 不具备 第二相 ，推不 出宗。 具 备因的 第一相 ，第吉 

相 ，只不 具备第 二相的 第五句 因是错 误的因 ，符合 "九 句因 "说。 

根据送 种解擇 ，九 句因 中的其 它八句 也符合 "九 句因 "说， 兹不 

费述。 （C) 举 不出同 喻依， 宗 就不能 成立， 符合 宗因喻 S 支的论 

点。 

不难 看出， 因 明推理 规则的 根子深 深扎在 《理 口论》 推理 

理论 的各主 要部分 。这 反映出 ，《理 口论》 的推 理理论 不是纯 

演绎的 ，它 是由或 然性推 理向必 然性推 理过渡 的一种 中间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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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为 什么把 同喻依 、因的 第二相 、九 句因 

的第五 句因叫 做因纳 成分？ 

(1) 同 喻依。 逻辑 学中对 "归纳 "一 词有 不同的 解释。 金岳 

霖教授 主编的 《形式 逻诗》 说: "归纳 推理就 是前提 与结论 之间有 

或然 巧联系 的推理 。"① 又说: "简单 枚举法 、类 比法 、統计 推理与 

求因果 五法属 于归纳 推理的 范围， ，。② 本书 就是在 送个意 义上使 

用 "归纳 。一 词的。 金岳 霖教授 主编的 《形式 迟辑》 说: "演 绎推理 

就是前 提与结 论之间 有必然 巧联系 的推理 。"③ 由 此看来 ，一个 

推理如 果不是 演绎的 ，就 一定是 归纳的 。同 喻依不 是演绎 推理所 

必须的 ，因 而把它 叫归纳 成分。 

古因 明根据 喻依进 行推理 ，是归 纳推理 ，同喻 依是从 归纳推 

理的古 因明继 承而来 ，沿 袭旧称 也把它 叫归纳 成分。 

由于 举不出 同喻依 ，使 ((理 口论》 不承 认一部 分演绎 推理的 

正确性 (例 如由于 举不出 同喻依 而不承 认等词 的传递 性)。 根据 

同喻依 送种否 定一部 分演绎 推理的 作用， 把它叫 做归纳 成分。 

(2) 因的第 二相。 如果用 S 表示 宗有法 ，用 M 表示因 ，用 P 

表示所 立法： 

同品为 S  外的 P， 异 品为非 P 

因的第 一相: 所有的 S 都是 M 

因的第 二相: S  外有的 P 是 M 

因 的第吉 相:非 P 都不是 M 

①②③ 金岳巧 主巧; 《形式 逻巧》 ，人 民出 版化， 巧巧 年 •第 U4、212、；l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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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所有的 S 都是 P 

如果 从演绎 推理的 角度看 ，由第 一相和 第兰相 即可推 出宗， 

第二 相是不 必要的 。第二 相并非 演绎推 理的组 成部分 ，非 演绎即 

是归纳 ，所 la 把第 二相叫 做归纳 成分。 

因的第 二相是 外有的 P 是 M。 如果同 喻依用 K 表示， 

那么 K 是 S  外 ，是 P 并宜是 M 之物。 显然 ，如果 第二相 成立， 

就一定 能举出 同喻依 。因 的第 二相从 正面保 证了同 喻依的 存在， 

同喻 依是归 纳成分 ，所 把第 二相叫 做归纳 成分。 

由 于不满 足因的 第二相 ，使 《理 口论》 不承认 一部分 演绎推 

理的 正确性 。根据 第二相 否定一 部分演 绎推理 的作用 ，把 它叫做 

归纳 成分。 

(3) 九 句因中 的第五 句因。 《理 口论》 为第五 句因举 的例子 

是 "或 立为常 ，所闻 性故。 其中沦 题是: "声音 是永恒 不变的 "，因 

是 "声音 是可切 听到的 "。对 佛 教来说 ，声音 外 找不到 既是可 

听到的 又是永 桓不变 的东西 ，举 不出 同喻依 。《理 口论 》认 为这个 

例 子中的 因是错 误的因 。《理 口论》 又说: "若对 许有声 性是常 ，此 

应成因 。"这 句话解 释如下 :婆罗 口教派 之一" 胜论派 "认 为声音 

外存 在一种 "声性 "，声 性 是可听 到的， 并 且是永 恒的。 《理口 

论》 说 ，对 胜论派 来说， "声音 是永恒 不变的 ，因为 声音是 可听到 

的" 是正确 的因。 因为 对胜论 派来说 ，可 在声音 外举出 "声 

性"作为同喻依。1^1上两段论述说明，第五句因的错误，是由于举 

不出同 喻依。 一旦 能举出 同喻依 ，又 变成正 确的因 ，就不 叫第五 

句 因了。 第五 句因从 反面提 出必须 举出同 喻依的 要求。 同喻依 

是归 纳成分 ，第五 句因也 是归纳 成分。 

前面 说过， 由于第 五句因 的存在 ，使因 的第二 相具有 独立存 

在的 意义。 第二 相是归 纳成分 ，第五 句因也 是归纳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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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归 纳成分 存在于 ((理 口论》 

推理理 论的各 个部分 

《理 口论》 的归纳 成分是 从古因 明继承 下来的 ，在九 句固说 

中有第 五句因 ，因 兰相说 中有第 二相， 在三支 中有同 喻依。 它们 

互相 依存， 存在于 《理 口论》 推理理 论的各 个部分 。因 明推 理规则 

不是纯 演绎的 ，带 有归 纳成分 ，归 纳成分 存在于 《理 口论》 推理理 

论的各 个部分 ，使因 明推理 规则也 适合于 《理 口论》 的各个 部分。 

《理口 论》 的 归纳成 分是因 明推 理规则 的基础 ，因 明推理 规则满 

足了送 些归纳 成分的 要求。 

国际上 通行的 看法， 是把陈 那因明 学说解 释成演 绎推理 ，这 

与 《理 口论》 的论 述不符 ，不是 陈那的 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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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那学 说是因 明 史上从 

或然性 推理向 必然性 

推理发 展的中 间形态 

本 章提要 

(
1
)
 
 

本书换 取一个 新的角 度来探 索因巧 发展史 ，得出 结论: 

"古 困巧学 
说是归 

纳推理 
，陈 那因明 

学说是 
带有归 

纳成分 
的滨绛 

推理， 法称因 
巧学说 

是线演 
绎推理 

。"揭 示了因 
巧 史从或 

然性推 
巧向必 

然化推 
巧迷步 

发展的 
超势。 从这种 

历史背 
素上进 

一步肯 
定了 巧 那学说 

是从或 
然性推 

理向必 
然性推 

巧过波 
的中间 

形态。 

(

2

)

 

 

齐思 胎教授 、末木 則博教 授把陈 那学说 处巧成 纯演绛 

推理 ，化悚 
那学说 

化高到 
约一百 

年后法 
妳学说 

的水平 
，已 经不是 

陈 那学说 的本来 面目。 

(一） 因 明发展 史上的 S 大学说 

列表 如下; 

因 巧学说 

古因 明学说 

陈那因 明学说 

法称因 巧学说 

年 代 

四世纪 
六世纪 
屯 世纪 

代表作 

《瑜 伽师 地论》 ，《如 实论》 《理 0 论 

《正 理滴论 》 



古因 明学说 是或然 性推理 ，是 归纳 推理， 陈那 因明学 说是带 

有巧 纳成分 的演绎 推理， 在本书 第二章 中己讨 论过。 

(兰） 法称因 明学说 

陈那 后约 一百年 ，印度 产生了 法巧因 明学说 。法称 对陈那 

因明学 说作了 多方面 的改革 ，改革 的一个 重要内 容是革 除了陈 

那因明 学说中 的归纳 成分。 

(1) 法称废 除了九 句因中 的第五 句因。 

陈那学 说有四 种错误 的因； 不成 、相违 、共 不定 、不 共不定 

(不共 不定即 第五句 因）。 法称学 说废除 了不共 不定。 法称在 《正 

理 滴论》 中说: "如 是因 S 相中 ，若 一一 相 ，若 二二俱 ，或是 不成， 

或 有犹豫 ，随 其所遇 ，遂 有不成 、相违 、不 定呈 种似因 ，"这 段话中 

说 ，错 误的因 只 有立种 :不成 、相违 、不 定。 《正 理滴论 》 又说: "若 

第兰相 ，异 品无性 ，不 成就者 。是亦 名为不 定似因 。"这 句话说 ，不 

满足 因的第 S 相的 因是 不定因 。但 《 正 理滴论 》却 废除了 陈那学 

说中 不满足 因的第 二相的 "不 共不定 因"。 关于 法称在 《正 理滴 

论》 中的这 一改革 ，目徵 先生在 《佛 家逻辑 一 法 称的因 明说》 中分 

析道: "法 称掌握 到语言 应与思 维一致 的原则 ，因而 解决了 为他 

比量里 --些 纠纷的 问题。 这主要 表明现 在废除 ‘不共 不定' 、'相 

违决定 ，的两 种因的 错误上 。原 来陈 那用九 句因的 图式分 析因的 



正确 与否， 到了第 五句因 f 同品无 、异 品也无 '便发 现一种 特殊情 

形。 …… 法 称从根 本上推 翻这一  ‘不定  >  错误的说法， 他1^^1 方平常 

思维里 并不会 有‘不 共不定  >  那样的 情形。 "® 

现在 来看看 ，法称 学说中 的同品 、异品 定义是 哪一种 定义。 

法称在 《正理 滴论》 中说: "言 同品者 ，谓所 立法均 等义品 。若 非同 

品 ，说 名异品 。"这 句话说 ，同 品是和 所立法 同类的 事物， 异品是 

和同 品异类 的事物 ，即异 品是和 所立法 异类的 事物。 法 称的同 

品 、异 品定义 是第一 种传统 定义。 同品巧 P 表示 ，异 品是非 P ， 因 

用 M 表示。 第五句 因说: "同 品无、 异品无 。"是 "所 有的 P 都不是 

M。 并旦巧 有的非 P 都不是 M。" 由此 断定因 M 不存 在。 （参见 

第 一章注 〔1〕) 法称采 用同品 、异 品的第 一种传 统定义 ，必 然废掉 

第五 句因。  . 

(2) 在法称 学说中 ，由 因的第 三相可 推出第 二相。 

法称在 《正 理滴论 》 中说: "宣说 S 相正因 ，是 名为 他比量 。此 

于因位 ，安 立果名 。此 有二种 ，论式 不同故 。一 具同法 ，二具 异法。 

除论式 不同外 ，二 者之间 ，都无 少许实 质差异 。"这 是说， 因和同 

品相合 、因 和异 品相离 、两者 只是形 态不同 ，实 质完 全相同 。法称 

在《 正理 滴论冲 又说; "虽 或唯由 相合属 n ， 或 复唯由 相远离 n ， 

但 说一义 ，即足 显因于 同品有 ，于 异品无 。"送 句话 的大意 是说， 

或 者根据 有因处 必有所 立法， 或者根 据无所 立法处 必无因 ，两者 

中只要 说一条 ，就足 显示 因于同 品有， 因于异 品无。 

只有根 据同品 、异 品第一 种传统 定义， 才能使 法称的 下述论 

点成 立：因 和同品 相合、 因和异 品相离 ，两 者实质 相同； 只说一 

条 ，足 UJI 显 示因于 同晶有 ，因于 异品无 。按 照第 一种传 统定义 ，同 

① 见 刘培育 等编; 《因 明论 文集》 ，甘肃 人民出 版社， 1982 年 ，第 211-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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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为 P， 异 品为非 P， 因为 M。 因和 同品相 合是" 所有的 M 都是 

P"， 因和 异品相 离是‘ '所 有的非 P 都不是 M。" 把 后者先 换位再 

换质 ，即得 到前者 ，两 者实质 相同。 巧 只说 一条足 显 示因于 

同品有 、因 于异 晶无。 

在法称 的同品 、异品 定义下 ，因 的第 二相是 "有的 M 是 P"， 

因的第 兰相是 "所 有非 P 都不是 M"， 由 第兰相 可似推 出第二 
換估 

相， 过 程如下 :因的 第 立相一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 * •所有 M 都 

不是非 P  ̂ 所有 M 都是 P 差等关 气有的 M 是 P 一因 的第二 

相。 法 称关于 "离" 、"合 "实质 相同的 看法， 事实上 取消了 因的第 
二 相独立 存在的 意义。 

I 

从另 一角度 分祈这 个间题 ，第 二句因 、第 八句因 S 相都满 

足; 不 成因不 满足第 一相； 第一、 S、 韦 、九句 因只不 满足第 S 相; 

第四 、六句 因第二 、兰 相都不 满足； 满 足一、 S 相， 不满足 第二相 

的只有第五句因。因的第二相所1^^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是由于 

第五 句因的 存在。 法称废 除了第 五句因 ，因 的第备 相也就 失去了 

独立 存在的 意义。 

综上 所述， 在法称 学说中 ，由 因的第 S 相可 推出第 二相。 

(3) 法称 主张合 因喻为 一体， 认为喻 依不是 绝对必 要的。 

法你在 《正理 滴论》 中说: "正 因三相 ，如 前己说 ，仅此 己足令 

义显了 ，是 故二喻 ，初 非因外 ，别能 立支。 由此 不复别 说喻相 。即 

于因中 ，喻义 已显故 。"这 段话 的大意 是说, 根据因 二相， 已经完 

全显示 出宗的 含义， 同喻和 异喻并 不是因 外的独 立部分 。在本 

文 (指 《正 理滴 论》） 中不 再另外 论述喻 的部分 ，因为 在因中 ，喻的 

意义 己经完 全显示 出来了 。从 法称的 法段论 述来看 ，他认 为同喻 

K 己 经不是 吉支论 式中的 必要组 成部分 。虞愚 教授在 《因 明学发 

展过程 简述》 一 文中说 :‘‘ 法称对 譬喻的 功用也 有独特 的见解 。他 
34 



主 张譬喻 在推论 式中不 是重要 部分。 因为 它已经 包含在 中词么 

中。 在 推论上 ，此 山有火 ，因为 它有烟 ，如 厨房 ，其实 ‘烟， 这个词 
己含 有火， 包括厨 房及其 它有烟 的东西 ，所 譬喻 在任何 情况下 

都 是没有 必要的 。"① 又说 :法称 "主 张譬喻 在推论 式中不 是重要 

的部分 。"® 
法称觉 得人们 已经习 惯于三 支比量 的语言 ，因 此没 有完全 

废除 喻依。 不 过喻依 在法称 学说中 的地位 和在陈 那学说 中的地 

位已 经完全 不同。 在陈那 学说中 ，必 须举出 同喻依 是推理 中的一 

个重 要步骤 。在 法称学 说中， 在他的 "因中 已经包 括了喻 ，不 必离 

开 因另外 举出喻 "的认 识之下 ，喻 依己 经是可 有可无 的了。 

下面 从法称 学说的 整体上 •，分 析一下 喻依在 法称学 说中的 

地位。 

由于 法称废 去第五 句因并 认为" 因和同 品相合 、因和 异品相 

离， 两者实 质相同 "，使 得法称 学说中 的同品 、异品 定义只 能是第 

一 种传统 定义: "和所 立法同 类事物 是同品 ，和所 立法异 类的事 

物是异 品"。 用 S 表示宗 有法， M 表示 因， P 表示所 立法。 

因 的第一 相是: 所有的 S 都是 M 

因的第 二相是 :有的 M 是 P 

因 的第立 相是: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当5等于]'^1 时，因的吉相都成立。但由于S等于M，在S^^ 

外不存 在又是 M 又是 P 的事物 ，举 不出同 喻依。 只此 一例足 

说明， 在法称 学说中 ，因的 兰相都 成克也 不能保 证同喻 依的存 

在。 说明举 出同喻 依已经 不是一 个必要 条件。 

化 巧培育 等编； 《因明 拖文集 )) •甘带 人民化 版社， 1982 年 ，第 34-  35 

时 ，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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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二章 中谈到 ，陈 那因明 学说中 ，因 吉相的 第二相 从正面 

保证了 同喻依 的存在 ，九句 因的第 五句因 从反面 保证了 同喻依 

的存在 。陈那 学说中 ，第 五句 因和第 二相是 保证同 喻依存 在的基 

拙 。法称 学说废 去了第 五句因 ，并且 使第二 相失去 了独立 存在的 

意义。 这样同 喻依在 法标学 说中就 失去了 存在的 基础。 法称又 

从正 面提出 合因喻 为一体 ，因 外无喻 。就使 得举出 同喻依 不再是 

推理中 必不可 少的步 骤了。 

(4) 法称改 掉了陈 那因明 学说中 的归纳 成分。 

据 第二章 的分析 ，陈 那因明 学说中 的归纳 成分有 (a) 第五句 

因， 化) 因的第 二相， （C) 同喻依 。在 法称 学说中 ，送 些归纳 成分有 

的被 废掉， 有的形 同虛设 己起不 了作用 。法 称对陈 那学说 的改革 

之一 ，是去 掉了陈 那学说 中的归 纳成分 。法 你学说 基本上 是纯演 

绎的 学说。 有的学 者认为 ，公 元屯世 纪的法 称是参 考亚里 ± 多德 

兰段论 来改造 陈那学 说的。 对此 ，吕徵 先生在 《佛 家逻辑 一法称 

的因 明说》 中说: "很 容易 令人想 及西洋 逻辑的 S 段论式 W  ‘大前 

提 ，、‘ 小前提 '、‘ 断案' 为次序 ，法 称的改 革立支 ，很和 它相近 。是 

不是 有意参 酌采用 的呢？ 这在现 今还不 能论断 "。① 法称 是否有 

意参酌 西洋逻 辑兰段 论来改 造陈那 S 支论式 ，虽尚 属疑案 ，但法 

称学说 己和兰 段论相 差无几 ，却是 事实。 

(四） 同品、 异品定 义随着 因巧学 的发展 而变迂 

有人 W 为 ，整 个因明 学存在 着-- 种确定 的同品 、异品 定义。 

® 化 刘培育 等编: 《因 明论 文集》 ，甘肃 人民出 版社， I982 年 ，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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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误解 。在因 明发展 史上， 推理的 性质不 断发展 ，同品 、异 品这 

两个 基本定 义也随 么变化 。本文 第一章 涉及到 同品、 异品的 S 种 

定义 ，其 中第二 种传统 定义， 使因明 推理成 为或然 性推理 ，退回 

到古 因明。 本 书提出 的新定 义适合 陈那因 明学说 这种从 或然性 

推理向 必然性 推理发 展的中 间形态 。第 一种传 统定义 ，适 合陈那 

后约 一百年 的法称 因明学 学说。 

(五） 因明 学的发 展趋势 

陈 那改革 古因明 ，使古 因明的 归纳推 理变为 陈那学 说的演 

绎推理 ，进 了一 大步。 但改革 不彻底 ，保 留有 古因明 的归纳 成分， 

陈那的 推理并 非纯演 绎推理 。法称 改革陈 那学说 ，革 去了 陈那学 

说中残 留的归 纳成分 ，又进 了  一大步 ，成为 纯演绎 推理。 因明发 

展史 反映了 人类 思维从 或然性 推理向 必然 性推理 发展的 这一必 

然的历 史进程 。作为 送个历 史进程 中间环 节的陈 那学说 ，是 带有 

归 纳成分 的演绎 推理。 这个基 本事实 ，是 历史的 产物。 

齐 思贻教 授和末 木刚博 教授把 陈那学 说表述 成纯演 绎的。 

从因明 史的角 度来看 ，送 样就把 陳那学 说拔高 为陈那 W 暗约一 

百年 的法称 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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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一 千五百 年前的 《理 

口论》 已经能 处理主 

词 不存在 的命题 

本 章提要 

(

1

)

 

 

传统形 式選辑 预设主 词存在 ，它 不能处 理主词 不冉在 

的 命題。 最早 处理主 
词不冉 

在的逆 
辑也不 

是數巧 
退辑。 数巧逆 

辑 产生一 
千年前 

，《理 口论》 已经 能处理 
主词不 

冉在的 
命題。 

(

2

)

 

 

《理 口论》 认为主 词不存 在时， 全称肯 定命題 不成立 ，全 

椅否 定命題 
成立。 

《巧 口论》 
这种处 

'理 方法 ，有 爸系统 
内的理 

由， 只有这 
样处理 

，《巧 口论》 
系统内 

部才不 
会产生 

矛盾。 

(

3

)

 

 

齐思 胎教授 在用救 理逆辑 语言表 迷陈那 学说时 ，采用 

的是肯 
定主词 

存在的 
作法。 

末木刚 
博教授 

在用教 
巧逐辑 

语言表 
述巧那 

学说时 
，采用 

的是不 
考虑主 

词存在 
不存在 

的你法 
。这 两种 

处理方 
法都不 

符合 《巧 口论 》的 论述。 

(一） 什么 是主词 不存在 的命题 

传统形 式逻辑 创立两 千年来 ，从 未有 人能指 摘出其 中的错 

处。 直 到近代 ，到 数理逻 辑产生 W 后 ，人们 才 发现了 传统 形式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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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的弱点 。传统 形式逻 辑处理 主词不 存在命 题时， 体系内 部就会 

产 生种种 矛盾。 

我 们看下 面四个 命题： 

(

1

)

 

 
上 帝是万 能的。 

(

2

)

 

 
永 动机是 液压传 动的。 

(3)  ± 星人是 文明程 度很高 的人。 

(
4
)
 
 横贯 大西洋 的海底 铁道是 高度自 动化的 铁道。 

这匹个 命题的 主词： "上 帝" 、"永 动机" 、"± 星人" 、"横 贯大 

西洋 的海底 铁道" 都是客 观世界 不存在 的事物 。送 种命题 叫做主 
词不 存在的 命题。 

(二） 数理逻 辑对主 词不存 在命题 的处理 

传统 形式逻 辑中的 A、E、I、0, 在数 理逻辑 中表示 如下； 

SAP  Sft-P 二 A 

SEP  snp=A 

SIP  SOP 弄  A 

SOP  SPl-P  幸  A 

根据 Principia  Mathematic  a  一书 的定理 24.  34 推出 ，主词 

不停 在时全 称命题 巧真。 根据同 书定理 24.  561 和定理 2.  16 推 

出， 主词不 存在时 恃称命 题为假 ，例如 ，±星 人不存 在/‘ 所有的 

: h 星人 都是善 良的" ，"所 有± 星人都 不是善 良的" ，"所 有± 星人 

都有 很高的 技术" ，"所 有主星 人都没 有很高 的技术 "，“ 所 有止星 

人都是 花脸的 "/ ‘所有 ± 星人 都不是 花脸的 "这 些命题 都是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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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由于 传统形 式逻辑 预设主 词存在 ，传统 

形 式逻辑 无法处 理主词 不存在 的命题 

周礼全 教授在 《a、e、i、o 的逻辑 意义》 一文 中说: "命题 S 

预设 s' ，当 且仅当 s' 是 S 有真 假值 的必要 条件。 …… 我 认为， 

A、E、I、0 都 预设主 词存在 ，有 此预设 之后， A、E、I、0 才 有真假 

值。 假定有 关命题 的主词 都存在 ，那么 古典逻 辑都成 立。" @ 文中 

对这个 结论有 详细的 论证。 

形式 逻辑预 设主词 存在， 主词不 存在时 ，不能 断定命 题的真 

假 ，形式 逻猜无 法处理 主词不 存在的 命题。 

那么 ，数 理逻辑 是否是 世界上 第一种 能处理 主词不 浮在命 

题的逻 辑呢? 仔 细阅读 《 理 口论》 ，发现 《理 口论》 己认识 到主词 不 

存在的 命题是 它处理 的对象 ，并 提出了  一套处 理办法 。化 逻揖的 

角度看 ，《理 口论》 的处 理办法 虽不是 尽善尽 美的， 可它的 产生却 

要比 数理逻 辑早一 千年。 

(四） 《理 口论》 对命 题主词 

存在 不存在 的看法 

逻辑 学对命 题主词 存在不 存在有 统一的 标准， 它认为 ，在客 

观世 界里命 题主词 表示的 事物不 宵在， 命题主 词就不 存在。 例 

如 ，发现 能量守 衡定律 W 后， 人们都 认为不 存在永 动机。 宇宙飞 

見逻 辑与语 言邢究 会编； 《逻 揖与语 言研究 中 国社会 科学出 版社， 

1983 年 ，第 204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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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在 ± 星着 陆化后 ，人们 都认为 不存在 ± 星人 。这 表明了 ，对 "氷 

动机是 由液压 传动的 "和" ± 星人是 文明程 度很窩 的人" 这样的 

命题 ，其主 词存在 不存在 ，有 统一 的判定 标准。 《理 口论》 对主词 

存在不 存在没 有统一 的判定 标准。 《理 口论》 处于 宗教派 别林立 

的年代 ，佛 教有大 乘佛教 和小乘 佛教。 婆罗口 教有六 派:数 论派、 

胜论派 、正 理派 、瑜 辄派、 声论派 、吹檀 多派。 此外还 有曹那 教等。 

各 教派对 命题主 词存在 不存在 有不同 的看法 。例如 ，数论 派对佛 

教提出 命题: "神我 是常住 的"。 "神我 "是数 论派经 典著作 《金七 

十论》 中的主 要概念 ，数 论认为 这个命 题主词 存在。 佛教 不承认 

"神我 "的 存在 ，认为 这个命 题主词 不存在 。冉 如胜 论派对 佛教经 

部提出 命题" 虚空实 有"。 胜论 认为这 个命题 的主词 存在。 佛教 

经部 不承认 "虚空 ，，的 存在， 被称为 "无 空论" ，认为 读个命 题主词 

不 存在。 再 如胜论 派对佛 教提出 命题: "同异 性非实 、非德 、非 

业"。 " 同异性 "是 《胜 论经》 的六句 义之一 ，胜 论认 为这个 命题主 

词存在 ，佛教 不承认 "同异 性，， ，认为 送个命 题主词 不存在 。由此 

可见 ，《理 口论》 中 对命题 主词存 在不存 在没有 统-一 的判定 标准， 

各 宗教派 别各有 自己的 标准。 这个 标准根 据各教 派的教 义和哲 

学观 点而定 。面 对着众 说纷运 的局面 ，为了 避免强 加于人 ，《理 口 

论》 采用 下面的 处理办 法：只 有辩论 双方都 承认某 个命题 的主词 

存在， 才确 定该命 题主词 存在; 只要 双方中 的一方 不承认 某个命 

题的主 词存在 ，就 不能 确定该 命题主 词存在 。《理 口论》 的 送种处 

理办法 ，回避 了非進 辑的教 父争论 ，把焦 点集中 到逻辑 争论上 

来 。可 设想 ，不采 取这种 办法， 双 方辩论 就没有 一个共 同的起 

点 ，任何 辩论都 会把逻 辑推理 的正确 与否放 在一边 ，成为 双方教 

义和哲 学观点 的一场 混战, 本书只 把重点 放在逻 辑方面 ，来 考察 

《理 口论》 对主词 不存在 命题的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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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理 口论》 对主 词不存 在命题 的处理 

(1) 《理 口论》 对全 称肯定 命题主 词不存 在时的 处理。 

因的 第一相 是一个 全称肯 定命题 ，可 W 表示 为:" 所有的 S 

都是 M"。 其中 S 代表宗 有法， M 代表 因。 因的第^相是成立宗 

的必 要条件 。《理 口论》 说:" …… 或于 是处有 法不成 ，如成 立我其 

体周遍 ，于 一切 处生乐 等故。 如是所 说一切 品类所 有言词 ，皆非 

能立 。"送 段话说 ，如 果主词 (宗 有法) 不存在 ，就犯 "有 法不成 "的 

错误。 这时 ，因 的第一 相不能 成立。 在送个 例子里 ，因的 第一相 

"我于 一切处 生乐等 "是 胜论 派对佛 教提出 的命题 。佛 教主张 W 无 

我" ，不承 认“我 "的 存在。 未能双 方共同 承认主 词存在 ，该 命题不 
成立。 由 此可见 ，《理 口论》 认为 ，只 有辩论 双方共 同承认 主词存 

在 ，全称 肯定命 题才能 成立， 如果未 能双方 巧同承 认主词 存在， 

则全 称肯定 命题不 能成立 。关于 "有法 不成" 的错误 ，《理 口论》 中 

还 有一段 论述: "如 是二法 ，或 有随一 不成、 不遣 ，或 有二俱 不成、 

不遣 。如立 声常， 无 触财故 。同法 喻言， 诸无触 对见彼 皆常， 如业， 

如极微 ，如 瓶等 。异法 喻言， 谓 诸无常 见 有触对 ，如 极微 ，如业 ，如 

虚 空等。 由 此已说 同法喻 中有法 不成。 谓对 不许常 虚空等 。"这 

段话包 含的内 容较多 ，和我 们讨论 的问题 有关的 部分， 兵大意 

是 ，对 认为虚 空不存 在的佛 教经部 而言， 虚 空作为 同喻依 ，就 

犯了有 法不成 的错误 。把虛 空作为 同喻依 ，它 就必 须同时 满足两 

个命 题;" 虚空无 触对" 、"虚 空是 常"。 对不 承认虚 空存在 的佛教 

经 部来说 ，法 两个命 题的主 词都不 存在， 都犯了  "有 法不成 "的错 

误， 都不 能成立 。《理 口论》 中 上 巧 段论述 表明; 主词 不存在 ，则 

全 称肯定 命题不 能成立 。《理 口论》 中还 有四类 全称肯 定命题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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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九句 因中的 w 同 品有" ，"异 品有 "，兰 支中的 "宗 V ‘ 同喻体 "。主 
词不存 在时， 这四类 全称肯 定命题 的真假 ，《理 口论》 中 没有涉 

及。 用 数理逻 辑表达 《理 口论》 时， 不能回 避这个 问题。 我仿照 

"有法 不成" 的原则 ，当 主词不 存在时 ，把 送四类 命题也 断定为 
假。 结果 没有产 生矛盾 ，说明 这样断 定符合 《理 口论》 的 思想。 

(2)  《理 口论》 对全称 否定命 题在主 词不存 在时的 处理。 

《理 口论》 说: "若 无常宗 ，全 无异品 ，对不 立有虚 空等论 ，云 

何得 说彼处 此无? 若 彼无有 ，于彼 不转， 全无 有疑。 "这句 话说 ，如 

果异品 不存在 ，"所 有的异 品都不 是因" 成立。 也就是 ，主 词不存 

在 ，全称 否定命 题成立 。《理 口论》 又说: “ 异法者 ，谓诸 有常住 ，见 

非 勤勇无 间所发 ，如虚 空等。 …… 虽 对不立 实有太 虚空等 ，而得 

显 示无有 宗处无 因义成 。"送 段话说 ，对不 承认虚 空存在 的佛教 

经 部来说 ，可 拿虚 空为异 喻依。 虚 空作为 异喻依 ，它必 须同时 

满 足两个 命题; "虚空 非常住 "和" 虚空非 勤勇无 间所发 。"对 于不 

承 认虚空 存在的 佛教经 部而言 ，这 两个命 题的主 词都不 存在， 

《理 口论》 认为它 们都能 成立， 虚空可 作为 异喻依 。通过 上两 

段论述 ，可 得出 结论； 如果 主词不 存在， 全称否 定命题 成立。 

《理 口论》 中还有 一类全 称否定 命题: ‘‘ 同品无 "，主 词不存 在时， 

其真假 《理 口论》 中也没 有涉及 。用 数理逻 辑表述 《理 口论》 时 ，由 

于不能 回避这 个问题 ，我 仿照" 异席无 "的处 理方式 ，当主 词不存 

在时 •，把 "异 品无 ，，断 定为真 。这种 断定没 有产生 矛盾， 也符合 《理 

口论》 的 思想。 
(

3

)

 

 

小
结
 

《理 口论》 对 主词不 存在命 题的处 理归纳 如下： 

在九句 因中: "同 品有" 、•‘ 同品 有非有 "、" 异 晶有" 、"异 品有 

非有 ，，等 命题 ，主词 不存在 时为假 。"同 品无" 、"异 品无 "等 命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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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不 存在时 为真。 

在因 S 相中: 第一相 、第 二相 主词不 存在时 为假。 第 相主 
词不 存在时 为真。 

在 S 支中： 同喻体 、同喻 依主词 不存在 时为假 。异 喻体 、异喻 

依 主词不 存在时 为真。 

(六） （(理 口论》 对主词 不存在 ■ 

命 题处理 的根据 

(1) 主词 不存在 时确认 全称否 定命题 成立的 根据。 

tUS 表示宗 有法， M 表 示因， P 表示 所立法 ，异 品是非 P， 因 

的第 兰相" 因于异 品遍无 "是"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第吉 相永远 

1^" 非 P" 作为 主词。 我 们讨论 问题的 范围称 为论域 ，主 词不存 

在 ，就把 主词叫 做空类 ，即主 词的那 一类是 没有成 员的。 空类的 

反面是 全类， 全类包 括整个 论域。 非 P 是空 类， P 就是 全类。 

如果 主词不 存在时 断定第 S 相"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为假， 
就 会产生 下的 矛盾： 

主词不 存在时 ，断 定第 S 相" 巧有非 P 都不是 M" 为假 ，因 

此 不满足 因兰相 ，论题 "所有 S 都是 P" 不 成立。 

另 一方面 ，第 兰相"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主词不 存在时 ，主 

词 •'非 P" 是空类 ，由 此推知 "P" 是全类 。当 P 是全 类时， P 包括了 

整 个论域 ，所有 S 也在论 域之中 ，送 时论题 "所有 S 都是 P" 成 

呈。 

W 上两 点形成 矛盾。 为了避 免矛盾 ，在 主词不 存在时 ，不能 

断定第 兰相" 巧有非 P 都不是 M" 为假。 非假 即真。 所 巧主词 

不 存在时 ，要 断定第 兰相"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为真。 事实上 ，逸 
44 

■ 



样断定 tu 后 ，在 《理 口论》 内没 有引起 矛盾。 

(2) 主词不 存在时 ，确 认全 称肯定 命题不 成立的 根据。 

《理 口论 )) 对 于因的 第一相 "所有 S 都是 M"， （S 表 示宗有 

法， M 表示 因） ，当 主词不 存在时 ，确认 该命题 犯有‘ '有法 不成" 

的错误 ，认 为该命 题不能 成立。 我 们知道 ，《理 口论》 是继 承古因 

明而来 ，其 渊源可 追 溯到比 古因明 更古的 《正理 经》。 "有 法不 

成 "这 种过错 ，即 "命题 主词不 存在， 全称肯 定命题 不成立 "这种 

看法由 来已久 ，由 《正 理经》 而 古固明 ，由古 因明而 《理 口论》 ，一 

咏 相承。 从外 延上说 ，不存 在之物 当然不 会是任 何事物 ，从 内涵 
I 

上说 ，不 存在之 物当然 不会具 有任何 性质。 在古代 人的朴 素思维 

中持 有这样 的看法 ，是 完全可 理 解的。 主词不 存在时 ，《理 口 

论》 确认 全称肯 定命题 不成立 ，送种 处理方 法是从 古因明 因袭而 

来的。 

(韦） 在命题 主词存 在不存 在的处 理上， 齐思贻 

教授 、末 木刚博 教授对 《理 口论》 有误解 

从逻辑 学的角 度来看 ，人 们对 命题主 词存在 不存在 的处巧 

方法有 下 吉种： 

(

1

)

 

 

不考虑 命题主 词存在 不存在 。(即 ，主 词不 存在时 ，全称 

I 

命 题为真 ，轉称 命题为 假）。 

(

2

)

 

 

肯定命 题主词 存在。 （即， 主词不 存在时 ，全称 命题为 

假 ，恃称 
命题为 

假。） 

(

3

)

 

 

预设 命题主 词存在 。（即 ，主 词不 存在財 ，命 题无真 假。) 

由于 
自然语 

言内涵 
丰富， 

容有不 
同解释 

的余地 
，当人 

们用自 



然语言 表述陈 那学说 的时候 ，可 iu 忽略对 命题主 词存在 不存在 

的处理 。用 数理逻 辑语言 表述陈 那学说 的时候 ，数 理逻辑 语言具 

有 精确性 ，这个 问题无 法回避 。不 管自觉 的也好 ，不 自觉的 也好， 

必 然要表 明处理 命题主 词存在 不存在 的方式 ，齐 思贻教 授用数 

理 逻辑表 述陈那 学说时 ，采用 的是肯 定主词 存在的 作法， 末木刚 

博教授 用数理 逻辑表 述陈那 学说时 ，采用 的是不 考虑主 词存在 

不 存在的 作法。 两位 学者的 处理与 《理 口论》 的论述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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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从理论 系统一 致性的 

角 度分析 "相 违决定 

本章提 •要 

(
1
)
 
 

"相 速决定 "是 两个互 相对立 的论题 ，都 能找到 论据的 

支持。 这种现 
象怎么 

能出现 
，我 很长时 

间不能 
巧解。 后来 从数理 

逐辑 "退 辑系统 
一致性 

’’ 巧席度 
分析这 

个问題 
，发现 "相违 决定" 

并不错 
在互支 

论式上 
，错误 出在作 

为王支 
论式背 

景的理 
论系纯 

上 。如 果提出 
论题一 

方的理 
论系统 

不一致 
（即 有自相 

矛盾之 
处）， 

被敌 方抓住 ，就 产生了  "相 违决 定"。 

(

2

)

 

 

就 《理 口论》 而言 ，"相 违决定 "是存 在的。 《理 口论》 把 

"相 违决定 '，作 为一 种错该 ，是合 巧的。 

(

3

)

 

 

形 式遣: 辑认为 ：一个 正确的 推理要 满足两 个条件 ： （a) 

前 提真； 
（b) 形式 正确。 

《巧 n 论》 认为， 
一个正 

确的王 
支论式 

，除 

了 满足 v：/ 上两 条件外 
，巧 要满足 

第王个 
条件； 

提出 论题一 
方的理 

论糸 统必爾 
一致。 

(一） 《理 口论》 论 "相违 决定" 

《理 口论》 说; ‘‘或 立为常 ，巧闻 性故。 …… 若 对许有 声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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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此应 成因？ 若 与尔时 ，无 有显示 所作性 等是无 常因， 容有此 

义。 然俱可 得一义 ，相 违不 容有故 ，是 犹豫因 。"关 于同一 内容， 

《因 明入 正理论 》 也说: "相 违决 定者， 如立 宗言， 声 是无常 ，所作 

性故 ，譬如 瓶等。 有 立声常 ，所 闻性故 ，譬如 声性。 此二皆 是犹豫 

因 ，故 俱各不 定。" 

泣些论 述表明 ，对 于一个 宗和因 而言， 如果提 出另一 个因能 

推出相 反的宗 ，叫做 "相 违决定 ”。 很多 人对此 不理解 ，怎 么可能 

两 个相反 的宗都 能得到 因的支 持呢？ 这 种情况 是否存 在呢？ 化 

陈 那晚约 一百年 的印度 著名因 明学家 法称在 《正理 滴论》 中说: 

"此相 违决定 ，必 不容有 。"认 为相 违决定 不存在 。那么 ，应 当怎样 

理解 相违决 定呢？ 

(二） 从理 论系统 一致性 的角度 

分析 "相违 决定" 

(

1

)

 

 
相违决 定是在 什么情 况下产 生的？ 

《理 口论》 yju 仑辩 为背景 ，涉及 到辩论 双方两 个理论 系统。 

《理 口论》 认为 ，相违 决定是 在提出 论题的 -一方 (立 方) 的 理论系 

统内 产生的 。立 方提出 论题和 理由， 如果敌 方在立 方的理 论系统 

内能 找到另 一个因 ，去推 出相反 的宗， 就产生 了相违 决定。 

(

2

)

 

 

什么样 的理论 系统有 可能产 生相违 决定？ 

. 关于这 个问题 ，王 宪钩 教授在 《数 理遽辑 引论》 说:" 如果在 

一公理 系统内 ，既可 W 证明 A 又可 W 证明非 A， 那就是 既断定 

A 又 断定非 A。 一个公 理系统 内如果 有这样 的断定 ，不论 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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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是 隐含的 ，都 是不一 致的。 所谓一 个理论 系统是 不一致 

的 ，大 致说来 ，就 是送个 理论系 统构造 不严密 ，本 身不能 自圆其 

说， 系统内 部自相 矛盾。 对不一 致的理 论系统 ，就 能在该 系统内 

找到 两个因 ，分别 成立相 反的宗 ，从而 产生相 决定。 

(3) 立方 的理论 系统内 能否产 生相违 决定？ 

立 方的理 论系统 能否不 一致？ 《理 口论》 中的 立方是 各种各 

样的宗 教派别 ，每 个派别 都有自 己的理 论系统 。并 不是每 一个教 

派的 理论系 统都构 造得很 严密， 也 不是每 个理论 系统都 一致。 

《理 口论 》 所举 的例子 来说， "胜论 "提出 "声是 无常， 所 作性故 ，诸 

所作皆 见无常 ，如瓶 ，诸 有常 住见非 所作" 。"胜 论" 理论系 统内部 

不一致 ，它 在提出 "声 是无常 ，，的 同时， 却承认 "声性 是常" 。"胜 

论 ，，内 部的 不一致 性立即 被敌方 "声论 "抓住 ，提 出： "声常 ，所闻 

性故 ，诸 所闻皆 见常住 ，如声 ‘陡， 诸无常 见非所 闻"。 这样" 胜论" 

系统 内部能 够找到 两个因 ，（所 作性 、所闻 性。) 分 别成立 相反的 

宗 "声 是无常 ，，和 "声 常，， ，产生 了相违 决定。 由 此可见 ，立 方理论 

系统 内是完 全有可 能产生 相违决 定的。 

(4) 产生 "相 违决定 " 说明 什么？ 

W 相 违决定 ，，的 产生 ，是敌 方把立 方提出 的论题 (宗) A 放在 

一边 ，却 到立方 的理论 系统内 另外寻 找论据 (因 、喻） ，用 送个论 

据证 明一个 相反的 论题非 A， 使 立方的 理论系 统内产 生矛盾 ，论 

题 A 不能 成立。 例如 ，敌方 “声论 ，'把 立方 "胜论 "提出 的论题 

(宗) ‘ '声 是无常 ，，放 在一边 ，却到 "胜论 "的 理论系 统内另 外找到 

论振 "声 是所闻 ，诸所 闻皆见 常住， 如声性 ，诸 非常住 见非所 闻"， 

送论据 能成立 论题" 声是常 "。送 样， 在立方 "胜论 "的 理论 系统内 

① 王宪钩 :<巧 理巧巧 引论》 ，北京 大学出 版社， 1 化 2 年 ，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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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能找到 论据成 立论题 "声 是无常  >’， 又 能找到 论据成 立论题 

"声 是常 "，说 明立方 "胜论 "的 理论系 统内部 有不一 致之处 ，使立 

方" 胜论 "提出 的 论题" 声是 无常 "不 能成立 。《理 口论》 认为， 相违 

决 定是一 种错误 ，犯 有这样 错误时 ，宗 (论 题) 不能 成立。 本书认 

为， 貧 原因出 在立 方理论 系统上 ，是 立方理 论系统 的不一 致之处 

被敌方 抓住造 成的。 

(兰） 相违 决定在 因明中 的作用 

立 和破是 因明的 两个主 要内容 ，"立 "是 推理 或证明 ，"破 "是 

反驳 。因 明中反 驳主要 有两种 ： （1) 阀过破 :指出 推理不 满足因 

相的 某一相 或两相 ，使 宗不能 成立； （2) 立量 破:在 立方理 论系统 

内部 寻找到 一个因 ，来成 立相反 的宗， 形成相 违决定 ，使 立方提 

出的 宗不能 成立。 

相 违决定 ft 立 、破 两方面 都发挥 作用。 在立的 方面， 要避免 

相违决 定这种 过错， 使宗得 成立。 在破的 方面， 相违决 定义是 

一 个使用 广泛的 武器。 相违 决定在 陈那因 明学说 中的影 响是比 

较 大的。 

(四） 相 违决定 对推理 的影响 

形式 逻辑中 ，判 断一个 S 段论 正确 ，要 满足两 个条件 :前提 

真、 推理形 式正确 。《理 口论》 中 ，判定 一个立 支论式 正确， 要满足 

王个 条件； 因喻 共许: 推理的 前提条 件是辩 论双方 共同承 认的命 

题。 对应 于吉段 论的前 提真。 兰相 具足； 满足因 S 相。 对 应于三 

段 论的形 式正确 。与 形式逻 转不同 之处是 ，《理 口论》 还要 求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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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违 决定； 围绕着 所立宗 ，立方 理论系 统必须 具有一 致性。 两 

者 相比较 ，云支 论式巧 多的送 个条件 ，表 现出 S 支论 式论 辩推理 

的 本性。 

(五） 怎样 看待法 称对相 违决定 的批评 

法称 是陈那 后约一 百年的 印度著 名因明 学家。 法 称认为 

相违 决定不 存在。 怎样 看待法 称的意 见呢？ 法称 因明学 说和陈 

那 因明学 说的哲 学基础 不同。 陈那 因明学 说的哲 学基础 唯 

识 "为主 ，主张 "识 外无境 "，法 称因 明学说 的哲学 基础是 经 

部 "为主 ，主张 "境 在识 外"。 两者的 差別相 当大。 法称在 《正 理滴 

论》 中说: "是 故安 立相违 决定能 立过者 ，因彼 不察实 有事相 ，由 

此为故 ，依 自传承 ，凭 藉比量 ，于所 亿度比 量境义 ，说为 能立过 

失 。，’ 法称认 为相违 决定是 不考虑 客观实 际情况 ，只 根据 自己的 

理论系 统进行 推理而 产生的 。如 果根据 客观实 际情况 ，考 核推理 

的前提 ，就 不会产 生相违 决定。 陈 那认为 "识 外无境 "，不 承认意 

识之外 还有客 观世界 存在， 当然推 理的前 提也就 无需根 据客观 

实 际情况 考核。 在 法称的 观点下 ，相违 决定不 存在。 在陈 那的观 

点下 ，相 违决定 存在。 今天， 我们来 研究作 为历史 遗产的 陈那学 

说 ，在 两神学 说置相 论辩时 ，要 求不产 生相违 决定， 是有道 理的。 



王支 论式和 s 段论 

的比 较研究 

本 章提要 

( 1 

)

 

 
关于陈 那互支 论式和 互段论 的关系 ，叱 較流 行的说 法 

有" 相同说 M、" 部分说 
"，本 书 不赞同 这两种 

观点。 

(

2

)

 

 

本书 提出化 那互支 论式和 王段论 的推巧 不同、 判断不 

同 、概 念不同 
、判 定的标 

准不同 
，它们 是互不 

包含、 互相独 
立的两 

种推理 
形式。 

(

3

)

 

 

本书 提出四 个条件 ，在 同时满 足这些 条件时 ，巧 那五支 

论式和 
王段论 

等效。 

(一） S 支 论式和 S 段论 关系 方面的 

"相 同说 "和 "部 分说" 

兰支 论式和 吉段论 之间的 关系是 什么? 学术界 有两种 看法: 

第 一肿看 法认为 ，陈那 兰支论 式和兰 段论实 质相同 。如 有的 

著 作中写 道：" 陈 那的因 明兰支 和逻辑 S 段主 要在 前提和 结论的 

次序 上不同 ，其实 质并没 有什么 不同； 它们 在思维 形式上 是一致 



的。 "我把 送种看 法称为 "相同 说"。 

第二种 看法认 为陈那 立支论 式只是 S 段论 的一个 组成部 
分。 如有的 著作中 指出: 如果从 纯粹逻 辑的观 点来看 ，陈 那的兰 

支 作法可 yJl 认为跟 S 段论 第一格 AAA 式在 本质上 相同。 …… 

只 不巧是 认识到 了作为 一个正 确推理 式的兰 段论第 一格的 

AAA 式。 从这 点上说 ，它终 究还不 如探究 了逻辑 的一切 可能性 

的亚里 古 多德的 逻辑学 。"① 我把 这种看 法叫做 "部分 说"。 

(二） 对 兰支论 式和云 段论的 

区 别的一 般看法 
■ 

兰支 论式和 兰段论 的比较 研究是 一个重 要课题 ，己 经有了 

一定 的成果 ，日 本学者 村上专 精关于 S 支论 式和 吉段论 不同点 

的论 述具有 代表性 ，他在 《佛 教论 理学》 一书中 "关 于兰段 论和因 
明论 式的不 同点， 举出比 较重要 的几点 如下： 

(

1

)

 

 

王段论 是思维 的法则 ，因 明是 辩论的 规定； 

(

2

)

 

 
吉段论 演绎得 出结论 ，因 明证明 结论； 

(

3

)

 

 

三段论 tJL 思维 的正确 为目的 ，因明 
辩 论的胜 负为目 

的； 

(

4

)

 

 

: 兰段论 不像因 明那样 把稷误 论放在 重要的 位置； 

(

5

)

 

 

吉段 论不像 因明那 样含有 归纳的 意味。 

关于这 个问题 ，本 书试图 在更深 的层次 上进行 开掘， 希冀得 

到更 带有实 质性的 结果。 

① 沈 剑英: 《因 明学 研究》 ，中国 大百科 全书出 版社， 1985 年 ，第 31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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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呈支 论式和 兰段论 的区别 

(

1

)

 

 

推理 方面： 

呈段论 根据蕴 涵关系 推理， 前提真 ，结论 必然真 ，就 是正确 

的互 段论。 S 支论式 根据" 因明推 理规则 "推理 ，前 提真， 结论必 
然真， 并且 能举出 同喻依 ，才 承认 是正确 的 H 支论 式。 S 段论是 

纯演 绎推理 S 支论 式是 带有归 纳成分 的演绎 推理。 对纯 演绎逻 

辑来说 ，举 出同 喻依这 个条件 是不必 要的。 

兰 段论有 两个互 相独立 的前提 ，大 前提和 小前提 。兰 支论式 

有兰 个互相 独立的 前提， 因的三 相。 

(

2

)

 

 

判
断
 方面
：
 

用 S 表示 宗有法 （小 词）， M 表示因 （中 词）， P 表示 所立法 

(大 词）。 兰 支论式 和有的 兰段论 中都有 "所有 S 都是 M" 这个判 

断 ，但是 送个判 断在三 支论式 中和兰 段论中 含义不 尽相同 。一个 

正确 的三 段论中 ，判 断 "所有 S 都是 M " ， 允许 S 和 M 外延 相同。 

这个 判断可 是图 1 的情 形或图 2 的 情形。 - - 个 正确的 S 支论 

式中 ，判断 "所有 S 都是 NT， 不允许 S 和 M 外延 相同 。这 个判断 

只 能是图 2 的情形 。因 为一个 正确的 ^支论 式必须 举出同 喻依。 

S 和 M 外延 相同 ，就举 不出同 喻依。 用 数理逻 辑证明 送一点 •请 

参阁注 〔1〕。 

立 段论中 ，判断 "所有 S 都是 M" 预 设主词 S 存在 ，当 S 不 

存在时 ，判断 "所有 S 都是 M" 既 不真也 不假。 兰支 论式中 ，判断 

"所有 S 都是 M" 肯 定主词 存在， S 不 存在时 ，判断 "所有 S 都是 
M" 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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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s 都是 P" 送个 判断同 样存在 w 上两 点区别 

(

3

)

 

 

概
念
 方面
；
 

三段论 中有立 个概念 ：小词 S、 中词 M、 大词 P。 兰支 论式中 

有四个 概念: 宗有法 S、 因 M、 同品 "非 S 并且 P"、 异品非 P。 

吉 段论中 的概念 S、M、P 都是简 单变项 ，兰 支论式 中的概 

念同品 （非 S 并且 P) 是复合 变项。 

(

4

)

 

 

处
 巧
对
象
 

方
面
；
 

S 段论不 能处理 主词不 存在的 命题， S 支论 式能处 理主词 

不 存在的 命题。 

(

5

)

 

 
判 定正确 不正确 的标

准
 方面： 

判定 兰段论 正确， 要符 合两个 条件: 前提真 ; 形 式正确 。判 定 

兰支论 式正确 要符合 S 个条 件:因 喻共许 (相当 于前提 真）; 相 

昇足 (相 当于 形式正 确）； 不产生 "相违 决定" 。即要 求提出 论题的 

一方 ，其 理论系 统具有 一致性 。这第 S 个条 件反映 出呈支 论式论 

辩的 本性， 是吉段 论所没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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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四格 外， 结论是 全称的 

S 段论可 1:^ 表述为 S 支论式 

为 讨论; £ 支论 式和呈 段论的 相同点 作准备 ，先讨 论哪些 H 

段论可 1：^ 表述为 兰支 论式。 

(

1

)

 

 下面是 第一格 AAA 式的 兰段论 

诸有烟 
处皆见 

有火。 
彼山 有烟。 

所 1^， 彼山 有火。 

这 个三段 论表述 为兰支 论式是 "彼 山有火 ，切见 烟故。 诸有 

烟处皆 见有火 ，如 灶。 诸无火 处皆见 无烟。 M 

(

2

)

 

 下而是 第一格 EAE 式的 三段论 

诸勤 
勇无间 

巧 发皆见 
无常。 

声是勤 勇无间 所发。 

所 W， 声是 无常。 

法个 S 段论 表述 为呈支 论式是 "声 是无常 ，勤 勇无间 所发性 
故， W 诸勤 勇无间 所发皆 见无常 ，犹如 瓶等。 诸有 常住见 非勤勇 

无 间所发 。'’ 

(

3

)

 

 下
面
是
 第二格 EAE 式的 兰段论 

诸 有常
住
 

见非勤 

勇
无
巧
 

所发。 声是勤 勇无间 所发。  . 

所 W， 声是 无常。 

这个 立段论 表述为 S 支论 式为 "声 是无常 ，勤 勇无间 所发性 
故。 W 诸勤 勇无间 所发皆 见无常 ，犹如 瓶等。 诸有 常住见 非勤勇 

无间所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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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面是 第二格 AEE 式的 S 段论 

诸有乂 处皆见 有暖。 

彼处 无暖。 

所 1^， 彼处 无乂。 

送个 兰:段 论表述 为云支 论式是 "彼处 无火， 1^:( 无 暖故。 诸无 

暖 处皆见 无火。 如冰。 诸 有火处 皆见有 暖。" 

(
5
)
 
 第四 格的云 段论不 能表述 为三支 论式。 

第 四格的 S 段论 形式 如下； 

M-S 

S -  P 

第四格 吉段论 的小前 提中， 小词居 于宾词 的位置 。云 支论式 

中 的因支 相当于 S 段论 的小 前提； 因支中 小词永 远居于 主词的 

位畳， 第四格 的兰段 论不能 表述为 支 论述。 

关于第 四格的 兰段论 ，金岳 霖教授 主编的 《形式 逻辑》 说: 

"第 四格是 一个很 不自然 的格。 在前 提中作 为谓词 的小项 ，在结 

论中 却成为 中项; 在前 提中作 为主项 的大项 ，在结 论中却 成为谓 

项 。在亚 里± 多德的 兰段论 体系中 ，就只 有第一 、第 二和第 S 格， 

而没有 第四格 。但是 ，就 大项、 中项和 小项在 前提中 的位畳 来说， 

第四格 还是我 们必须 承认的 。，’ ① 第四格 S 段论不 能表达 成呈支 

论式 ，因为 第四格 三段论 是不自 然的。 

(6) 第四格 外， 所有结 论是全 称的三 •段 论都可 W 表述为 

S 支 论式。 

第一格 S 段论 正确 的式有 六个; aaa，aa[，aii，eae 

① 金岳巧 主编; 《形式 逻辑》 ，人 民出 版社， 1979 年 ，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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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O’EIO。 

第二 格三段 论亞确 的式有 六个: AEE，AEO，AOO，EAE， 

E  AO ， EIO 。 

第三格 S 段 论正确 的式有 六个； A  AI ， All ， EAO ，巨 lO ， lAI ， 

OAO。 

第四格 S 段 论正确 的式有 六个; AAI，AEE，AE()，EAO, 

EIO，IAl。 

结论 是全称 的兰段 论只有 W 下五 种: 第-格 AAA 式， EAE 

式， 第二格 AEE 式， EAE 式， 第四格 AEE 式 。上面 论述过 ，互段 

论 第一格 AAA 式， EAE 式， 第二格 EAE 式， AEE 式都 能表述 

成兰支 论式。 所 ， 第四格 L 义外 ，所有 结论是 全称的 立段 论都可 

表述 为兰支 论式。 
I 

(五） 兰支论 式和兰 段论在 f 十 么范围 内等效 

如果 在某一 范围内 ，三 支论式 能处理 的推理 S 段论 都能处 

理 ，吉段 论能处 理的推 理三支 论式都 能处理 ，并且 两者处 理结果 

相同 ，我们 就说， 在这个 范围内 S 支论 式和 三段论 等效。 本书认 

为 ，满足 W 下巧 个条 件时， 三支 论式巧 兰段论 等效。 

(1) 对小词 (宗 有法 S ) 、 中词 （因) M 、 大词 （所 立法) P ， 预设 

其 存在。 

预设判 断主词 存在， S 段论的 理论系 统内才 不会产 生逻辑 

矛盾。 预 设小词 S、 中词 M、 大词 P 存在， S 段论 就能 成立。 预设 

宗有法 S、 因 M、 所立法 P 存在， _与 支 论式也 成立。 注意， 我们没 

有预 设异品 (非 P) 存在 ，预 设异品 （非 P) 存在， 可能在 S 支论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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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产 生逻辑 矛盾。 请参阅 本书第 四章。 

(2)  只限 于处理 第四格 外 的结论 是全称 判断的 推理。 

云支 论式只 能处理 第四格 外结 论是全 称判断 的推理 ，在 

送个 范围内 ，在满 足另外 一些要 求的情 况下， S 支论 式和 三段论 

等效。 

(
3
)
 
 宗有法 (小 词) S 和因 （中 词) M 外延不 相同。 

宗有法 S 和因 M 外延不 相同时 ，由云 支论式 的第一 相和第 

三相可 推出 第二相 (用 数理 逻辑证 明込个 问题请 参看注 〔2〕）。 

S 和 M 外延不 相同时 ，因 的第二 相失去 意义。 剩 下的第 S 相相 

当于吉 段论的 大前提 ，第 一相 相当于 小前提 ，这样 ，三支 论式和 

三段 论的推 理结构 相同了 ，推理 结果也 相同。 

(

4

)

 

 

三支论 式提出 论题一 方的理 论系统 具有一 致性. 

三支论 
式提出 

，当 论题一 
方的理 

论系统 
其有一 

致性时 
，不会 

出现 "相 违决定 ，，的 错误。 这时 ，判定 一个立 支论式 正确不 正确， 

只由 下 两个条 件决定 ： （a) 因 喻共许 (相当 于前提 真）； 化) 兰相 

具足 (相当 于形式 正确） 。这样 ，判定 S 支论式 和兰: 段论正 确不正 

确的标 准就相 同了。 

上述第 （1)、（2) 两 条使吉 支论式 和立段 论处理 的对象 相同， 

第 (3) 条 使两者 推理结 构相同 ，第 (4) 条 使两者 判定标 准相同 。满 

足 上 四个条 件时， S 支论 式和 H ■段论 等效。 

(六） S 支 论式和 三段论 是互相 

独立的 两种推 理形式 

学 术界有 人主张 S 支论 式和 S 段论 "相同 说"。 通过 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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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兰支论 式和: E 段论 在推理 、判断 、概念 、处理 对象、 判定标 

准诸 方面都 不相同 ，"相 同说" 无论如 何说不 过去。 
学术 界也有 人提出 兰支论 式是兰 段论的 个组 成部分 ，主 

张" 部分说 "。要 想把 S 支论式 包容到 吉段论 里面去 ，需 要把 S 支 

论式 的推理 、判断 、概 念、 判定 标准作 一番改 造工夫 才行， 但是这 

样改 造之后 ，己 经不再 是陈那 学说。 另外， S 支论 式能处 理主词 

不存 在命题 ，兰段 论不能 处理主 词不存 在命题 。说 陈那 学说的 S 

支论式 是三段 论的一 个组成 部分是 不能成 立的。 

从 上述分 析看出 ，面 对着送 么多的 不同点 ，吉 支论式 不可能 

包含立 段论， 兰段论 也不可 能包含 S 支论 式。 本 书的结 论是; S 

支论 式和兰 段论是 互不包 含的、 互相独 立的两 种推理 形式。 

吉支 论式和 S 段论 也有相 同点， 按本书 的分析 ，两者 在一定 

的 条件下 等效。 这是" 相同说 "和" 部分说 "产 生的客 观基础 。"相 I 

同说 "和" 部分说 "只 看到了  S 支论式 相同的 一面， 忽略了 木同的 - -面。 

主张" 相同说 "和 "部 分说" 的意见 ，都 明确表 示他们 所指的 

是陈 那学说 的三支 论式和 S 段论的 关系。 如果把 他们的 主张改 

动 一下， 改成 "法 称兰支 论式和 S 段论基 本相同 "或‘ '法称 S 支论 

式是 三段论 的组成 部分" ，他们 主张的 合理性 会大为 增加。 这个 

问题己 超过本 书的论 述范围 ，暂 从略。 

注释 

〔1〕 证 明宗有 法的外 延和因 相同时 ，同 喻依不 存在。 

宗有法 (论题 主词） 用 S 表示 ，因用 M 表示， 所立法 (论题 宾词） 用 P 表 

示 ，同 喻依用 K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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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h  ;  KC-S， KCIM  •  KdP  〔同 喻依 定义] 

(2)  K.K 仁 一SriMflP  〔巧 据定理 22  .45〕 

(3)  h  :  S 二 M  • 二) •  K 仁 一Sr|MOP]K[-SOSOP 

〔根 据定理 13  *  101] 

(4)  h  :  K 仁 一SriMflP  •三 •S  =  M]K 仁 一snsnp 
■ 

〔根 据定理 2  •  04〕 
(5) 

t 

(7) 

>  s=M3Kc-snsnp 

(6)  h  •  S=M：DKCAOP 

S=M3KeA 

(8)  h  *  S=MZ)K 二 A 

〔(2)、U) 分离 

〔根 据定理 24  •  21〕 

〔根 据定理 24  •  23〕 

〔根 据定理 24  •  13〕 
(8) 式表明 ，宗 有法 S 和因 M 外延相 同时， 同喻依 K 不 存在。 

〔2〕 证明 S 弄 M 时 ，可 由因的 第一相 、第 S 相推 出第 二相。 

宗 有法用 S 表示 ，因用 M 表示 ，所 立法用 P 表示。 同品是 一 snp， 异 

品是 一P， 因的第 一相是 SCM  •  S 声 A， 第 二相是 一SriMflP 声 A， 第 相 

是 一 PC  — M  •  M 卢 A。 

求证： h  ;  SCM  •  S 共 A  •  -Pd-M  •  M^A  •  S 声 M  •  ]  •  -SflM 

np^A 

证明： 

(1)  h  •  MCZPIDM 二 MOP  〔根 据定理 22  *621〕 

(2)  h  •  McP3-snM--snMnp  〔根 据定理 22-481〕 

(3)  h :  M 仁 p  • -sriMfip 二 A  •  z)  * -snM=-snMnp 

- 一 SpIMflP 二 A  〔根 据定理 3  •  4 日〕 

(4)  h :  — sfi M= — spiM 0 p  •  ~snM n P= A  • 

ZD  •  -SriM-A  〔根 据定理 22  •  44〕 

(5)  h  :  MCP  •  -SflMflP 二 A  •  Z)  •  — SflM 二 A 

〔根 据定理 3  •  33〕 

(6)  h  '  _ P 仁 ™ M  •  _ SflMflP 二 A  *  ]  •  _ SP|M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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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 

(8)  h 

(9)  h 

(10) 

〔根 据定理 22 -81〕 
: -PC：  —  M  •  -SriMflP^A  •  ]  •  MdS 

〔根 搪定理 24  •  3〕 

: SGM  •  S^A  •  M^A  •  -P 仁 一M  •  -SflMflP^^A  - 

ID  •  SCM  •  S 弁 A  •  M^A  •  MCS  〔根 据定理 3  •  45〕 
4 

: SCM  •  S^A  •  -P 仁 一M  •  M^A  •  —SflMflP^A  • 

二) •  S 二 M  〔根 据定理 22  •  41〕 

: SdM  •  S^A  •  -PC-M  •  M 声 A  •  S^M  * 

Z)  •  -SPlMflP 弁 A  〔根 据定理 3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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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九句 因中的 遷辑云 

角形 和传统 形式逻 

辑 中的涅 辑方阵 

本 章提要 

有 人认为 ，《巧 口论》 和 传统形 《逆: 辑在 判断 方面巧 有什么 

不同 ，这是 误解。 传统形 式這辑 巧判巧 A、E、I、0 满足逐 辑方睐 ， 

九句 因的判 斬满足 巧辑王 巧形。 在九句 因巧判 巧之间 ，矛 盾关 

系 、等差 关糸、 下反对 关系都 不成立 ，巧钓 下了反 对关系 。化 句因 
■ 

和 传统形 式送辑 使用的 是两种 不同的 判断。 

传 统形式 定辑的 送辑连 结词为 "是 不是" ，是外 延的判 

巧。 义句 因的这 :辑结 构词为 "有" 、"非 有 "，是 内冻的 判断。 义句 

因是 & 性质 为单位 ，而 不是把 类作为 单位。 在这一 点上， 它和中 

国 古巧巧 辑相同 ，与 西方古 典這辑 不同。 为 了比较 研究的 方便， 

本文把 九句西 的判巧 转换成 外延的 奴述。 

在化何 •味 化下 ，逐 辑乏巧 形只有 一个判 巧为真 ，判斬 间有相 

互拱 斥性。 由 这些判 斬构成 的九句 因也其 有相互 攝斥牲 ，使 "九 

句因" 这种分 类法满 足子项 不相容 巧逆辑 要求。 

当判断 主词不 奋在时 ，巧 辑方睐 不成立 ，運 揮王巧 形仍然 成立。 



(一） 九句因 的含意 

4 

《理 口论》 说: "又此 一一 各有 S 种 ，谓于 一切同 品中有 ，于其 
异异 品或有 、非 有及有 非有。 于其同 品非有 及俱各 有如是 三种差 

别"。 这段 话的大 意是说 ，因 和同晶 、异品 的关系 有如下 九种: 
(1) 因于 同品有 ，于异 品有。 （2) 因于同 品有， 于异品 非有。 （3) 因 

于 同品有 ，于异 品有、 非有。 （4) 因于同 品非有 ，于异 品有。 （5) 因 

于同品 非有, 于异品 非有。 （6) 因于同 品非有 ，于 异品有 非有。 

(7)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于异 品有。 （8) 因 于同席 有非有 ，于 异品非 

有。 （9)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于异 异品有 非有。 后来 学者把 这称为 

"九句 因"。 

先弄清 "因于 同品有 V ‘因于 同品非 有"、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r 

的含义 。《理 口论》 说; 此中 唯有二 种名因 ，谓于 同品一 切遍有 、异 ■ 

品 遍无。 及同 品通有 、非有 ，异 品遍无 ，于初 、后 H 中 各取中 一"。 

这段引 文中的 "初 、后 兰中各 取中一 "大 意是说 ，九 句因兰 个一组 

分 为三组 ，在 第一组 的呈个 和最盾 一组的 S 个里 面分别 取中间 

的 一个。 指 的是第 二句因 、第八 句因。 第二句 因是" 因于同 品有， 

于界 晶非有 "、即 "于 同品一 切遍有 、异 品遍无 ”。 第八 句因是 "因 

于 同品有 、非有 ，于异 品非有 "、即 "于同 品通有 、非有 ，异 晶遍 

无 "。根 据这段 论述， "因于 同品有 "是西 "于同 品一切 遍有" ，也就 

是 "一切 同品都 具有因 的性质 V 巧于同 品非有 "是因 "于 其同品 

一切遍 无，， 。 就是 "一切 同晶都 不具有 因的性 质"。 "因 于同 品有、 

非有 "是因 "于同 品通有 、非有 "，也 就是" 有的同 品具有 因的性 

质 ，并且 ，有 的同品 不具有 因的性 质。. "对于 "因于 异品有 V 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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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品非 有"、 "因于 异品有 、非有 "也 可仿此 理解。 

《理 口论》 中 ，"有 非有" 、"有 非有" 是巧予 专口含 义的逻 

辑常项 ，只 能按" 整体词 "理解 ，不能 按字面 含义拆 开解释 。"非 

有" 并不是 W 有" 的否定 ，"有 非有" 并不是 "有 "和 "非有 "的 合取。 

"因于 同品有 V' 因于同 品非有 "指 同品里 有没有 "因 "这个 性质， 

不是 有没有 "因 "这 个类。 九 句因中 的因是 内涵的 判断。 为了便 

于和 形式逻 辑比较 ，把九 句因转 成外延 的解释 。"因 于 同品有 "是 

•切同 品都具 有因的 性质" ，转成 "一 切同品 都是因 V ‘因 于同 

晶非有 "是" 一切同 品都不 具有因 的性质 "，转 成" 一切同 品都不 

是因"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是 "有 的同品 具有因 的性质 ，并且 ，有 

的 同品不 具有因 的性质 "，转 成" 有的同 品是因 ，并 且有的 同品不 

是 因"。 对于" 因于异 品有" 、"因 于异品 非有" 、"因 于 异品有 、非 

有" 也仿此 转换。 

现 将九句 因表述 如下： 

(

1

)

 

 

所有 的同品 都是团 ，并旦 ，所 有的 异品都 是因。 

(

2

)

 

 

所有 的同晶 都是因 ，并且 ，巧 有的异 品都不 是因。 

(

3

)

 

 

巧有 的同晶 都是因 ，并旦 ，有 的异 品是因 ，并且 ，有 的异 

品不 是因。 

(

4

)

 

 

所有的 同品都 不是因 ，并且 ，所有 « 异品都 是因。 

(

5

)

 

 

所有的 同品都 不是因 ，并且 ，所 有的异 品都不 是因。 

(

6

)

 

 

所有的 同品都 不是因 ，并且 ，有 的异 品是因 ，并且 ，有的 

异品不 是因。 

(

7

)

 

 

有的同 晶是因 ，并宜 ，有 的同品 不是因 ，并且 ，所 有的异 

品都 
是因。 

(

8

)

 

 

有的同 品是因 ，并且 ，有 的同品 不是因 ，并且 ，所 有的异 

品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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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的同 品是因 ，并 且有 的同晶 不是因 ，并且 ，有的 异品是 

贸 ，并 且有的 异品不 是因。 

《理 口论》 为 九句因 的每一 句因都 举出一 个例子 ，为 第一句 

因 举的例 子是: "声常 ，所 量性 故"。 按本文 的表述 ，第一 句因是 

"声 W 外巧 有常住 之物都 是所量 ，并且 ，所 有无 常之物 都是所 

量"。 这种表 述符合 《理 口论》 举的 例子。 《理 口论》 为第二 句因举 ■ 

的例 子是; "声是 无常， 所作性 故"。 按本文 的表述 ，第 二句 因是: 

"声音 外， 所有 无常之 物都是 所作， 并且， 所有常 住之物 都不是 

所作 "，这 种表述 也符合 《理 口论》 举 的例子 。仿此 可说明 ，第 兰句 

因 、第四 句因， …… 都符合 《理 口论》 举 的例子 ，兹不 费述。 说明这 

种表 述是正 确的。 

(二） 九句因 中判断 间的相 互关系 

A、E、I、0 是 传统形 式逻辑 的逻辑 常项。 A 是 W 所有的 

都是 "，E 是" 所有的 都不是 ，1 是 "有的 是 

"，o 是 "有的 不是 ，"有 " ，"非 有" ，"有 非有 "是九 

句因中 的逻辑 常项。 "因于 同品有 "是 "一 切同品 都是因 "， 说明 

有 "这 个逻辑 常项是 切 都是 ，相 当于逻 辑常项 A。 

因于同 品非有 "是 "一切 同品都 不是因 "，说 明 "非有 "这 个遷辑 

常项是 "一切 …… 都不是 ，相 当于逻 辑常项 E。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是 "有 的同 品是因 ，并 且有的 同品不 是因" ，说明 逻辑常 

项‘‘ 有非有 "是" 有的… V •是 …… ，并且 ，有的 …… 不是 …… "相当 

于逻 辑常项 "1 并且 0"。 

下面 讨论同 品和因 的关系 。用 Q 表示 同品， M 表示 因， Q 类 

和 M 类 之间的 关系有 W 下 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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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图 （3) 

"因于 同品有 "这个 判断即 "所有 的同品 都是因 "，断 定了  Q 

类的 所有分 子都是 M 类的 分子 。如栗 Q 类与 M 类有图 (1) 或图 

(2) 的关系 ，"因 于同 品有" 这个判 断就是 真的。 如果 Q 类与 M 

类有图 (3)、 图 (4) 或图 (5) 的关系 ，那么 ，"因 于 同品有 ’’ 判 断就是 

假的。 

"因 于同 品非有 "这 个判断 ，即 "所 有的同 品都不 是因" ，断定 

TQ 类的任 何分子 都不是 M 类的 分子。 如果 Q 类与 M 类有图 

(己) 的关系 ，"因 于同 品非有 "判 断就是 真的。 如果 Q 类与 M 类 

有图 （1)、 图 （2)、 图 (3) 或图 （4) 的关系 /‘因 于同品 非有" 判断就 
是 假的。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送 个判断 ，即" 有的同 品是因 ，并且 ，有的 

同品 不是因 "，断 定了  Q 类 中有的 分子是 M 类 的分子 ，同时 Q 

类中 有的分 子不是 M 类 的分子 。如果 Q 类与 M 类有 图口) 或图 

(4) 的关系 ，•‘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判断就 是真的 ，如果 Q 类与 M 

类有图 （1)、 图 (2) 或图 （5) 的关系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判 断就是 



假的。 
■ 

(1)  "因于 同品有 "与 "因 于同品 非有" 的真假 关系。 

当 “因于 同品有 "真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一定 是假的 。因 为当 

"因于 同品有 "真 时， Q 类与 M 类一 定有图 (1) 的关 系或图 (2) 的 

关系。 不论 Q 类与 M 类是 有图 （1) 的关 系或图 (2) 的关系 ，"因 

于同 品非有 "都是 假的。 

当 "留于 同品有 "假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真假 不定。 因为当 

"因于 同品有 "假 时， Q 类与 M 类可 有图 (3) 的关系 ，也可 有 
图 （4) 的关系 ，也可 有图 (5) 的 关系。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3) 

的关 系或图 (4) 的关 系时， "因于 同品非 有”是 假的；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5) 的 关系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是 真的。 

当" 因于同 品非有 "真时 ，"因 于 同品有 "一定 是假的 。因 为当 

W 因于同 品非有 "真 时， Q 类与 M 类一 定有图 （5) 的 关系；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5) 的关 系时， "因于 同品有 "便是 假的。 

当" 因于同 品非有 "假时 ，"因 于 同品有 "真假 不定。 因为当 

"因 于同品 非有" 假时， Q 类与 M 类可 有图 （1) 的关系 ，也可 W 

有图 (2) 的关系 ，化可 有图 (3) 的关系 ，也可 有图 (4) 的 关系。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1) 或图 (2) 的关 系时， "因于 同品有 "是真 

的；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3) 或图 (4) 的关系 时，‘ '因于 同品有 "是 

假的。 

"窗于 同品有 "与" 因于同 品非有 "的真 假关系 是:其 中一个 

真 ，则另 一个假 ，其中 一个假 ，则另 一个真 假不定 ，它 们是 反对关 

系。 

(

2

)

 

 

叩; 1 于 同品有 "与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的真假 关系。 

当 W 因于 同晶有 "真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一定 是假的 。因为 

当 "因于 同品有 "真 时， Q 类与 M 类一 定有图 （1) 的关 系或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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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关系。 不论 Q 类与 M 类是 有图 ( 1 ) 的关 系或图 （2 ) 的 关系，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都是 假的。 

当 W 因于 同品有 "假时 ，"因 于同席 有非有 "真假 不定。 因为当 I 

"因于 同品有 "假 时， Q 类与 M 类可 W 有图 口) 的关系 ，也可 有 

图 （4) 的关系 ，也可 有图 (5) 的关系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3) 

的关 系或图 (4) 的 关系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是 真的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5) 的关系 时/因 于同品 有非有 "是 假的。 

当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真时 ，"因 于 同品有 "一定 是假的 。因为 

当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真时， Q 类与 M 类一 定有图 （3) 的 关系或 

图 （4) 的 关系。 不论 Q 类与 M 类有图 (3) 的关 系或图 （4) 的关 

系 ，"因 于同 品有’ '都是 假的。 

当 "H 于同品 有非有 "假时 ，'咽 于 同品有 "真假 不定。 因为 

当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假时， Q 类与 M 类可 有图 （1) 的关系 ，也 

可 W 有图 （2) 的关系 ，也可 有图 （5) 的 关系。 当 Q 类与 M 类有 

图 （1) 或图 (2) 的关系 时，‘ ‘齿于 同品有 "是 真的； 当 Q 类与 M 类 I 

有图 （5) 的关 系时， "因于 同品有 "是 假的。 

"因于 同品有 ，，与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的 关系也 是反对 关系。 

(3) "因 于同 品非有 "与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的真假 关系。 

当" 因于同 品非有 "真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一定 是假的 。因 

为当 "因 于同品 非有" 真时， Q 类与 M 类的 关系一 定有圓 （5) 的 

关系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5) 的 关系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便 

是 假的。 

当 "因 于同品 非有 "假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真 假不定 。因 

为 ，当" 因于同 品非有 ，，假 时， Q 类与 M 类可 W 有图 （1) 的 关系， 

也可 W 有图 (2) 的关系 ，也可 有图 （3) 的关系 ，也可 有图 (4) 

的 关系。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1) 或图 (2) 的 关系时 ，"因 于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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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有 "是 假的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3) 或圓 (4) 的 关系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是 真的。 

当 "因 于同轟 有非有 "真时 ，"固 于同 品非有 "一定 是假的 。因 

为当 W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真时， Q 类与 M 类有励 (3) 的关 系或图 
(4) 的 关系。 不论 Q 类与 M 类有图 (3) 的关 系或图 (4) 的 关系， 

"因 于同 品非有 M 都是 假的。 

当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假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  真 假不定 。因为 

当 "因于 同晶有 非有" 假时， Q 类与 M 类可 有图 (1) 的关系 ，也 

可 yji 有图 (2) 的关系 ，也可 W 有图 巧) 的 关系。 当 Q 类与 M 类有 

圈 （1) 或固 （2) 的 关系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是 假的; 当 Q 类与 M 

类有图 (5) 的关 系时/ 因于同 品非有 "是 真的。  ’ 

"因 于同 品非有 "与 "因 于同晶 有非有 "的关 系也是 反对关 

系。 

"因于 同品有 V' 因 于同品 非有"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这 呈种 

判断之 间的真 假关系 ，可 用一个 S 角图形 表示， 本书称 之为逻 

辑 三角形 
反对 

因于 同品有 因于同 品非有 

70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4 



形 式逻辑 SAP、SEP、SIP、SOP 四种判 断之间 的真假 关系， 

可 表示 成逻辑 方阵。 

反对 

SEP 

差 

等 

SOP 

比较迟 辑兰角 形和逻 辑方阵 ，发 现九句 因的兰 种判断 之间， 

矛 盾关系 、差等 关系和 下反对 关系都 没有了 ，只 剩下了 反对关 

系。 九句 因的判 断中， 只 要有一 种判断 为真， 其余 两种判 断必然 
为假 ，没 有两种 判断同 时为真 的情形 ，我把 它称为 判断间 的相互 

排斥性 。九 句因 是由具 有相互 排斥性 的判断 組成的 ，使九 句因的 

各句之 间也具 有相互 排斥性 ，任 何因 只能使 九句因 的一种 为真， 
不能 同时使 两种因 为真。 

九 句因的 判断具 有逻辑 云角形 的关系 ，形式 逻辑中 的判断 

具 有逻辑 方阵的 关系。 九句 因使用 的是和 形式逻 辑不同 的另外 
--类 判断。 

(三） 当 判断中 的主词 可能不 存在时 ，逻 辑方阵 

不 能成立 ，而 逻辑兰 角形仍 然成立 

关于逻 辑方阵 不能成 立的详 细说明 ，请参 见本书 第三章 。而 71 



关于逻 辑兰角 形仍然 成立的 证明， 请见注 〔1〕 。 

注 释 

a] 征 明主词 可能不 荐在时 ，逻 辑三角 形仍然 成立。 

罔品用 Q 表示 ，因用 M 表示。 

"因于 同品有 "是 "所有 的同捕 都是因 "，主 词不 存在时 ，"因 于同 品有" 

假， W 因于同 品有" 用符号 表示是 Q 仁 M  •  Q 弄 A， 根 据定理 24  -  3, 也可 

表示成 Qn-M 二 A*Q 共 A。 

"因 于同 品非有 "是" 所有的 同品都 不是因 "，主 词不 存在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真 ，"因 于同品 非有" 用符号 表示是 很 据定理 24  -  311, 

也可 UJl 表示成 QflM 二八。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是 W 有的同 品是因 ，并 且有 的同品 不是因 '’， 主词不 

存在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假， W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用符号 表巧是 QO-M 

声 A  •  QflM^^A。 

(1) "因于 同品有 "(Qn— M 二 A  •  Q 声 A) 和" 因于同 品非有 "(QfiM 

=A) 的真假 关系。 

① 当 "因于 同品有 "(Qn—M 二 A  •  Q 若 A) 真时/ 因于同 品非有 "(Q 

假。 

求证； h  : Qfl—M 二 A  •  Q 若 A  •三 •  QflM^T^A 

证： 

( i  )  h  ;Qn  — M  =  A  •  Q 共 A  •  ]  •  QCIM  •  Q 共 A 

C 根 据定理 24-  3〕 

( ii  )  h  : QCM  •  Q 共 A  •  ]  ♦  Q^QOM  •  Q 旁 A 

〔恨 据定理 22  -  621〕 

( iii  )  h  :Q  =  QnM  •  Q 弁 A  •二） •  QflM^A  :根 据定理 24  •  58〕 I 、 

( iv  )  h  : Qfl  — M 二 A  •  Q 姜 A  • 二) •  QDMt^A  〔根 据定理 3  •  33〕 

所 W， 当 一因于 同品有 "(Qrt-M  =  A  •  Q  =  A) 貴时 /‘因 于同品 非有" 

(QflM 二 A)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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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 "因于 同品有 "(Qn  —M  =  A  •  Q 片 A) 假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Q 
OM  =  A) 真假 不定。 

证明； 

(i  ) 当 Q 二 A 时， "因于 同品有 "(Qn-M  =  A  •  Q 声 A) 假 ，"因 于同 

品非有 "(QflM^A) 真。 

( ii  ) 当Q={a,b},M  =  {a,c}时,w因于同品有"(QO  —  M  =  A  •  Q 

声 A) 假 ，"因 于同 雨非有 w(QnM  =  A) 假。 

所 W， 当 W 因于 同品有 "(Qfl-M 二 A  •  Q 并 A) 假时， w 因于 同品 非有" 

(QriM  =  A) 真假 不定。 

③

 

 当 W 因于同 品非有 "(QflM^A) 真时， W 因于 同品有 "(Qn-M  =  A 

•  Q 共 A) 假。 

求证: QflM^A  •  ]  *  〜 (Qn-M  =  A  -Q 弁 A) 

证明： 

( i  )  h:Qn-M二A•Q共A*Z).QnM共A〔①中））J  ) 已证〕 

( ii  )  h  .  QDM 二 AZ) 〜 (QPl-M 二 A  •  Q 弁 A) 〔根 据定理 2  •  163 ■ 

④

 

 

当" 因于同 品非有 "(QflM^A) 假时， w 因于 同品有 "(Qfl-M-A 

♦ 

•Q 共 A) 真假 不定。 

证明； 

( i  )当  Q=  {a,b} 、M=  {a，b，c} 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QOM 二  A) 假， 

"因于 同品有 "(QO  -M  =  A  •  Q 声 A) 真。 

( ii  )当  Q=  {a,b，c}  ,M  =  {a,b} 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QriM  =  A) 假， ■  ■ 

I 

M 因于 同品有 w(Qn-M 二 A，Q 声 A) 假。 

所^iJ^当w因于同品非有"(QOM  =  A)假时，"因于同品有"(QO-M 

二 A- Q 弁 A) 真假 不定。 

综上 所述， “因于 同品有 "(QO  — M 二 A  •  Q 弁 A) 和 W 因于 同品 非有" 

(QOM^A) 是反对 关系。 

(2) "因于 同品有 f’(Qn  -M  =  A  •  Q 若 A) 和 "困 于同品 有非有 "(QO 

-M 弁 A  •  QflM^^A) 的真假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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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于 同品有 "(Qn-M  =  A  •  Q 共 A) 算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 

n-M 共 A  •  QflM 声入) 假。 

求证： Qfl  -M 二 A  •  Q 共 A  • 二) • 〜 （Qfl  _M 声八 •  QflM^^A) 

证明； 

( i  )  h  :  Q  n  — M  =  A  •  Q  共  A  •  ZD  •  Q  H  —  M  A 

〔根据 '志理 3  •  26〕 

( ii  )  h  ：Q  n  — M  二  A  *Z)*Qr]_M 二 A,  V  •QriM  =  A 

〔根 据定理 1  •  3〕 
■ 

( lii  )h  iQf]  —M  =  A  *  V  •QpM^A 

•  =  （QO  —  M^A  •  QPlM 共 A) 

〔根 据定理 4  •  57〕 

( iv  )  h  : QH  -M-A  -  •  ID  • 〜 （Qn  -M 声 A  •  QflM^A) 

〔由 （i)、 川）、 （iii) 根 据定理 3  •  33 得出] 

所 W，" 閒于 問品存 "(Qfl  —M 二 A  •  Q 声 A) 真时， "因于 同品宵 非有" 

(Qn-M 共 A  •  QflM 声 A) 假。 •  I 

③ i •因于 同品有 "(Qn-M-^A  •  Q 声 A) 假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 

0— M 声八 •  QflM 声 A) 真假 不定。 

证明； 

( i  ) 当 Q 二 { a ， b  } ,  M  =  ̂  } 时" 因于同 品有" 

(Qfl— M 二 A  •  Q 若 A) 假 ，"因 于同 品有非 有，， (QO-M^A  *  QflM 片八) 

真 。 

( li  ) 当 Q 二 A 时， "因干 同品有 ，’ (Qn— M 二 A-Q^/O 假 ."1  词卡同 

品 有非有 "(Qn  — M 声 A  •  QOM^A) 假。 

③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0  -M 卢 A  •  Q  DM 弁 A) 真时 ，"因 于同品 

有 "(Qfl  —M 二八- Q 共 A) 假。 

求证: QO  —  ~ (Qfl  — M  =  A  •  Q 并 A) 

证明： 

( i  )  K.QO— M  二  A*Q  共  A*] •〜 （Q  fl  — •  Q  H  A) 

〔①中 tiL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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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h  ;Qri  _M 共 A  •  QPjM 并 A  •  Z)  •〜 （QO  — M 二 A  •  Q 共 A) 

〔根 据定理 2-  16〕 

④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fl-M 声 A  •  QOM?^ 八) 假时 /‘因 于同品 

有 "(Qn-M  =  A-  Q 共 A) 真假 不定。 

证明： 

( i  ) 当 Q=  {a},M 二 {3，1)}时> •'因 于 同品有 非有" 

(QH-M^A  -  QflM 声 A) 假， 因于 同品有 "(QD  — M 二 A  .  Q^A) 真。 ♦ 

( ii  ) 当 Q 二八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0-M9^A  •  QflM 声 A) 

假， "因于 同品有 "(Qfl— M 二 A-Q 声 A) 假。 

综上 所述， "因于 同品有 "(Qn-M  =  A  •  Q 若 A) 和 "因于 同品有 非有" 

(Qn-M  =  A  •  QflM 声 A) 是反对 关系。 

(3) "因 于同 品非有 "(QOM  =  A) 和 4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n— M 共 A 

•  QOM 共八) 的真假 关系。 

① 当" 因于同 品非有 "(QOM  =  A) 真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O- 

.QPIM 共 A) 假。 

求证: QnM  = 八〕〜 （QPI-Mt^A  •  QflM^A) ■ 

证明： 
V 

( i  )  h  ;QriM  =  A  •  ]  •  QflM 二 A  *  •  Qfl  — M  =  A 

〔根 据定理 1  •  3〕 V  A 
(ii  )  : Q  n  M  =  A  •  •Qfl—M  二  A*  =  •〜 （QOM  声  A*Qri 

-M 声 A)  〔根 据定理 4  -57〕 ♦ 

( iii  )  h  :QnM 二 A〕 〜 （QflM 声 A  •  QO  — 

〔根 据定理 3  •  33〕 

所 W，" 因于同 品非有 "(QflM 二 A) 真时， w 因于 同品 有非有 "(Qfl - 

M 声 A  ♦QOM 弄 A) 假。 

③ "因 于罔 品非有 "(QriM  =  A) 假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fl  —  M 

•  QOM 声 A) 真假 不定。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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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当  Q 二 {a,b,cKM=  {a,b} 时 ，"因 于同 席非有 ’'(QnM  =  A) 

假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n  -M 声 A  •  QflM 共 A) 真。 

( U  ) 当  Q=  {a，b},M=  {a,b,c} 时 ，"因 于同 品非有 "(QriM  =  A) 

假， w 西于 同品 有非有 "(QO  -M^A  •  QOM 共 A) 假。 

⑤ 当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O  — M 声 A  •  QflM 弄八) 真 时/因 于同品 

非有 "(QOM  =  A) 假。 

求证; QPl-M 幸 A  *  QflM 并 A  *  二) •  QOM 声 A ■ 

证明； 由定理 3,27 可证 

④ "因 于同晶 有非有 "(Qfl-MT^A  •  QOM 幸 A) 假时， "因于 同品非 

有 "(QflM^A) 真假 不定。 

证明； （ i  )Q=A 时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fl-M 共 A-QOM 弄 A) 

假， W 因于同 品非有 "(QflM 二 A) 真。 

( ii  )  Q 二 {a,b} 、M=  {a,b，c  } 时， w 因于 同捕 有非有 "(QO  — M 若 

A  •  QflM^A) 假 ，"因 于同 品非有 ’'(QnM=A) 假。 

综 上所述 ，"因 于同 品非有 "(QflM 二 A) 和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QO- 

M 并 A  •  QflM 弄 A) 是巧对 关系。 

总之 ，主词 可能不 存在时 ，逻 辑立角 形仍然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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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口论》 的理 论体系 

本 章提要 

《理 n 论》 讀理 论系託 如下！ 

宗 及似宗 

能立义 似能立 ^ 因 义似固 

,喻 义似喻 

" f 能破 
能破义 似能破 ^  L 

I 似能破 
现 是 

比 量 

t 

(一） 悟他 

(1) 能 立及似 能立。 《理 口论》 说； "如是 略说宗 等及似 ，即 

此多言 说名能 立及似 能立。 。泣段 引言说 ，宗 、因、 喻等叫 能立， 

似宗、 似因、 似喻 等叫似 能立。 



(a) 宗及 化宗； 《理 口论》 说： "唯 随自意 乐为成 所立， 说 

名 宗。" 宗就是 论题。 泣段引 文说， 满足 "随 自意 乐为成 所立" 

的 论题叫 做宗。 关于 "随 自意 "， 《理 口论》 说： "随 自意， 显不 

顾 论宗， 随自 意立。 "古因 明学家 把宗分 为適所 许宗， 先承 禀宗， 
傍凭 义宗， 不顾 论宗。 《理 口论》 认为， 只 有不顾 论宗才 是正确 

的宗， 就是 自己顾 意立什 么就立 什么。 实 际上， 不顾论 宗立的 

是 和自己 教派相 一致， 和辩 论对方 相违反 的宗。 
《理 口论》 中 的似宗 （错误 的宗） 有 五种。 

自语 相违： 所立 的宗本 身自相 矛盾。 

自教 相违： 所立的 宗和本 教派的 理论相 违反。 

世间 相违： 所立的 宗和世 间普遍 承认的 命题相 违反。 

现量 相违： 巧立 的宗和 现量相 违反。 

比量 相违： 所立 的宗和 比量相 违反。 

(b) 因及 似因； "因" 有两种 含义。 "因" 有 时指推 理的中 

词， 这时 "因" 指的 是一个 概念。 "因" 有时指 由宗有 法和因 

(中 词） 所 构成的 命题， 这时 "因" 指 命题。 究竟指 什么， 要根 
据 上下文 来定。 

对于 因的第 一个要 求是， 因必须 是宗有 法么法 （属 性） 。如 I 

果用 S 表示宗 有法， 用 M 表巧 因， 因首先 要满足 命题" 所有的 

S 都是 M"。 不满足 这个条 件的因 ，叫 "不成 周"， 是错误 的因。 

满足上 述条件 的因， 称为 "宗 法" （即宗 有法之 法)。 

和因有 关的两 个概念 是同品 、异品 。同 品是 宗有法 W 外 ，和 

所立法 同类的 事物。 异 品是和 巧立法 异类的 事物。 

因 的很重 要的一 个内容 是九句 因说， 九 句因是 在满足 "所 

有 S 都是 M" 这个前 提下提 出的。 内容 如下： 



(一）  ’ (二） (立） 

同 品有、 异品有 同 品有、 异品无 同 品有、 异品 
有非有 

(四） ■ (五）  1 1 
1 

(六） 

同 品无、 异品有 同 品无、 异品无 同 品无、 异品 
有非有 

化） 

(八）  ' 
(九） 

同品有 非有、 同品有 非有、 同品有 非有、 
异品有 异品无 异品 有非有 

九句因 中提出 对因的 第二个 要求， 第兰个 要求， 这 些在本 

书的 其它各 章中已 经说的 很多， 此处 从略。 

似因 （不 正确 的因） 有 下 几种： （S 表示宗 有法， M 表示 

因， P 表 示巧立 法。） 

( I  ) 两俱不 成因： 辩论 双方都 不承认 "所有 S 都是 M" 为 

真。 

( I  ) 敌论 不成因 （ 《入正 理论》 称为 "随 一不 成") ： 辩论 

中 的敌方 不承认 "所有 S 都是 M" 为真。 

( I  ) 犹豫不 成因； 对 ‘ ‘所有 S 都是 M" 送个 命题是 否成立 

犹豫 不决， 不能 断定。 

(IV) 有法 不成因 （ 《入正 理论》 称为 W 所依不 成"） ： "所 

有 S 都是 M" 这 个命题 的主词 S 不 存在。 

(V  ) 两俱 有因： 同品、 异品 中都有 的因。 指 九句因 中的第 

一 句因、 第三 句因、 第屯 句因、 第九 句因。 

(VI) 相 违因； 同 品中没 有而异 品中有 的因。 指九句 因的第 

四 句因， 第六 句因。 

(VI) 不 共因， 同品、 异品中 都没有 的因， 指 九句因 的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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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因。 

(观) 相违决 定因； 立方 提出因 M， 使得宗 "所有 S 都是 

P" 成立。 敌 方在立 方理论 系统中 另外寻 找到因 M' ， 使 得相违 

宗 "所有 S 都不是 P" 成立。 这时因 M 叫相 违决 定因。 
(C) 喻和 似喻： 喻也是 推理的 依据， 类化于 兰段论 的大前 

提。 《理 口论》 说： "说 因宗 所随， 宗无因 不有， 此 二名譬 喻。" 

m  M 表 示因， P 表示所 立法。 "说因 宗巧随 "是 "所 有的 M 都 

是 P" 叫同 喻体。 "宗无 因不有 "是 "所 有非 P 都不是 M" 叫异 

喻体。 

《理 口论》 说： "喻有 二种， 同法、 异法。 同 法者谓 立声无 

常， 勤勇无 间所发 性故， 诸勤勇 无间所 发皆见 无常， 犹如瓶 

等。 异 法者， 谓诸 有常住 见非觀 勇无间 所发， 如虚空 等。" 现将 
♦ 

这段引 文用字 巧表示 如下； 

宗： 所有 S 都是 P。 

因： 巧有 S 都是 M。 

同 喻体： 所有 M 都是 P。 

同 喻依： 如 Q， Q 是 M， Q 是 P。 

异 喻体：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异 喻依： 如 T， T 不是 P， T 不是 M。 

《理 口论》 说： ‘ ‘虽对 不立实 有太虚 空等， 而 得显示 无有宗 

处无 因义成 。"这 段引 文说， "声是 无常， 勤勇无 间所发 性故， 

诸勤勇 无间所 发皆见 无常， 犹如 瓶等。 诸 有常住 见非勤 勇无间 

巧发， 如虚空 等。" 对送 个推理 而言， 既使 不承认 虚空的 存在， 

仍然可 把虚 空作为 异喻依 。由于 《理 口论》 规 定不存 在之物 

可 充作异 喻依， 使异喻 依变得 可有可 非了。 

似 喻有! 下 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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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倒合： 正 确的同 喻体是 "所有 M 都是 P，，， 如 果把同 

喻体 错写成 "所有 P 都是 M" 就叫 倒合。 

(I) 倒 离：正 确的异 喻体是 "所 有非 P， 不是 M"， 如果 

把 异喻体 错写成 "所 有非 M 都不是 P" 就叫 倒离。 

(1)  无合； 只有同 喻依， 没有同 喻体， 叫 无合。 而 由同喻 

依推 不出同 喻体。 

(
I
V
)
 
 

不离： 只有异 喻依， ^有异 喻体， 叫 不离。 而 由异喻 

依推 不出异 喻体
。  ' 

(
V
)
 
 

随一 不成： WQ 为同 喻依， Q 应该 满足两 个条件 "Q 

是 M"、 "Q 是 P"， 如果 Q 不满 足送 两个条 件中的 一个， 就叫随 
一 不成。 

随
一
不
 

成
是
同
 

喻
依
的
 

错误。 

(
V
I
)
 
 

二俱 不成； UJiQ 为同 喻依， Q 巧该 满足两 个条件 "Q 

是 M"、 "Q 是 P"; 如 果送两 个条件 Q 都不 满足， 叫二俱 不成。 
二 俱不成 也是同 喻依的 错误。 

(

2

)

 

 

能
 破
及
似
 
能破； 

(a) 能破： 能 破就是 反驳。 《理 口论》 说： "由彼 （指能 

破） •一一 能显前 宗非善 说"。 这句引 文说， 能 破指出 对方的 过错， 
使对方 提出的 宗不能 成立。 

能 破包括 哪些内 容呢？ 《理 口论》 说： "能破 《等 言"。 玄类 

维承 人慈恩 大师在 《因明 大疏》 中解 释这句 话说： "所说 瞬等言 

词诸 分过失 有二： 初巧 巧支， 次明支 失。" 泣段引 文说， 能破有 

二种： 一种 是有宗 而没有 因喻， 或有宗 而因喻 不全。 这 样的宗 

是 不能成 立的。 第二 种能破 指的是 "似能 立"， 即 前述的 似宗、 
似因、 似喻。 似能立 不满足 立宗的 条件， 不 能使宗 成立。 能破 

主要 是指似 能立。 似宗、 化因、 似喻己 在前面 一一 叙述过 ，不 

再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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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似 能破； 似能 破就是 错误的 反驳。 《理 口论》 说； "由 
彼 （指似 能破） 多分， 于 善比量 为迷惑 他而施 设故， 不 能显示 

前宗 不善， 由彼 非理而 破斥故 。"这 段引 文说， 似 能破不 能显示 
出对方 论式的 缺点， 因 为似能 破本身 就没有 道理， 站不 住脚。 

《理 口论》 认为化 能破有 W 下十 四种： 

( I ) 同法 相似； 《理 口论》 说： "如 有成 立声是 无常， 勘勇 
无 间所发 性故， 此 虚空 为异 法喻。 有敌湿 虚空为 同法喻 ，无 

质 等故， 立声 为常。 如是， 即 此所说 因中， 瓶应为 同法， 而异 

品虚 空说为 同法。 由是 说为同 法相似 。"这 段引 文说， 提 出论题 

的一方 （立 方） 提出 ‘ ‘声是 无常， 勤勇无 间所发 椎故， 此 虚 

为异法 喻。， ' 敌对 的一方 （敌 方） 要反 驳这个 推理， 故意 把立方 

推 理中的 异法喻 作为同 法喻， 提出 反驳的 推理； "声 是常， 无质 

碍故， 同 喻如虚 空。" 敌方提 出的反 驳不能 成立， 因为无 质碍的 

不 一定是 常住， 例如 "乐" 是 无质碍 ，但 "乐" 是 无常。 像这 

样 把立方 中的异 法喻作 为同法 喻提出 反驳， 而送 个反驳 又不能 

成立， 就 是错误 的能破 （似 能破） ，叫 "同 法相 似"。 

( n ) 异法 相似： 《理 口论》 说： "余 由异 法者， 谓异法 相似， I 

是前同 法相似 么余。 示现 异品， 由异法 喻颠倒 而立。 二种 喻中， 

如前安 立瓶为 异法， 是 故说为 异法相 似。" 这段引 文说， 立方提 

岀 "声是 无常， 勤勇无 间所发 性故， 同喻如 瓶。" 敌方把 立方推 ■ 

理中的 同法喻 作为异 法喻， 提出 反驳的 推理； "声 是常， 无质碍 

故， 异喻 如瓶。 "敌方 提出的 这个反 驳不能 成立， 因为无 质碍的 

不 一定是 常住。 例如 ‘‘ 乐" 是无 质碍， 但乐是 无常。 像 这种把 

立方 中的同 喻法作 为异喻 法提出 反驳， 而 所提出 的反驳 又不能 

成立， 就 是错误 的能破 （似 能破） ，叫 "异 法相似 "。- 

(皿） 分别 相似； 《理 口论》 说： "谓如 前说， 瓶 为同法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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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同法， 有可焼 等差别 义故。 是 则瓶应 无常， 非声。 声应 是常， 

不可烧 等有差 别故。 由此分 别颠倒 所立， 是 故说名 分别相 似。" 

这段引 文说， 立 方提出 推理： "声是 无常， 勤勇无 间所发 性故， 

同喻如 瓶。" 敌 方提出 反驳： "瓶 是勤 勇无间 所发， 瓶可饶 ，所 

W 瓶是 无常。 声是勤 勇无间 所发， 声不 可烧， 所 声是常 。"敌 

方的反 驳是依 据下面 的假言 推理： "如某 物可烧 ，则 该物是 无常， 

所 LU， 如 某物不 可烧， 则该 物是常 住。" 这 是充分 条件假 言推理 

的否 定前件 否定后 件式， 是 错误的 推理。 敌方提 出的反 驳是错 

误的， 是 似能破 ，叫 "分 别相 似"。 
(IV) 无异 相似： 无异相 似分为 S 种。 

第 —-无 异相似 （宗 喻无 异）。 《理 口论》 说： "如 有说言 ，若 

化瓶 等有同 法故， 即令别 法亦无 别异， 一切 瓶法声 应皆有 。是 

则一 切更互 法同， 应成 一性。 此中抑 成无别 异过， 亦为显 示瓶、 

声差 别。" S 表示宗 有法， M 表 示因， P 表示所 立法， Q 表示 

同 喻依。 这段引 文说， S 是 M 并且是 P， Q 是 M 并宜是 P， 所 

l^S=Q。 法 种反驳 是说， 同喻依 应该不 同于宗 有法， 但 此处同 

喻依、 宗有法 相同， 所 推 理不能 成立。 送个 反驳是 似能破 ，因 

为 它的根 据是； "两 物如 果有某 种性质 相同， 那么 该两物 在其它 

性质 上也相 同。" 这个根 据是错 误的。 

第二无 异相似 （宗 因无 异）。 《理 口论》 说： "若 勤 勇无间 

所 发成立 无常， 欲显俱 是非毕 寬性， 则成 宗因无 别异过 。抑此 

令 成无别 异性， 是 故说名 无异相 似。" 送 段引文 的意思 如下： 

立方 提出的 推理； 声是 无常， 勤勇无 间所发 性故。 

敌方 提出的 反驳： 无常、 勤 勇俱非 常住毕 竟之性 无常等 

于勤 勇无间 所发一 W 所立法 （无 常） 作为因 （勤 勇无间 所发） ^ 

立方提 出的推 理中因 的第一 相不能 为双方 共许^ 立方提 出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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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能 成立。 

. 敌方提 出反驳 的根据 " 如果两 物同时 具有某 一属性 （常 

住）， 则 该两物 相同" 不能 成立， 是似 能破。 

第兰无 异相似 （二 宗无 异）。 《理 口论》 说： "有 说此 因如能 

成 立所成 之法， 亦能成 立此相 违法。 由无 别异， 是故说 名无异 

相 似。" 这段引 文意思 如下： 

立方提 出的推 理是： 声是 无常， 勤勇无 间所发 性故。 

.敌 方提 出的反 驳是： 声是 勤发， 所 声是 无常， 并 且声是 

勤发不 可烧， 所 声 是常， 这样， 勤 勇无间 所发这 个因， 能成 

立声是 无常、 声是常 这样两 个宗。 立 方的推 理不能 成立。 

反 驳根据 的道理 "声不 可烧， 声 是常" 不能 成立， 是似能 

破。 

(V) 可得 相似， 这又 可分为 两种； 

第 一可得 相似。 《理 口论》 说： "显 所立 余因名 可得相 似者， 

谓若显 示所立 宗法。 余因 可得， 是则说 名可得 相似。 谓有 说言， 

如前成 立声是 无常， 此非 正因。 于电 光等， 由现见 等余因 ，可 

得无常 成故。 若 离此而 得有彼 ，此非 彼因。 "WS 表示宗 有法， 

1MM 表 示因， 1^?表示所立法。这段引文说， 由因 M 可 成立 

论题 "所有 S 都是 P ，，， 我 们还可 W 找到另 一个因 M' 也 成立论 

题 "所有 S 都是 P"。 送样， 因 M 是不 正确 的因。 

可 W 通过 不同的 因成立 同一个 论题， 凡 符合因 S 相的 因都 

是正确 的因， 一个 论题不 …- 定 只有一 个因。 第 一可得 相似说 ，如 

果一 个论题 能找到 两个因 ，因 就不能 成立， 送种反 驳是错 

的。 

第 二可得 相似。 《理 n 论》 说： "有 余于 此别作 方便， 谓此 

非 彼无常 正因， 由不遍 故。" 这段引 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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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方提出 论题： "声是 无常， 勤 勇无间 所发性 故。" 

敌 方提出 反驳， "勤 勇无间 所发" 不是 “ 无常" 的正确 的因， 

因 为并非 "所有 无常都 是勤勇 无间所 发。" 敌方提 出的反 驳犯有 
"倒 立" 的 错误， 是似 能破。 

(VI) 犹 豫相似 

《理 口论》 说： "化 中分 别宗义 别异， 因成 不定， 是 故说名 

犹豫相 似。" 这段引 文说， 

立方提 出论题 "声是 无常， 勤 勇无间 巧发性 故。" 

敌 方提出 反驳， 你 所说的 "声是 无常" 指的是 "声 是生起 

无 常"， 还是 "声是 坏灭无 常"。 由于 所立法 （无 常） 不 确定， 所 

W 因 〔勤 勇无间 所发） 是 不确定 的因。 

无论 "声是 生起无 常"， 还是 "声 是坏 灭无常 ”， 总之 ，就 

"声是 无常" 逸 一点而 言是确 定的， 所 因 （勤 勇无间 所发） 是 

确 定的， 不是不 定因。 敌方提 出的反 驳是似 能破。 

(VB) 义 准相似 

《理 口 论》 说； "谓有 说言， 若 勤 勇无间 所发说 无常者 ，义 

准则 应非勤 勇无间 所发， 诸电光 等皆应 是常， 如 是名为 义准相 

似。" 这段引 文说， 

立方提 出推理 "声 是勤 勇无间 所发， 所 W 声是无 常。" 敌方 

从立 方的推 理引申 出一个 推理； "电 光非 勤勇间 所发， 所 W 电光 

是常 "。敌 方的 引申根 据的是 充分条 件假言 推理否 定前件 否定后 

件式， 叫义准 相似。 

(VI) 至不 至相似 

《理 口论》 说： "即设 难言， 若因 至彼所 立而成 能立者 ，如 

河至 海两水 无异， 其因即 应与宗 不别。 又若 不尔， 即 不相至 ，云 

成 所立， 知是 谁因？ 如 是不相 至者， 与诸由 不至而 非因法 ，曾 

85 



无异故 ，应 非能立 。是为 至不至 相似。 "® 这段引 文提出 下的二 

难 推理； 
■ 

或者 因至所 立法， 或者因 不至所 立法； 

如果 因至所 立法， 因与 所立法 就没有 区别， 因不能 成立； 

如果因 不至所 立法， 就 不能叫 做因； 

所 UJU 因不能 成立。 

这个 反驳问 题出在 "如果 因至巧 立法， 因与 所立法 就没有 

控别 "上。 "因 至所 立法" 是指 因在所 立法有 必然的 联系， 也就 

是指 "巧有 的因都 是所立 法"， 貸 中因、 所 立法的 外延不 -定相 

同， 推不出 "因与 所立法 没有区 别"。 所 k:Jl， 反驳不 能成立 ，是 

似 能破， 称为 至不至 相似。 

(K) 无 因相似 

《理 口论》 说： "又 于立 时作非 爱言。 若能立 因在所 立前， 未 

有 巧立， 此是 谁因？ 若言 在后， 所立 已成， 复何 须因？ 若俱时 

者， 因与 有因， 皆不 成就， 如牛 两角。 如 是名为 无因相 似"。 这 

段引 文提出 下面的 反驳： 

时 间上， 或者因 在论题 之前， 或者因 在论题 之后， 或者因 

与论题 同时； 

如果因 在论题 之前， 论 题尚且 没有， 因不知 道是谁 的因； 

如果因 在论题 之后， 论 题已经 成立， 没有必 要再提 出因； 

如果因 与论题 同时， 因与 论题之 间 就不可 能有因 果关系 ，因 

和论题 都不能 成立； 

:方 此段引 文摘自 《集 量论》 卷六。 《理 n 论》 关于 "至非 至相似 "化： "于至 

非 至作非 爱言； ‘者 能立固 至所立 宗而成 立者， 无差别 故垃非 所立， 如池， 海 水相合 

无异。 又若 不成， 应非 相至， 所立 者成， 此是 谁因？ 若能立 因不至 所立， 不至 、非 

因无差 别故， 应不 成因。 "是 名为至 非至相 似，" 一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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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1^:^ 因是没 有的。 

因和论 题之间 是逻辑 联系。 迭辑 联系可 是因果 联系， 但 

不 一定准 是因果 联系。 《理 口论》 说； "今 此唯 依证了 因故， 但 

由智力 了所说 义"。 这段引 文说， 《理 口论》 中 的因是 "了 园"， 

其作用 是依据 "了 因" 完成对 论题的 推证。 明 确指出 《理口 

论》 中的 因并不 是因果 关系中 的因。 即使没 有因果 关系， •只要 

由因 能推出 论题， 就 是正确 的因。 反驳 中所说 "因 与论题 同时， 

因与论 题之间 不可能 有因果 关系， 因 和论题 都不能 成立" 是错 

误的。 

《理 口论》 是先提 出宗， 然后加 UU 仑证。 因应 该出现 在提出 

论题 之盾， 论 证论题 之前。 从这 个时刻 来说， 反驳 中说的 "因 

在论题 之前， 论 题尚且 没有， 因不 知道是 谁的因 "和 "因 在论 

题 之后， 论 题己经 成立， 没 有必要 再提出 因。" 都不能 成立。 

综上 所述， 反 驳不能 成立， 是似 能破， 称 为无因 相似。 

(

X

)

 

 

无
 说
相
似
 

《理 口论》 说； "说 前无 因故， 应无有 所立， 名 无说相 似者， 

谓有 说言： 若由此 因证无 常性， 此因未 说前， 都无 所有。 因无 

有故， 应非 无常。 如是说 名为无 说相似 。"送 段引 文说， 论题是 

靠 因来推 证的， 没有 提出因 W 前， 论题 --定 是不成 立的。 慈恩 

大师在 《巧明 大疏》 中说； "我立 言因， 为了 无常， 不为 生彼无 

常。 如有灯 照物， 决 定知物 为有。 若无 '灯 照物， 不 定知物 是无。 

言因 亦尔， 言因 若有， 无 常之宗 定具。 言因 若无， 无常 未必定 

无。。 这段引 文说， 如果提 出正确 的因， 论 题一定 成立， 如果没 

有提 出因， 并不 能断定 论题不 成立。 据此， 无说相 似是错 误的。 

(

X

I

)

 

 

无
 生相
似
 

《理 口论》 说： "谓有 说言， 如前 所立， 若如是声未生1^^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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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勤 勇无间 所发， 巧非 无常。 又非勤 勇无间 所发， 故应 是常。 

如是， 名为 无生相 似。" 这段引 文说， 

立方提 出论题 "声是 无常， 勤勇 无间所 发"， 

敌方反 驳说； 在声音 未产生 L 义前， 勤勇无 间所发 也没有 ，那 

么 "声 应该是 常"。 

从 声是勤 勇无间 所发， 可 断 定声是 无常， 根据充 分条件 

假言 推理否 定前件 不能否 定后件 的道理 ，没 有勤勇 无间所 发时， 

并 不能断 定声非 无带。 所 iu 无生相 似是似 能破。 

(細） 巧作 相似。 所作相 似分为 种。 

第 一所作 相似。 《理 口论》 说： "若难 瓶等所 作性， 于声上 

无， 此似不 成。" 这段引 文说， 

立 方摧出 推理： "声厦 尤常， 所作 性故， 同喻如 瓶。" 

敌方反 驳说： 瓶具有 由人手 完成的 "所作 性"， 声昔 不具有 

连种 所作性 ，祈 "声是 所作" 不能 成立。 敌方 认为立 方推理 

不 满足因 的第- 相。 

有多种 多样的 "所 作性， ’， 只要 声音具 有送多 神多样 所作性 

中的— -种， "声 是所作 ，，这 个命 题即可 成立。 用不 着声一 定要具 

宵 "瓶" 的 那种巧 作性。 所 W 第一 所作相 似是似 能破。 

第 二所作 相似。 《理 口论》 说： "若 难声所 作性， 于瓶 等无， 

此似相 违。" 这段引 文说， 

立 方提出 推理； "声是 无常， 所作 性故， 同喻如 瓶。" 

敌方反 驳说： 声 具有通 过发声 器官完 成的所 作性， 瓶不具 

有 这种所 作性， "瓶是 所作。 这个命 题不能 成立。 瓶是 同品， 

‘‘瓶 是所作 ，，不 成立， 同品 中就没 有因， 敌 方认为 立方推 理不满 

足因的 第_.1 相。 

有 多种多 样的所 作性， 瓶只要 具有这 多种多 样所作 性中的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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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M 瓶是 所作" 即可 成立， 用不 着瓶一 定要具 有声的 那种所 
作性。 所 W 第二 所作相 似是似 能破。 

第 兰所作 相似。 《理 口论》 说： "若 难即 此常上 亦无， 是不 

共故， 便似不 定。" 这段引 文说， 

立 方提出 推理； "声 无常， 所作 性故， 同喻如 瓶"。 

由第二 所作敌 方认为 "瓶 是所作 ’’ 不 成立， 也就是 "同品 

中 有因" 不 成立。 此外， 异品 （常 住、 虚空） 上也 没有因 （所 

作 性）。 敌方 认为， 立方 推理的 同品、 异品 中都没 有因， 化有 

"不 共" 的 错误。 

上面对 第二所 作相做 的分析 中指出 /‘瓶 是所作 "应该 成立， 

也就 是说， "同 晶中有 因"。 不能说 立方推 理犯有 "不 共" 的错 
误。 所 W 第呈 所作相 似是似 能破。 

关于 S 种所作 相似， 《理 口论》 指出： "唯 取总 法建立 比量， 

不取 别义。 若取 别义， 决定 异故， 比量应 无。" 这段引 文说， 

所作性 为因， 是要利 用所作 性这种 "共 性" 去进行 推理。 如果 

把 所作性 再分为 人手完 成的， 发 声器官 完成的 等等， 本 来其有 

所作 《 共性" 的各个 对象都 变成了 异类， 推 理也就 无法进 行了。 
(翊 0 生 过相似 

《理 口论》 说； "俱 许而 求因， 名 生过相 似者， 谓 有难言 ，如 

前 所立， 瓶等 无常， 复何因 证?" 这段引 文说， 

立 方提出 推殖： "声是 无常， 所作 性故， 同喻如 瓶"。 

敌方反 驳说： 立 方根据 "瓶 是无常 "推出 "芦 是无 常"， 那 

么 "瓶是 无常" 又用什 么去推 证呢？ 

对此， 慈恩 大师在 《因明 大疏》 中说： "声之 无常不 共许， 

故得 立彼所 作因。 瓶之 无常既 极成， 何更 立因为 证。" 这 段引文 

说， "声是 无常" 不 被敌方 承认， 要 通过所 作性这 个因去 推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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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是 无常" 己 经为双 方承认 为真， 用 不着再 立因去 推证。 
(XIV ) 常 住相似 

《理 口论》 说； "谓有 难言， 如 前所立 ‘声 是无常 '， 此应常 

与无常 性合， 诸 法恒不 舍故， 亦应 是常。 此 即名为 常住相 似"。 

速段引 文说， 敌 者反驳 说：对 "声是 无常" 而言， 声与 无常之 

间的 联系是 永殖成 立的， 这 种永远 成立的 联系也 是一种 "常" ， 

因此 "声 应是 常"。 

对此， 《理 口论》 说： 于此 中诸无 有别实 无常性 依此常 

转， 即此自 性本无 今有， 哲有 还无， 故 名无常 。"送 段引 文说、 

所谓 "无 常"， 是 指本身 的性质 "由 原来的 没有变 成有， 由暂时 

有 变成没 有"， 除此 W 外， 并 没有一 种永憤 不变的 "无 常性 "，所 

1^， "声应 是常" 不能 成立。 

晋 

(

1

)

 

 

现量。 《理 口论》 说： "此 中现 量除分 别者， 谓 若有智 

于色 等境， 
远离一 

切种类 
名言， 

假立无 
异诸口 

分别， 
由不 共缘， 

现现 别转， 
故名现 

覺。" 
这段引 

文说， 
人接触 

外界环 
境时， 

认识 
尚 未上升 

到用概 
念思维 

的程度 
，人的 

这种程 
度的认 

识叫做 
现量。 

对现量 
而言， 

人的 各种感 
官之间 

尚未达 
到互相 

联系的 
程度。 

《理 口论》 认为 iu 下五种 都是似 现量： 忆念、 比度、 希求、 

疑智、 惑 乱智。 忆念、 比度、 希求己 经涉及 概念， 超出 现量的 

范围。 疑智 >  惑 乱智是 人的感 官不能 正确地 感受外 界事物 ，也 

不是 现量。 

(

2

)

 

 

比量。 《理 口论 )） 说： "此 有二神 ，谓于 所比， 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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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从现量 生或比 量生， 及 忆此因 与所立 宗不相 离念。 由是成 

前所举 说力， 念因同 品定有 等故。 是近及 远比度 因故， 俱名比 

量。" 这段引 文说， 根据因 云相进 行的推 理叫做 比量。 

用不 满足因 兰相的 因进行 推理， 是似 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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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用数 理逻辑 :研究 
《理 口论》 

本 章提要 
I 

本幸 V 乂  Principia  Mathematica 的 数巧逆 辑系统 为工其 ，採 

求九 巧因、 因王相 、同品 、异品 、宗因 喻王支 、宗过 、因过 、喻 过的 

数理 迷辑表 达式。 

分析了 义句困 、因 互相 、谬 误论的 性质。 

证明了  "第二 句因或 第八句 因 "和 因王相 可互推 ，因 互相和 

‘‘一 因二喻 ，，可 互推 ，揭 示了" 义句国 说，， 、"因 互 相说" 、"家 因喻互 

支说 "之间 巧联糸 和一致 ‘怯。 

用 數理送 辑研究 《理口 论》， 揭示了 《巧 口论》 内容上 的丰富 ♦ 

性 ，基 本性质 上的癸 绛性， 糸统内 部的一 致性。 

I 

(一） 九句因 

(1) 九句因 的前提 条件。 
h 

《理 口论 M 寸 论因的 性质分 为两步 ： （a) 先讨论 "因必 须是宗 

有法之 法"； 化） 在 此基础 上讨论 "九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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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理 口论》 说: "夫立 宗法， 理应更 余法 为因， 成立此 

法"。 在遂 句话中 ，《理 口论》 指出： "因必 须是宗 有法之 法"。 如果 

用 S 表示 宗有法 ，用 M 表示因 ，因必 须满足 条件" 所有的 S 都是 

M’，。 

接着 ，《理 口论 》 分析 了" 有 法不成 "的 错误。 ‘‘有 法不成 "说， 

当 S 不存 在时， W 所有 S 都是 M" 这个命 题不能 成立。 根据 "有法 

不成" 的论述 ，应将 "因 必须是 宗有法 之法" 表示为 SCM  •  S 幸 A 

(可 参阅本 书第四 章）。 

(
b
)
 
 

在满 足条件 "S 仁 M  •  S 弁 A" 的条 件下来 讨论因 M 的 

九种可 
能性， 称为九 

句因。 

《理 口论》 说: "如是 宗法吉 种差别 ，谓 同品有 、非有 及俱。 

…… 如是合 成九种 宗法。 "《理 口论》 中: "宗 "一词 有三种 含义: 

宗， 宗有法 ，所 立法。 究竟是 娜一种 含义要 由语境 决定。 此处的 

宗指宗 有法/ ‘宗法 "指 宗有 法之法 。《理 口论》 说: "如 是宗法 S 种 

差别 ，谓 同品有 、非有 及俱， …… 如是 合成九 种宗法 (指宗 有法之 

法) 送 段引文 中为什 么要把 因叫做 "宗法 "呢？ 把 因叫做 "宗 

法 "，是 说此处 的因不 是一般 的因， 是己经 具有宗 有法之 法这种 

属性 的因。 换言之 ，此 处的因 M 是 己经满 足条件 "SCM  • 

A" 的因 。九 句因是 在这个 前提条 件下产 生的。 （请参 闽本书 第古: 

章） (2) 九句因 的内容 

《理 口论》 说: "如 是宗法 S 种差别 ，谓 同晶有 ，非 有及俱 。"这 

是说因 有三种 情形; "因 于同品 有…' 因于同 品非有 ’W 困于 同品有 

非 有"。 《理 口论》 解释 "因于 同品有 "是 "因于 同品一 切遍有 "，就 

是 "一 切的同 晶中都 有因， ，，也 就是" 一切同 品都是 因"。 又根据 

"有法 不成" 的沦述 ，全務 肯定命 题必须 肯定主 词存在 ，用 Q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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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同品 ，用 M 表示因 ，"因 于 同品有 "的表 达式是 QCM  •  Q# 

A。 在 这一点 ，《理 口论》 和 古典数 理逻辑 不同。 

"因 于同 品非有 "的 "非有 "在 《理 口论冲 有特定 的含义 ，"非 

有 "并 不是 "有" 的否定 。《理 口论 》 解释" 因 于同品 非有 "是 "因 于 

其 同品一 切遍无 "，即 "一切 同品都 不是因 "，又 根据 "若彼 无有， 

于 彼不转 ，当 无有疑 "(S 不存 在时， "所有 S 都不是 P" 成立) 的 

论述 ，"因 于同品 遍无， ，的表 达式是 Q 仁 一M。 

"因 于同品 有非有 "的" 有非有 "在 《理 口论》 中有特 定的含 

义， 不是 "有 "和 "非有 "的 合取。 《理 口论 )) 解释" 因于同 品有非 

有 "是" 因于同 品通有 、非有 "，就 是" 有的同 品是因 并且有 的同品 

不是因 "。 即  QflM 异 A.Qn-M^^A。 

《理 口论》 说; "如是 宗法呈 种差别 ，谓 同晶有 、非有 及俱。 

. 又此一 … ■各有 S 种 。谓于 一切同 品中有 于其异 品或有 、非有 

及 有非有 。于 其同品 非有 及俱， 各有如 是呈种 差别。 >’ 根搪 这段论 

述 ，九句 因如下 ： 

同 品有, 并直 ，异 品有。 

同品有 ，并且 ，异品 非有。 

同品有 ，并县 ，异 品有 非有。 

同 品非有 ，并县 ，异 品有。 * 

同 品非有 ，并旦 ，异品 非有。 

同 品非有 ，并宜 ，异 品有 非有。 

同品 有非有 ，并且 ，异 品有。 

同品 有非有 ，并旦 ，异品 非有。 

同品 有非有 ，并且 ，异 品有 非有。 

异品用 R 表示。 与同品 的情形 相类似 ，"异 品有 "是 RGM  • 

R 异 A," 异 品非有 。是 RCZ — M，w 异品 有非有 ，，是 RDM 六 A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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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共 A。 再加 上九句 因的前 提条件 "SCIM  •  St^A，， 九 句因的 

表达式 如下： 

第一句 因: 同品有 ，并且 ，异 品有。 

S[M  •  S^A  •  QGM  •  Q^A  •  RdM  •  R^A 

第二 句因: 同品有 ，并且 ，异品 非有。 

SGM  •  S9^A  •  QGM  •  Q9^A  •  RC=-M 

第三 句因： 同品有 ，并且 ，异 晶有 非有。 

S 仁 M  •  St^A  •  QdM  •  Q 共 A  •  RRM^A  •  Rfl  -M 并 A 

第四句 因:同 品非有 ，并且 ，异 品有。 

SCM  •  •  QC— M  • 民仁 M  *  R 旁 A 

第五句 因:同 品非有 ，并且 ，异品 非有。 

SGM  •  S^A  •  QC— M  •  RC-M 

第六句 因:同 品非有 ，并且 ，异品 有非有 。- 

SCZM  ♦  S^A  •  QC-M  •  RflM^A  • 民口  一M^^A 

第 韦句因 :同品 有非有 ，并宜 ，异 品有。 

SGM  •  •  QPlM 共八 ♦  Qn -  RCM  • 民吉 A 

第 八句因 :同品 有非有 ，并且 ，异品 非有。 

S<ZM  •  S^A  •  QPlM^^A  •  QH  一 M^A  • 民仁 一 M 

第 九句因 ：同品 有非有 ，并旦 ，异 品有 非有。 

SCM  ♦  •  QPlM 并 A  •  Qfl  — M^A  • 民 flM 幸 A  •  R 

0-M  六  A 

(二） 因立相 t 

I 

因兰 相是因 M 必 须具备 的兰个 条件。 

(1) 因兰相 的前提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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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口论》 说: "此中 能破阀 等言者 ，谓 前所说 概等言 词诸分 

过失 ，彼 一一 言皆 名能破 ，由彼 一一 能 显前宗 非善说 故"。 《理口 

论》 在送里 认为， 如果因 在这里 不存在 ，属于 "闕 "的 过错。 《理口 
论 )) 是在因 存在的 情形下 ，讨 论因 必须具 备的三 个条件 (因 立相) 

的。 如果因 不存在 ，屑 "闲 "的 过错， 用不着 再讨论 应具备 哪些条 

件。 因 兰相的 前提条 件是; 因存在 (M：?^A)。 

(2) 因 S 相的 内容。 

《理 口论》 说: "定呈 相唯为 显因" ，《理 口论》 说: "于所 比显宗 

法性 "是 说因的 第一相 "遍是 宗法性 "，又 说: 具显示 同品定 

有 、弃 品遍无 "是 说因的 第二相 W 同品 定有性 "，第 兰相 "异 品遍无 

性 ’’。  ‘ 

因的 第一相 "遍是 宗法性 "中的 " 宗 "指 "宗 有法" ，"遍 是宗法 

性 "是说 "因 必须逍 是宗有 法之法 用 S 表示宗 有法， M 表示 
因。 

根据 《理 口论》 "有 法不成 "的 论述， "遍是 宗法性 "是 SCM 

- S 弁 A。 由定理 24  •  58 得知， "S〔M  .  St^A" 己 经满足 因三相 I 

的前 提条件 M 声 A， 不必再 附加这 个前提 条件。 

因的 第二相 "同爲 定有性 "是说 "因 于同 品兔有 "，用 Q 表示 

同品。 "同品 定有性 "是 QflM 共 A， 根 据定理 24  -  561 得知， "Q 

riM 若 A" 已经满 足因立 相的前 提条件 Mt^A， 不 必再附 加逐个 

前提。 

因的第 S 相 "异品 遍无性 "是说 "因 于异 品遍无 "，用 R 表示 

异品。 根据 《理 口论 》 关于 "异品 不存在 时异品 遍无 性成立 "的 论 

述， "异品 遍无性 "就是 RCI  —  M， 再附加 上因三 相的前 提条件 M 

t^A，" 异品 遍无性 "是 RC  — M  • 

综合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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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 第一相 "遍是 宗法性 "SCIM  •  S^A 

因的 第二相 "同品 定有性 "QDM 共 A 

因的第 S 相 "异品 遍无性 ，，民 仁一M  •  M 羊 K 

(
3
)
 
 《理 口论》 认为 满足因 呈相就 能使宗 成立。 

《理 口论》 说: W 比量 中唯 见此理 ，若所 比处此 相审定 ，於 余同 

类念 此定有 ，于彼 无处念 此遍无 ，是 故由此 生决定 解"。 其中 "所 

比处此 相审定 "是说 娶满足 因的第 一相。 "于余 同类念 此定有 "是 

说 要满足 因的第 二相。 "于彼 无处念 此遍无 "是说 要满足 因的第 

H 相。 "是故 由此生 决定解 "是 说， 如果 满足因 呈相， 必然 使宗成 

立。 这段 引文总 的意思 ，是 满足因 三相就 能使宗 成立。 

(

4

)

 

 

因 兰
相
是
 互相
独
 立的。 

先看第 二相对 其余两 相的独 立性， 

第五 句因是  SGM  •  S^A  •  Qe-M  -  RCZ  — M 

根 据定理 24  •  58 得 

. S 仁 M  •  St^A  •二 >  • 

根 据定理 3 ’43 得 

SGM  •  S 共 A  •二 》 •  SCZM  •  •  M 六 A 

根 据定理 24  •  311 得 

QC _ M  •  =  •  QP|M=A 

根 据定理 3  •  47 得 

SCM  •  S^A  •  QC-M  -  RCZ-M  •  3  *  SCM  •  S 

丰 k  •  QriM  =  A  •  RC— M  •  M 声 A 

根 据定理 4  *  13 可得 

SdM  •  S^A  •  Qd  —  M  •  RC — M  •  13  •  (SdM  •  S 

异 A)  • 〜 （QOM 弄 A)  •  (RCZ  —  M  •  M 声 A) 

上 式说明 ，第五 句因满 足第一 相和第 S 相， 只不满 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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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理 口论》 指出第 五句因 是不正 确的因 ，第 五句 因不能 使兰支 

论 式成立 。由 此看出 ，只满 足第一 相和第 兰相， 不满足 第二相 ，不 

能使吉 支论式 成立。 由于第 五句因 的存在 ，可 1=^看 出第二 相对其 

余两 相是独 立的。 

当前学 术界争 论集中 在第二 相独立 不独立 ，本 书观 点己如 

上述 。对第 一相、 第兰相 的独立 性并无 异议， 下只 简略谈 及之。 

看 第三相 对其余 两相的 独立性 

第九 句因是  SCZM  •  S 声 A  •  •  Qn— M 古 A  •  R 

riM^A  •  Rn_M：^A， 其中  SCM  •  S 声 A  是第 一相， QDM 声 

A 是第 二相， 第九句 因满足 第一相 ，第 二相。 因 的第兰 :相是 RC： 

-M  •  很 据定理 24  •  311  第 立相是  RnM=A  • 

第 九句因 的组成 部分中 由于有 QnM：?^A， 所 UJU 第九句 因不满 

足第 兰相。 

《理 口论》 认为第 九句因 是错误 的因， 不能使 S 支论式 成立。 

九句 因的存 在说明 满足第 一相、 第二相 ，不 满足第 S 相， 豆支论 

式不能 成立。 由此说 明第兰 :相对 其余两 相是独 立的。 

看 第一相 对其余 两相的 独立性 

S 支论式 的结论 （宗) 是 SCP-  St^A， 因 S 相中只 有第一 

相 有变项 S ， 所 iU 第一相 是不能 缺的。 

综 上所述 ，因 立相的 吉相是 互相独 立的。 
P 

(兰） 宗因 喻兰支 

《理 口论》 说；" 同法者 ，谓立 声无常 ，勤 勇无间 所发 性故， 

诸勤 勇无间 所发皆 见无常 ，犹如 瓶等。 异法者 ，谓 诸有常 住见非 

勤勇无 间所发 ，如 虚空 等"。 由此 得知： 
98 



宗:声 无常。 

因支: 声是勤 勇无间 所发。 

同 喻体: 诸勤勇 无间所 发皆见 无常。 

同喻依 :瓶。 S 

异 喻体: 诸 有常住 见非勤 勇无间 所发。 

异 喻依: 虚空。 

其中 "声 "是宗 有法/ ‘无常 "是 所立 法/‘ 勤勇无 间所发 "是 

因 ，用 S 表示宗 有法， P 表示所 立法， M 表示因 。则; . 

宗 :所有 S 都是 P 

因支 :所有 S 都是 M 

同喻体 :所有 M 都是 P 

同 喻依: K 

异 喻体; 所有非 P 都不是 M 

异 喻依: T 

根据 《理 口论： r 有法 不成" 的论述 ，当 S 不存 在时， "所有 S 

都是 M，， 这个 判断不 能成立 ，因 支的表 达式是 S 仁 M  •  S 六 A。 

宗是由 因支推 出来的 ，因 支包含 有条件 S 幸 A， 宗也 包含这 

个条件 S 声 A。 宗的表 达式是 S 仁 P  •  S 声 A。 

《理 口论》 说: "宗 等多言 说能立 ，是 中唯随 自意乐 。为 成所立 

说各宗 ，非 彼相 违义能 遣"。 《理 口论》 在这句 话中说 ，宗 要不被 

"相 违义 "所 否定。 什么叫 "相违 "呢？ 《理 口论》 说: "复唯 二种说 

名相违 ，能 倒立 故"。 宗是 S〔p  •  S 共 A。 "倒立 "是 S〔一P  •  S 幸 

A， 《理 口论》 要求 建立宗 S：ZP  •  S 牛 k 时， 不能被 S 仁 一 P  •  S 共 

A 所 否定。 《理 口论》 义说; "为显 离余立 宗过失 ，故言 ‘非 彼相违 

义遺 。，若 非违义 ，言 声所遣 ，如立 ‘一巧 言皆是 妄，； 或先 所立宗 

义相违 ，如鶏 狐子立 * 声为 常，； 又 若于中 ，由 不 共故无 有比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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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成言相 违义遣 ，如 说怀兔 非月， 有故; 又 于有法 ，即 彼所立 ，为 

此极成 现量、 比量相 违义遣 ，如 有成立  <声 非所闻 ’，* 瓶是常  >  等。 

…… 如是 則兑宗 及似宗 "。送 段话 中说到 ，俏 醋子己 先立" 声是无 

常 "，就 不能 W 立宗“ 声是常 "。众 所周知 "怀兔 是月" ，就不 能再立 

宗" 怀兔非 月"。 大家都 感觉到 "声 是所闻 "，就 不能再 立‘‘ 声非所 

闻"。 可 W 推知 "瓶是 无常" ，就不 能再立 "瓶雇 常"。 《理 口论》 说， 

正 确的宗 和错误 的宗只 有这些 。由 此看出 ，《理 口论》 中涉 及的宗 

只有 "SCIP  •  S 弁 A" (宗） 和 "SCI— P  •  St^A" (相 违宗) 两种形 

式。 在 理论论 述上和 实例中 ，宗从 不出现 k：ASC：-M 幸 A 来否定 

"SCIP  •  S 若八 "的 情形。 逸 种看法 从逻辑 学的角 度看不 一定妥 

当， 但却是 《理 口论》 的原 有面貌 。《理 口论》 中立 方主张 SCZP  •  S 

若 A， 敌方 就主张 SCI  — P  -S 声 A。 两 宗相对 ，才有 辩论的 必要。 

同 喻体是 "所有 M 都是 P"， 根据 "有法 不成” 的论述 ，同喻 

体要肯 定主词 的存在 ，因 此同 喻体是 MCZP-M 幸 A。 异 喻体是 

"所 有非 P 都不是 M"， 根据 "若 彼无有 ，于 彼不转 ，当 无有疑 "的 

论述 ，异 喻体不 必肯定 主词的 存在， 因此异 喻体是 一PG-M。 

关于 同喻依 K， 《理 口论》 说： "如 是二法 或有随 一不成 、不 

遣， 或有二 俱不成 、不遣 。如立 ‘声常 ，无 触对故 > ，同 法喻言  < 诸无 

触对见 彼皆常 ，如业 ，如 极微， 如瓶等 这段引 文说同 喻依退 、须 

又是因 ，又 是所 立法。 如果用 K 表示同 喻依， M 表示 因， P 案示 

所立法 ，则有 KCZM  -K 仁 P。 

《理 口论》 说: "此中 宗法， 唯取立 论及敌 论着决 定 同许 :于同 

風中有 、非有 等亦复 如是。 …… 是 故此中 ，唯取 彼此俱 定许义 ，即 

为 善说。 …… 唯有共 许决定 言辞说 明能立 ，或 名能破 "。 这段论 

述指出 ，作 为前提 条件的 同喻依 K， 必须为 辩论双 方共同 承认。 

辩论 双方对 论题持 有相反 的看法 ，才 有辩论 的必要 。《理 n 论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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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 的宗为 S 仁 P.S：?^A， 敌方必 然主张 S 仁 一P-S 弄 A。 同喻 

依 K 既要为 敌方所 承认， 又要满 足条件 KCM  -  KCZP。 于是同 

喻悼 K 不能是 S， 如果 K 是 S,KCP 就是 S(ZP， 不为敌 方所承 

认 >  所 i<：Jl 同喻依 K 要到 SUJI 外去 选取， K 仁一 S。 

由 KCM  •  KCIP 和 K(Z— S， 根 据定理 22  •  45 得知， KCI 

-SOMflP。 由定理 24  .  13 得知， 一 SnMnP  =  A  时， K  =  A， 

举 不出同 喻依。 当一 SflMflP 弄 A 时 ，可 把一 SflMflP 中的 

一个 作为同 喻依。 

关于 异喻依 T， 《理 口论》 说 "异 法者， 谓诸有 常住见 非勤勇 

无 间所发 ，如虛 空等。 …… 由是虽 对不立 实有太 虚空等 ，而 得显 

示无有 宗处无 因义成 "。这 段 论谜说 ，可 W 选用 任何 不存在 么物， 

如龟毛 、兔角 等作为 异喻依 ，仍可 起到异 喻依的 作用。 异喻依 

已形同 虚设。 本 文中不 把它作 为论式 的组成 部分。 

将 上所说 ，综述 如下： 

宗: SCP  • 

因 : SCM  •  S 声  A 

同 喻体; MCIP  •  M^A 

同 喻依; KC  — SriMflP 

异 喻体； 一 Pd — M  • 

(四） 因明推 理规则 ’ 

《理 口论》 说: "比 量中唯 见此理 •若所 比处此 相审定 ，于 余同 

类念 此定有 ，于彼 无处念 此遍无 ，是故 由此生 决定解 。故本 颂言: 

如自 决定百 ，希他 决定生 ，说宗 法相应 ，所立 余远离 "，这 段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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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必 思 想是要 求比量 "生决 定解" ，由前 提成立 能必然 地推出 

结论 成立。 《理 口论》 说: "如世 间所说 方便， 与其因 义都不 相按。 
若尔 何失？ 此说 但应类 所立义 ，无 有功能 ，非能 立义。 由 彼但说 

戶斥作 性故所 类同法 ，不 说能 立所成 立义。 又 因喻别 ，此有 所立同 

法 、.异 法， 终不能 显因与 所立不 相寓性 。是故 但有类 所立义 ，然无 

功能。 何故 无能？  W 同 喻中不 必宗法 、宗义 相类， 此复余 譬所成 

立故 ，应 成无穷 。又 不必 定有诸 品类， 非 异品中 不显无 '性， 有巧简 

别 ，能为 譬喻， '。送 段引 文的中 心思想 是批评 古因明 "由前 提成立 

不 能必然 地推出 结论成 立"。 从 息种批 评中也 反映出 《理 口论》 

"从 前提 成立能 必然地 推出结 论成立 "速种 要求。 

.由此 可见， 《理口 论》 中， 一个论 式如果 不能保 i 正宗 成立 ，该 

论 式不能 成立。 也 就是说 ，用 S 表示 关于 S、M、P 的某 一个公 

式。 

如果 2  •  3  •  SdP  •  S 声 A 不能 成立， 那么由 2  SCZP  •  S 

丰 K 的 兰支论 式不能 成立。 

本书把 这称为 "因 巧推 理规则 ( 1 )  >' 。 

《理 口论》 要 求在推 理中必 须举出 同喻依 ，否则 ，^支 论式不 

能成立 。《理 口论》 说: "如是 二法， 或有随 一不成 、不遣 ，或 有二俱 

不成、 不遣。 如立 声常， 无 触对故 ，同 法喻言 诸无触 对见彼 皆常， 

如业， 如极微 ，如瓶 等。。 这段论 述指出 ，举 不出同 喻依， 就要犯 

"二 俱不成 "之过 ，使: H 支论 式不能 成立。 《理 口论 ’H 兑: W 或立为 \ 

常 ，所闻 性故。 …… 所 闻云何 ，由不 共故。 若 不共所 成立法 ，所 

有差别 遍摄一 切皆是 疑因。 唯彼 有性所 摄故。 …… 若对 许有声 

性是常 ，此 应成 因"。 这段叙 述中说 ，对佛 教而言 ，"声 是常 ，所闻 

性故 ，，込 个推理 ^ 能成立 ，因 为举 不出同 喻依。 婆, 琴口教 派之一 

的" 胜论派 "认 为声音 外另 外存在 "声 '注 V' 声性" 是所闻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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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是常。 对胜论 来说， "声 是常， 所 闻性故 "送 个推理 ，可 举 "声 

性 "作 同喻依 ，因此 送个推 理成立 。这 表明 《理 口论》 认为， 一个推 

理举 不出同 喻依不 能成立 ，当 能举出 同喻依 时又可 W 成立了 。必 

须 举岀同 喻依是 《理 口论》 对 推理的 要求。 玄巽的 继承人 慈恩大 
I 

师在 《因明 大疏- 卷兰》 中说; "同 法本 成宗义 ，无依 ，不顺 成宗。 

异法本 止滥非 ，滥止 ，便成 宗义。 故同必 须依体 ，异法 ，无 依亦 

成 。"连 段引文 明确指 出推理 中必须 举出同 喻依， 同 喻依是 K，K 

c：一snMnp;要K异A必须一snMnp声A。现在说明要求 

-SnMRP^A 巧 要求必 然推出 SCP  •  S?^A 是 互相独 立的两 

个 条件。 看 下例； 

S  =  M  •  •  MCP  •  M 弁 A  •  =)  •  S(ZP  •  S 姜 A  (1) 

根 据定理 22  •  54 和定理 3  •  45 可知 （1) 式 成立。 

S=M  •  S^A  •  MdP  •  M^A  •  ID  •  -SflMOP 共 A  (2) 

根 据定理 22  -  481、 定理 24  •  21 可知 （2) 式不 成立。 由此可 

见 ，由 2  •  ID  •  SdP  •  S 共 A  推 不出芝 •  ID  •  — 说 

明要求 -SriMflP 旁 A 是一个 独立的 条件。 演绎 推理是 不要求 

这个 条件的 。作为 历史上 一种朴 素逻辑 学说的 《理口 论》， 是从或 

然性 推理向 必然性 推理过 渡的中 间形态 ，却 要求送 个条件 ，表现 

出 《理 口论》 和形式 逻辑的 区别。 

根据必 须举出 同喻依 ，得边 下面的 规咖： 

如果 S]-SnMnP 共 A 不能 成立， 那么由 2 到 SCP  •  S 

弄 A 的 三支论 式不能 成立。 

本书 送个规 则称为 "因 明推 理规则 （2)"。 

"因 明推 理规则 （1)，， 和 "因明 推理规 则口） "都 是成立 兰支论 

式的必 要条件 。成立 S 支论 式的充 分条件 是:如 果一个 S 支论式 

满足 因三相 ，并且 不产生 "相违 决定" ，那么 这个二 支论式 成立。 103 



如 果一个 兰支论 式满足 因呈相 ，那 么这个 s 支论式 就满足 

"因 明推 理规则 （ 1 ) "和" 因明推 理规则 (2) "。 这一 点将在 后面论 
述因: £ 相时加 证明。 

(五） 同品 、异 品的第 一种传 统定义 

同品 、异品 是 《理 口论》 的基 本概念 。《理 口论》 说 : "此 中若品 

与所 立法邻 近均等 ，名 同品。 …… 若所 立无， 说名异 品"。 如果用 

Q 表 示同品 ，用 R 表 示异晶 ，用 P 表示 所立法 。这 段引文 是说; Q 

=P，R=-P。 本书把 这种定 义称为 同品、 异品的 第一种 传统定 

义。 《理 口论》 的作 者陈那 在他的 另一部 代表作 《集 量论》 中说: 

"依所 立法共 相而相 类似者 ，是为 同品。 …… 同品无 处为异 品"。 

这段引 文是说 :Q=P，R 二一 Q=-P。 陈那 在他的 两部主 要代表 

作中 都采用 了相同 的定义 ，说 明同轟 、异品 的第一 种传统 定义确 

是陈那 本人的 看法， 日本 末木刚 博教授 主张这 种定义 ，① 中国八 

十年 代只出 版过 立种因 明 专著， ②都主 张送种 定义。 

(1) 同品、 异品的 第一种 传统定 义使九 句因的 第五句 因不可 

能存在 ，和九 句因说 矛盾。 前 面说过 ，第五 句因是 S 仁 M  •  S 声 A 

•  QCZ  —  M  •  RCI — M。 

根 据第一 种传统 定义， Q 二 P，R=-P， 第五 句因是 s 仁 M  • 

(D 见 H 本岩 波哲学 讲座第 10 卷 《逻 辑》 ，岩波 书店， 1968 年。 中 译本见 （日 ） 末木 

洒! 博 等著; 《现化 逻帮学 问感》 ，马玉 词等译 ，中 國人 民大学 出版社 ，巧 83 年 ，第 24 贡。 

③中国 80 年代 出版的 因明专 著不止 吉种。 本 书作者 所说的 "三种 "可能 是指: 

石 材著； 《因明 述要》 ，中华 书局， 1981 年； 吕激著 ；《< 因日 月入正 理论〉 讲解 K 中华书 

局， 1983 年诚剑 英著; 《茵明 学 研巧》 ，中 国大百 科全书 出版社 ，巧 85 年。 ——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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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牛 P 仁 _M  •  -PC  — M， 要证明 第五句 因不可 能存在 ，只 

要证明 它导致 逻辑矛 盾就可 了。 

证明； 

(1)  h  .PC-M  •  — PCI— M  •呈 •  MC-P  •  MCZP 

〔根 据定理 22  -  81、 定理 4  •  38〕 

(ii)  h  .MG—P*  M 仁 P  •三 •  M 仁 一 PpjP 

〔根 据定理 22  •  4 口 
(iii)  K 

-PnP  =  A  〔根 据定理 24  .  21〕 

(iv)  h  : MC  — PflP  •  s  •  MCIA  〔根 据定理 22  •  55〕 

(V)  h  : MCA^M  — A  〔根 据定理 24  •  13〕 

(vi)  f-  : Pd — M  •  _ P 仁 — M  •  =  •  M  ~  A 

〔由 （1)、(^)、^乂）、（乂)根据定理4-22 可得〕 

(vii)  h  : SCM  •  S 幸 A  •  ]  •  M^A  〔根 据定理 24  •  58〕 

(viii)  h  : SCZM  •  St^A  •  PCI 一 M  •  — PC  —  M  •  ID  • 

A.M  =  A  〔由 (vi)、 (vii) 根 据定理 3  -  47 可得〕 

第 五句因 (SCIM  •  •  Pd-M  •  -P 仁 一 M) 导 致逻辑 

矛盾 (M^A_  •  M  =  A) , 第 五句因 不可能 存在。 

(

2

)

 

 

在同品 、异 品的第 
种传统 定义下 ，由 因的第 呈相可 

I 

推出 第二相 ，破坏 了第二 ffl 的独 立性 ，和因 兰相说 矛盾。 

前面 说註， 因的第 二相是 QflM 声 A， 第 S 相是民 CI-M  • 

Mt^A。 根据 第一种 传统定 义0  =  ?，1^  =  一口，因的第二相是？0 

M声A第兰相是_PC=^M  •  Mt^A。 由第 相推 出第二 相的表 

达 式为： 

-PC-M  •  •  PflM^A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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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  -P〔一M=M 仁 P  〔根 据定理 22  •  81〕 
(ii)  h.MCP=MnP=M  〔根 据定理 22  . 目 21〕 

(iii)  h  .  —  Pd-M^PflM 二 M  〔根 据定理 4  •  22〕 

(iv)  h  :  — P[  —  M  •  M 声 A  •  s  •  P  f]  M ~M  •  M 幸 A 

〔根 据定理 4  •  36〕 
(V)  h  : PDM  =  M  •  M 声 A  •  Z)  •  PflM^A  •  M 声 A 

〔由 定理 24  •  571、 定理 3  •  43 可得〕 

(vi)  h  :一 Pd  — M  •  Mt^A  •  3  •  PflM^A  •  M 若 A 

〔根 裙定理 4  •  36〕 

(vii)  I-  : PHM^A  •  M 幸 A  • 三 •  POM 幸 A 

〔根 据定理 3  •  27〕 
(viii)  h  ;  -- P[— M  •  M 古 A  •  ]  •  PflM^A 

〔根 据定理 3  •  33〕 
上 ( viii ) 式表 明由第 兰相可 推出 第 二相。 

九句因 说 和因立 相说是 《理 口论 》 的核 必理论 。同品 、异 品的 

第一种 传统定 义使" 九句因 "变成 "八 句因 "，使 "因 立相 "变成 "因 

二相" ，表明 《理 口论》 内部在 同品、 异品两 个基本 概念巧 九句因 

说 、因 S 相说 的基 本理论 之间存 在矛盾 。因 此不宜 采用第 一种传 

统 定义。 

(六） 同品 、异 品的第 二种传 统定义 

参加 玄獎大 师翻译 《理 口论》 工 作的神 泰法师 和文轨 法师分 h 

别记 录了玄 类大师 翻译时 的讲解 ，结合 自己的 体会各 自写成 《因 

明亞 理口论 述记》 和 《庄 严疏》 (即 《因 明入 正理论 疏》) 两部 著作。 

在这两 部著作 中提出 了同品 、异品 的第二 种传统 定义。 《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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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说; "除宗 外一切 有法俱 名义品 ，不得 名同。 若彼义 品有所 

立法 ，与宗 所立法 均等者 ，如 此义 品方得 名同。   除宗 W 外一 

切 有法皆 名为处 ，处即 是品。 若 于是有 法晶处 ，但 无所立 宗中能 

别 ，即名 异品。 如果用 S 表示宗 有法， P 表示所 立法， Q 表示同 

品，1^表示异品，送段引文是说:0=—3[1?，1^--8(1_口。日 

本的 宇井伯 寿教授 、北 川秀则 教授都 主张這 种定义 ，中国 1983 

年 出版的 《逻 辑学 辞典》 化主 张这种 定义。 

(
1
)
 
 

在 第二种 定义下 ，满 足因三 相也不 能保证 宗正确 ，和因 

兰相说 矛盾。 

《理 口论》 说: "比 量中唯 见此理 ，若 所比处 相审定 ，于 余同类 

念 此定有 ，于彼 无处念 此遍无 ，是故 由此生 决定解 "。這 段 引文是 

说: 满足因 S 相， 宗必然 成立。 第 二种定 义与此 矛盾。 

前面 说过， 因的第 一相是 SCM  •  S 吉 A, 第 二相是 

A, 第 三相是 RCI— M  •  Mt^A。 根据第 二种传 统定义 Q=-Sri 

p,R= — S  n  —  p, 第 … '相是  sczM  .s 并  A, 第 一 >  相是 一 S  n  P  n 
M 声 A, 第 云相是 一sn  -PC  — M  •  由因 S 相推 出宗的 

表达 式为： 

SCM  •  S^A  •  —SflPflM^A  •  —  SO— P 已 _M  • 

•二) •  SCIP  •  S 弁 A  (公式  1) 

能否 定公式 1， 就证 明由因 三相推 不出宗 。要否 定公式 1， 只 

要找到 S、M、P 的一种 赋值， 使公式 1 蕴涵 式的前 件为真 ，后件 

为 假就行 。为此 ，选 取下巧 赋值: S;{b，c}，M;{a，b，c}，P:U，b}。 

这种赋 值使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说 明公式 1 不能 成立。 因此在 

第二种 定义下 ，满足 因三相 也不能 保证宗 成立。 

(

2

)

 

 

在第二 种传统 定义下 ，第二 句因、 第八句 因不是 正确的 

面 ，和九 句因说 矛盾。 

107 



《理 口论 )) 的九 句因说 认为第 二句因 ，第 八句因 是正确 的因。 

第二 句因是 SCM  •  S 声 A  .  QdM  •  Q^A  •  Rd—M。 

第八 句因是  SCIM  •  S^A  •  •  Qfl— M^A  •  R 

Cl— M。 

根据第 二种传 统定义 Q=-snp， 民二一  sn— p。 

第二 句因是  SGM  •  S^A  •  — SflPCZM  •  — snp 共 A  . - 

Sfl  — P 仁 一 M。 

第八 句因是  SCIM  •  S^A  -  — SflPflM 弁 A  *  -SflPfl  — 

•  — sn— PCI-M 

由第 二句因 推出宗 的表达 式为； 

SCM  •  S^A  •  — SflPCM  .  — SflP^A  •  -Sfl-P 

CT-M  •  ID  .  SdP  •  S^A  (公式 2) 

选 取斌值  S  :  {b,c},M  :  {a，b，c}，P  :  {a，b}。 

在此 賦值下 ，公式 2 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公式 2 不能 成立。 

说 明第二 句因不 是正确 的因。 

由第 八句因 推出宗 的表达 式为： 

SCIM  •  S^A  •  — SflPflM 弄 A  .  -SflPfl— M 

-SnPC-M  •  3  •  SCP  •  S^A  (公式 3) 

选 取賦值  S  :  {b，c}，M  :  {a，b，c}，P  :  {a,d,e}o 

在此 赋值下 ，公式 3 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公式 3 不能 成立。 

说 明第八 句因不 是正确 的因。 

在第二 种传统 定义下 ，第 二句因 、第八 句园是 不正确 的因。 

可 1=^ 证 明九句 因中其 它走句 因化是 不正确 的因。 九句因 的目酌 

是要 概括因 的所有 情形， 现在九 句因中 没有正 确的因 ，说 明九句 

因不 能概括 因的所 有情形 ，所 W 九句因 送种分 类失去 意义。 

九 句因说 和因立 相说是 《理 口论》 的 核必 理论 。同品 、异 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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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 传统定 义使因 三相失 去保证 宗正确 的功能 ，使九 句因的 

分 类失去 意义。 我 认为第 二种传 统定义 也不宜 采用。 

(韦） 寻找 同晶、 异品的 新定义 

， 

第一种 传统定 义中的 同品是 P， 第二 种传统 定义中 的同品 

是 一SflP。 同品 总是与 P 有关的 ，可供 考虑的 另一个 同品是 

snPo 第一种 传统定 义中的 异品是 一P， 第 二种传 统定义 中的异 

品是 一so— P。 异晶 也总和 一P 有关 ，可 供考虑 的另一 个异品 

是 sn— P。 我们可 尝 试着在 P，一 srip，sriP 中选一 个作新 

定义 的同晶 ，在一  P， 一  sn— p，sn-p 中 选一个 作新定 义的异 I 

品。 

先考虑 异品， — sn— P 作异晶 （R=—sr!— P)， 由因 S 

相 推出宗 的表达 式是: S 仁 M  •  S 黄 A  •  QflM 六 A  •  -sn-pc： 

— M  •  M 弁  A  • 〕 •  SGP  •  S 共 A 

对此式 选取下 列赋值 S{b，c}，M{a，b，c}，P{a，b}， 

Q{a}， 送 种赋值 使蕴涵 式的前 件为真 ，后件 为假。 说明 lU-Sft 

-p 作异 品时 ，由因 S 相推不 出宗。 因 此不宜 采用一 sn— P 作 

异品。 

^]150—？作异風(民二80—?)，第^句因是： 

ZSCM  •  S^A  •  QCM  •  Q^A  •  Sfl— •  S 

n— pn-M：?^A。 

根 据定理 24  •  3 由上式 得出； 

Sf)  — M  =  A  •  •  QGM  •  Q 丰 A  •  Sri_PnM  = 

A  •  Sfl  — Pf)  — M 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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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定理 22  -  481， 由上式 得出： 

Sfl— Pfl  — M  =  A n  ~P  •  S^A  •  Q 仁 M  •  Q 六 A  •  S 

n-pnM=A  .sn-pn— M 并  A 

根 据定理 24  -  23, 由上式 得出： 

Sfl— Pfl  -M  =  A  •  S^A  •  QCM  •  Q^A  •  Sfl  —  P 

riM  =  A  •  Sfl — P n 〜 M^^A。 

根 据定理 3 -26 由上式 得出： 

sn-pfl— M 二 A  .  Sfl-Pfl-MT^A 

sn-p 作异品 ，由第 三句因 推出逻 辑矛盾 ，第兰 句因是 

永假式 ，第 三句因 不可能 存在。 

iusn-p 作异品 ，第 六句 因是： 

-  SCM  •  S^A  •  Qd-M  •  Sn-PflM^A  •  Sfl— P 

riM 試 

采用 和第立 句因完 全相同 的步骤 ，可 uu 兑明 sn— P 为 

异品 ，由第 六句因 、第 九句 因分别 推出逻 辑矛盾 ，第 六句因 、第九 

句 因是永 假式， 第 ̂ 句因 、第 九句因 不可能 存在。 

sn—p 作异晶 ，第 兰句园 、第 六句因 、第 九句因 都不可 

能 存在。 不 宜采用 sn-p 作 异品。 

P 作异品 （R=— P)， 不 会产生 (上 的问题 ，这 时因王 

相是； 

SCZM  •  S^A  •  QPIMt^A  •  -Pd-M  •  M 弁 A 

根 据定理 22  •  81， 由上式 可得： 

SCZM  •  S^A  •  QOMt^A  •  MCP  •  M 卓 A 

根 据定理 3  •  33, 由上式 可得； 

SCP  •  S^A  •  QflM 声 A  •  Mt^A 

根 据定理 3  •  26, 由上式 可得： 



S[P  •  S^A 

明 iM-p 作异品 ，由 因之 相能推 出宗。 

l^-P 作异品 (R 二 一P)， 第兰句 因是； 

SCM  •  •  Q[M  •  ， 一PflM^A  •  —  Pfl 
— M 幸 A 

选 取下列 賦值， S{a}，M{a，b}，Q{a}，P{b}。 这个賦 值使第 

三句因 为真。 说 明第兰 巧因有 存在的 可能。 ♦ 

第六句 因是： 

SGM  •  S^A  •  QC-M  •  — PDM 六 A  .  -Pfl  — M 

六 A 

选 取下列 赋值， S{a}，M{a，b}，Q{c}，P{b}。 这个赋 值使第 

六句因 为真。 说 明第六 句因有 存在脾 可能。 

第九句 因是； 

SGM  •  S^A  •  QOMt^A  •  Q n  — A  •  --PflM 

Pfl— M 若  A 

选 取下列 赋值， S  :  {a}  ,M  s  {a，b}，Q  :  {a，c}，P  :  {b}。 送 

个赋 值使第 九句因 为真。 说 明第九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W — P 作异品 ，第 S 句因 、第六 句因、 第九句 因都能 找到一 

种 赋值使 其为真 ，都 有可能 存在。 -P 作 异品， 由因 S 相能推 

出宗 ，使第 S 句因 、第 六句因 、第九 句因都 有可能 存在， 为 

异品 也没发 现矛盾 之处。 所 1M， 决定 采用… P 作新 定义的 异品。 

再考虑 同品， W  — P 作异品 （民 =— P)，IM  P 作同品 （Q  = 

P)， 第五句 因是： 

SCM  •  S^A  •  P 仁 一M  •  -PC-M 

根 据定理 22  •  81， 由上 式得； 

SCM  •  S^A  •  M 仁一 P  •  M 仁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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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定理 22  -  45, 由上 式得： 

SCM  •  •  MC：  —  PflP  ■ 
根 据定理 24  •  21, 由上 式得； 

SCM  •  S^A  •  MCA 

根 据定理 24  -  13, 由上 式得； 

SGM  •  •  M=A 

根 据定理 24  ,  58, 由上 式得： 

M^A • M=A 

l^-P 作 异晶， 作同品 ，由第 五句因 推出逻 辑矛盾 ，第 

五 句因是 永假式 ，第 五句因 不可能 存在。 

l^-P 作异晶 (R=-P)，WP 作同扁 (Q=P)， 因的第 二相 

是 PDM^^A， 第 兰相是 一P<^-M  •  M 旁 A。 ■ 

恨 据定理 22-  81， 由 第兰相 推出； 

MCP  •  M 丰 h 

根 据定理 22  -  621， 由上式 得出； 

根 据定理 24  •  571 , 由 上式 得出； 

MflMflP  弁  A 

根 据定理 24  •  561 ， 由 上式 得出： 

MOP 若八 

法样， i^-P 作 异品， WP 作同品 ，由第 S 相可 推 出第二 

相 ，使第 二相失 去独立 的意义 ，与 《理 口论》 的论述 不符。 

W—P 作 异品， P 作同品 ，第 五句 因不可 能存在 ，因 的第二 

相失去 独立的 意义， 因此不 宜采用 P 作同 品。 

U-F 作 异品， W  snp 作同蔬 ，"由 因吉相 推出同 喻恨存 

在" 的表达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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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M  •  S^A  •  SflPpM^A  •  -P 仁 一M  •  M 六 A * 

Z)  •  -SOMflP 旁 A 

选取 赋值， S  :  {a}，M  :  {a},P  :  {a，h}。 这种 賦值使 上式蕴 

涵式前 件为真 ，后件 为假， 说明上 式不能 成立， P 作 异品， 心 

SflP 作同品 ，由 因兰相 推不出 同喻依 存在， 不符合 "因明 推理规 

则 (2)"。 因此不 宜采用 snp 作 同晶。 

作 异品， W-SflP 作同品 ，不 会产生 W 上 的问题 。这 

时 第五句 因是： 

SCIM  •  St^A  • … SPlP 亡 — M  •  —PCI — M 

选取 赋值， S  :  {a},M  :  {a},P  »  {a，b}。 这种 賦值使 第五句 

因 为真。 说明 P 作 异品， IM  — SflP 作同品 ，使 第五句 因可能 

存在。 

1^— P 作异品 SflP 作同品 ，因 S 相是： 

SGM  •  S^A  •  — SPIPPIMt^A  •  -PC-M  •  Mt^A 

根 据定理 3  •  2 目， 由上式 推出： 

-SflMOP^A 

说明 W-P 作 异品， snp 作同品 ，由因 S 相能 推出同 

喻 依存在 ，满足 "因 明推 理规则 (2) "。 

w_p 作 异品， snp 作同品 ，由 因的第 S 相推 出第二 

相的公 式是： 

-PC-M  •  • 〕 •  -SflPPlM^A I 

选 取下列 賦值， S  ;  {a}，M  ;  {a}，P  :  {a，b}。 这种赋 值使上 I 

式蕴 涵式前 件为真 ，后件 为假。 说明由 因的第 S 相推不 出第二 

相。 

以 _P 作 异品， W  -S  0  P 作同品 ，由 因兰 相能推 出奈， 使九 

句因的 每一句 因都可 能存在 ，由因 S 相能推 出同喻 依存在 ，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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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三相推 不出第 二相。 本 书确定 作 异品， SOP 作 

同品。 我把送 称为本 书的新 定义。 

由 因兰相 推出宗 的表达 式是： 

SCM  •  S 片 A  •  — SflPflMT^A  •  -PC-M  •  M 若 A 

•  3  •  SCIP  *  S 幸  A 

根 提定理 22  -  81、 定理 3  •  33 可 知上式 为真。 说明 由因兰 

相能 推出宗 ，符合 "因 明推 理规则 (1)’’。 

由 因: H 相推出 "同喻 依存在 "的 表达 式是： 

SCM  •  S^A  •  — SflPflM^^A  •  -PC-M  •  M 声 A 

•二) •  -SflMflP^^A 

根 提定理 3  *26 可 知上式 为真。 说 明由因 S 相能推 出同喻 

依存在 ，符合 "因 巧推 理规则 (2)"。 

由 因的第 一 相 、第 S 相推出 第二相 的表达 式是： 

SCM  .  S^A  •  -SflPOM^A  •  — P 仁 一 M  •  M 共 A 

. 〕 . -SnMHP^A 

选 取賦值 S  :  {a},M  :  {a},P  :  {a，b}。 这种 赋值满 足因的 

第一相 SCM  •  S 弁 A, 满足 第立相 一PCI— M  .  M 共 A, 不满足 

第 二相… SflPflM^^A， 同 时使同 喻依不 存在一  SflMflP 二 A。 

说明 满足第 一相， 满足第 S 相 ，不满 足第二 相就能 使同喻 依不存 

在 ，不 符合" 因明推 理规则 (2)"， 三支 论式不 能成立 。说明 对于第 

一相 、第兰 相而言 ，第二 相是独 立的。 

由因 S 相推 出宗 的表达 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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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  •  S 并 A  •  — SfiPPlM 若 A  •  -PC-M  • 

• 〕 •  S[P  •  S 声 A。 

选 取赋值 S:  {a，b}，M:  {b，c}，P:  {b，c，d}。 这种 賦值满 

足 因的第 二相一 SnPflM 异 A， 满足 第三相 一PCI-M  •  Mt^A， 

不满 足第一 相 S 仁 M  •  S 若 A， 同 时使宗 SCIP  •  为假。 说明 

满足第 二相、 满足第 I 三相 ，不 满足第 一相， 就能 使宗不 成立， 不符 

合" 因明推 理规则 （ir，H 支 论式不 能成立 。说 巧对于 第二相 、第 

立 相而言 ，第一 相是独 立的。 

由 因兰相 推出宗 的表达 式是； 

SCM  •  S^A  •  -SflPflM^A  •  — PC  — M  • 

] •  SCIP  • o 

选 取賦值 S  :  {b},M  :  {b，c}，P  :  {c，d}。 这 种賦值 满足第 

- -- 相 S[M  •  S9^A， 满足 第二相 一 SnPPlM 幸 A, 不满足 第三相 

-PCZ  — M  •  同 时使宗 SC：P  .  S9^A 教假。 说明 满足第 

-- -相 ，满足 第二相 ，不 满足 第三相 ，就能 使宗不 成立， 不符合 "因 

明推 理规则 （1)"， 云支论 式不能 成立。 说明 对于第 一相、 第二相 

而言 ，第 .H 相是独 立的。 

综上 所述， 在同品 、异 品的新 定义下 ，由因 S 相能 推出宗 ，能 

推出 同喻依 存在， 满足因 立相， S 支论 式就能 成立。 满足 因三相 

是 成立云 支论式 的充分 条件。 符合 《理 口论》 的下列 论述; "此有 

二种 ，谓 于所比 ，审 观察智 ，从现 量生或 比量生 ，及 忆此因 与所立 

宗不相 离念。 由是 成前举 所说力 ，念因 同品定 有等故 ，由 近及远 

比度 因故。 …… 如是 应知悟 他比量 ，亦 不离化 得成能 立"。 （这段 

引文 的中仁 思想是 满足因 S 相 ，论 式就成 立。） 因. 兰相的 各相之 

间是独 立的， 无 论缺哪 一相， 兰支论 式都不 能成立 ，因 S 相的每 

一 相都是 成立兰 支论式 的必要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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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九句醒 

(1) 九 句因的 每一句 因都有 存在的 可能。 

第一 句因是  SCM  •  S^A  •  -SnPCM  •  -SnP=?^A  •  — 

PCIM  •  -P 并 A。 

选取 賦值: S;  {a},P  :  {W，M;  V。 这 种賦值 使上式 为真， 

说明第 ■-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第二 句因是  SCIM  •  S^A  •  — SflPCIM  • … SflP 并 A  •- 

P  仁 "-M。 

选 取賦值 s:  {a}，M:  {a，b}，P  :  {a，b}。 这 种賦值 使上式 

为真。 说 明第二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第 S 句因是  SCIM  •  •  -SnPCM  •  -SflP 若 A  ♦— 

PPlM^^A  •  乂。 

选 取赋值 S  :  {a}，M  :  {a，b}，P  :  {b}。 这种 赋值使 上式为 

真。 说 明第三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第四 句因是  SC：M  •  S^A  •  -SnPC-M  •  ~P 仁 M  • - 

P 六 A。 
r 

选 取巧值 S  :  {a},M  :  {a}，P  !  {b，c，d， … }。 这种賦 值使上 

式 为真。 说 明第四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第五 句因是  SCIM  •  S^A  •  — SflP 仁 一 M  •  — PC— M 

选 取赋值 S:  {a}，M:  {a),P  !  {a，b}。 这种 赋值使 上式为 

真。 说 明第五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第六 句因是  SGM  •  S 旁 A  •  — SflPCI  — M  •  —  PPIMt^A 

*  — P P] … M 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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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取賦值 S  :  {a}，M  :  {a}，P  :  {b}。 珪 神赋值 使上式 为真。 

说 明第六 句因有 存在的 可能。 

第走 句因是  sc：M  •  st^a  •  — sfiPfiMT^A  •  —  sripn  — 
•  —PCM  •  — P 六 A。 

选取 赋值, S  :  {a},M  :  {a»b}  ,P  :  {b,c,ci, … }。 这 种赋值 

使上式 为真。 说明 第屯句 因可能 存在。 

第八 句因是  SC；M  •  S9^A-  — SflPflM 声 a  •  — sripn  — ■ 

M  声八*  — PCI  — M。 

选取 赋值， S;  {a}，M:  {a，b}，P;  {a，b，c}。 这种赋 值使上 

式 为真。 说明 第八句 因可能 存在。 

第九 句因是  SCIM  •  S 旁 A  •  -- SnPnM：7tA  •  -snpfl- 

Mt^A  •  PPIMt^A  •  — P n  一 M 声 A。 

选 取赋值 s  !  {a},M  :  {a，b}，P  :  {b，c}。 这 种賦值 使上式 

为真。 说明 第九句 因可能 存在。 

九 句因的 每一句 因都可 能存在 。符合 《理 口论》 的下列 论述; 

"此 一一 各 有立种 ，谓于 一切同 品有中 ，于 其异 品或有 、非 有及有 

非有， 于其 同品非 有 及俱， 各 有如是 S 种差 别。 …… 合成 九种宗 

法。 "(这 段引文 的中私 思 想是说 因有九 种可能 性。） 

(2) 第二句 因和第 八句因 是正确 的因。 

第二 句因是  SCIM-St^A-  -SflP 仁 M  •  — snp 幸 A  -  — 

PC— M。 

根 据定理 22  -621， 由上 式得： 

SCIM  •  S^A  •  — SOP  Pi  M  二一 -SflP  • 

-SnP^A  •  -PC：  —  M 

根 据定理 24  -  571， 由上 式得； 

SCZM  •  St^A  •  — SflPflM^A  •  — PC：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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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定理 24  -  58、 定理 3  -  43, 由上 式得： 

SCM  •  S^A  •  •  -SriPflM^A  •  -Pd-M 

这样 ，由第 二句因 能推出 因兰相 ，满足 因呈相 是成立 兰支论 

式的充分条件，所^^：^^第二句因是正确的因。 

第八 句因是  SdM  •  S9^A  • … SnPDM^A  •  -SnPOM 
• … PCI— M。 

根 据定理 3  -  26, 由上式 推出： 

SGM  •  •  -SflPflMT^A  .  -P 仁 一 M 

这样 ，由第 八句因 能推出 因兰相 ，第 八句因 是正确 的因。 

(3) 第- -句因 、第 兰句因 、第屯 句因、 第九句 因是不 确定的 

因。 

第一 句因是  SCM  -  S^A  •  -SnPCiM  -  -Sn’P 声 A  •- 

PCM  •  —  P 幸 A。 

根 据定理 3  -  26, 由上式 推出： 

SCM  •  *  — SflPGM  •  -SflP 弄 A 

根 据定理 22  •  621， 由上 式得： 

SCM  •  S 幸 A  •  — SflP  •  —  SflP 声 A 

根 据定理 24  -  571、 定理 24  -  561， 由上 式得： 

SdM  •  S^A  •  — SflPPlMT^A 

这样 ，由 第-- 句因能 推出因 的第一 相 、第二 相。 

由 第-句 因推出 因的第 立相的 表这 式是； 

S[M  •  S 声 A  •  — SOP 仁 M  •  — SnP 弄 A  •  — P 〔一 

M  •  —  P  吉  A  •  ZD  •  _  PCZ  —  M  •  M  声  A 

选 取赋值 S  :  {a}，P  :  {b}，M  :  V。 这 种赋值 使上式 蕴涵式 

前 件为真 ，后件 为假， 说明第 一句因 推不出 因的第 三相。 

第 S 句因是  SGM  •  S 弁 A  •  -SflPGM  •  -SriP 片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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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和第一 句因完 全相同 的步骤 ，由上 式得； 

SGM  •  S 辛 A  •  -SflPflM 若 A 

连样 ，由 第兰句 因能推 出因的 第 一相、 第 二相。 

由第云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三相 的表达 式是： 
■ 

S(ZM  •  S 弄 A ， -SRPCIM  •  -SflP^^A  • 

— P  DM^ A  •  一 P Pi  一 M 共 A  •  ID  •  — Pd _ M  •  M 旁 A 

选 取賦值 S  :  {a}，M  :  {a，b}，P  :  {b}。 送种 赋值使 上式蕴 

涵式前 件为真 ，后件 为假。 说明第 S 句因 推不出 因的第 S 巧。 

第七 句因梟  sczm-st^a-  — snPDM 共  a  -  -snpfi- 

M^A  •  — PGM  •  — P^A© 

根 据定理 3 -26, 由上 式得： 

SGM  •  S 弄 A  •  -SnPflM^A 

这样 ，由 第七句 因能推 出因的 第一相 、第 二相。 

由第屯 句因推 出因的 第兰相 的表达 式是： 

SCM  •  S^A  •  -SnPflM^A  •  — SnPfl— 

•  — PCZM  •  — P 并 A  •: D  •  — P 仁 一 M  •  M 幸 A 

选 取巧值 S  :  {a},M  *  {a，b}，P  :  {a，b，d，w} 。这种 赋值使 

上式蕴 涵式前 件为真 ，后件 为假。 说明第 七句因 推不出 因的第 S 

相。 

第九 句因是  S〔M  •  •  -SnPflM^A  •  -SflPfl  — 

•  — PPlM^A  •  — Pfl  — M^A。 

根 据定理 3  •  26, 由上 式得： 

SGM  •  S 共 A  .  -SnPflM^A 

这样 ，由 第九句 因能推 出因的 第一相 、第 二相。 

由九句 因推出 因的第 S 相的 表达 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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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M  •  S 声 A  •  -SflPpM^^A  •  — SflPO—M 幸 A 

-PDMt^^A  •  -Pfl— • 三 . 一P 仁 一M  •  M 声 A 

选 取赋值 S  !  {a},M  :  {a,b},P  :  {b,c}o 这 种赋僮 使上式 

蕴 涵式前 件为真 ，后件 为假。 说明第 九句因 推不出 因的第 立相。 

综 上巧述 ，第 一句因 、第 兰句因 、第 韦句因 、第 九句因 的共同 

点是 都满足 因的第 一相、 第二相 ，都 不满足 因的第 兰相。 因的每 

一相都 是成立 兰支论 式的必 要条件 ，这四 种因都 不能使 S 支论 

式 成立。 

第一 句因是  S 仁 M  .  S^A*  -SflPClM  •  -SOP 弁 A  •— 

PCM  •  — P 六 A。 

宗是 SCZP  •  S 声 A, 同 喻依是 KCZ  — SriMflP。 

选 取赋值 S  :  {a},P  :  {a，b}，M  :  V。 在这种 赋值下 ，第一 

句因 为真， 宗为真 ，同喻 依存在 。说明 在某些 賦值下 ，第一 句因使 

: £ 支论式 成立。 

选 取赋值 S  :  {a}，P  :  {b}，M  :  V。 在这种 赋值下 ，第 一句因 

为真 ，宗 为假。 说巧 在某些 賦值下 ，第一 句因使 S 支论 式不 成立。 

第吉 句因是  S 仁 M  •  S 声 A  .  -SflPClM  •  -SnP^A*  - 

PPIMt^A  -  一 Pfl-MT^A， 宗是  SCP  •  S 六 A， 同 喻依是 

K[— SflMflP。 

选 取赋值  S;  {a},  M  :  {a，b，c}，P:  {a，b}。 在这种 

赋 值下， 第 兰句因 为真， 宗 为真， 同喻依 存在。 说明在 某些赋 

值下， 第吉句 因使三 支论式 成立。 

选 取赋值 S!  {a}，M:  {a，b},P:  {b}。 在 这种斌 值下， 

第 兰句因 为真， 宗 为假。 说明 在某些 赋值， 第 S 句因使 支论 

式不 成立。 

第  H;： 句因是  SCIM  •  St^A-  — SflPflM 六  a  .  —  Sfl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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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  -PCM  •  -P^A, 宗是 SCZP  •  S 共 A, 同 喻依是 K 仁 

— sriMOP。 

选 取赋值  S  :  {a},  M  :  {a,  b,  c,  d,  e} ， P  :  {a,  b,  c, 

f， g， h, … h 在 这种赋 值下， 第 屯句因 为真， 宗 为真， 同喻依 

存在。 说明在 某壑赋 值下， 第韦句 因使呈 支论式 成立。 

选 取赋值  S  :  {a} ,  M  :  {a,  b} ,  P  ：  {a,  b， c， dU  …} 。 

在 送种賦 值下， 第 屯句因 为真， 宗 为假。 说明 在某些 賦值下 ，第 

韦 句因 使三支 论式不 成立。 

第九 句因是  SCM  •  S^A  *  -SriPflM^A  -  -SflPfl- 

M 共 A  •  — PflM 幸 A  •  — Pfl  — M 声 A， 宗是 SCP  •  S 声 A, 同喻 
、 

依是  Kd-SflMflP。 

选 取赋值  S:  {a，b，d}，P:  U， b， c}。 在 

这种賦 值下第 九句因 为真， 宗 为真， 同喻依 存在。 说明 在某些 

賦 值下， 第九 句因使 S 支论式 成立。 

选 取賦值 S:  {a},  M  :  {a,  b},  P  ：  {b,  c}。 在 这种賦 

值下第 九句因 为真， 宗 为假， 说明在 某些赋 值下， 第九 句因使 

三支 论式不 成立。 

第一 、兰 、屯、 九 句因有 时使三 支论式 成立， 有时 使立支 

论式不 成立， 它们是 不确定 的因。 

(4) 第五 句因是 不正确 的因， 它 使宗、 相 违宗都 不可能 

成立。 

第五 句因是  SCM  •  St^A  .  -SriPC-M  •  — PCZ_M。 

根 据定理 3  *26, 由上 式得： 

SCM  •  S^A  •  -P 仁 一 M 

这样， 由第 五句因 能推出 因的第 一相、 第 S 相。 

现 在证明 "由 第五句 因推出 因的第 二相" 是永 假式。 > 121 



求证； SCIM  •  S^A  •  一 Sr|P 仁 一 M  •  _ P 仁 一 M  • 〕 •〜 

(-SflMPlP  并  A) 

证明： 

(i)  h  !  SCM  !  S 声 A  .  -SflPC-M  •  — P〔一 M  • ] 

- -SnPC-M  [根 据定理 3  •  27] 

(ii)  h  •  -snpc：-MZ)-snMnp=A ■ 

[根 据定理 24  -  311] 
(iii)  h  •  -SnMOP 二 AZ) 〜 (-SflMflP^A) 

[根 据定理 2  •  12] 

第 五句因 的特点 是满足 因的第 一相、 第 云相， 不满 足因的 

第 二相。 第五 句因是 不正确 的因。 

宗是 SCIP.S 弄 A。 相违宗 的表达 式是什 么呢？ 《理 口论》 

说： "唯二 种说名 相违， 能 倒立故 。"送 段引 文说， 相 违宗是 SC： 

-P.S：7^A。 宗的同 喻依用 K 表示， 相违 宗的同 喻依不 能再用 

K 表示。 改用 K' 表示。 由同 喻依的 含义， K' 应 该满足 K' 仁 

-SflMfl-P。 

现在 证明， "由第 五句因 推出相 违宗" 是永假 式®。 

* 本书在 证明从 a 可推出 P 时， 是从 语形方 面化明 可证。 本书在 证明由 

a 推不出 |3, 即证明 aZ)P 不可 证时， 是用 语义方 法证明 有假值 。如果 a3(3 是永 

假式 （逻 辑矛 盾）， 则从 a 推不出 |3。 但 a 推不出 P， aIDjJ 却不一 定是永 假式。 这里 

只 要证亂 "第五 句因， ，道涵 "因 的第二 相，， 有 假值， 就 够了； 不必 证明； "由 第五 

句因 推出因 的第二 相，， 是永 假式。 而且， 底下仅 仅证明 了  ； 由 第五句 因可推 出因的 

第二相 的巧定 （〜 （一 SnMDP 异 A)); 并没有 证明； •由第 五句因 推出因 的第二 

梢， 是永 假式。 aZ) 〜 P 可证， 不 等值于 a](3 是永 假式， 也不 等值于 不可证 
(有假 值)。 校注 

CD 应 求证： "第 五句因 蕴涵相 违宗。 不可证 f 不应 求证； "第直 句因椎 出相违 

宗" 是永 假式。 底下 并没有 求证： "第 五句因 推出相 违宗" 是永 假式； 而是证 明了: 

"第五 句因蕴 活相递 宗的否 定。" ——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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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 SCM  •  •  -SflPCI-M  •  -PCI— M  • 二） . 

〜 （SC— P  •  S^A) 

证明： 
4 

•(i)  h  :  SGM  •  S^A  •  — PC— M  •  ]  •  SdM  •  S^A  • 

— PCI— M  〔根 据定理 3  •  27〕 

(ii)  h  :  S[M  •  S^A  •  — PC— M  •  Z)  •  S 仁 M  •  • 

MCP  〔根 据定理 22  •  81〕 

(iii)  h  :  SCZM  •  S^A  •  M 仁 P  •  ID  •  SGP  •  S 共 A 

〔根 据定理 22  •  44〕 
(iv)  h  :  SeP  •  S 共 A  •  Z)  •  S  =  SnP  •  S^A 

〔根 据定理 22  .  621〕 

(V)  h  :  S=SnP  *  S 幸 A  •: D  •  srip^A 

〔根 据定理 24  .  58〕 

(vi)  h  ;  SnP#A  •  ]  •  SflP 共 A  •  V  •  S—A 

〔根 巧定理 1  ‘13〕 
(vii)  h  !  snp 六 A  •  V  •  S  =  A  • ] . 〜 （SnP  =  A  •  S 共 

A)  〔根 据定理 3  •  14〕 

(viii)  h  : 〜 （SriP  =  A  •  St^A)  •  3  • 〜 （SCI— P  •  S 声 A) 

〔根 据定理 24.  311〕 

(ix)  h  :  SGM  •  S^A  •  -SnPC  — M  •  -PC  — M  •  Z) 

. 〜 （S 仁 一P  •  S^A)  〔根 据定理 3  •  33〕 

由上 所述， "第五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二相 "是 永假式 ，第五 

句因不 可能使 宗成立 。"第 五句 因推出 相违宗 "是 永假式 ，第 ■ 

五句因 不可能 使相违 宗成立 。第 五句 因使宗 、相 违宗都 不可能 

成立。 

(5) 第 四句因 、第六 句因是 不正确 的因， 它使宗 不可能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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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使相违 宗可能 成立。 

由第 四句因 推出因 的第一 相的表 达式是 S 仁 M  •  S 與 A  • 

-SflPG-M  •  -PCM  •  — P 共 A  • 。 •  SC：M  •  S 异 A。 

根 据定理 3 -27, 上式 成立。 

由第四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二相 的表达 式是： 

SdM  •  S^A  •  — SnP 仁 一 M  •  -PGM  •  -P^A  • 

Z)  •  -SflMflP 共 A 

选 取賦值 S:{a}，M:V，P;{a}。这种赋值使上式蕴涵式前件 I 

为真 ，后 件为假 ，第 四句因 推不出 因的第 二相。 

由第四 句因推 出因的 第^相 的表达 式是： 

SGM  •  S^A  •  — SflPG  — M  •  -FdM  •  -Pt^A  • 

二）， 一 P  仁 一 M 

选 取賦值 S:{a}，M:  {a},P  :  {b，c，cl,w} 。这种 賦 值使上 

式蕴 涵式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第 四句因 推不出 因的第 S 相。 

所 tU， 第四 句因满 足因的 第一相 ，不满 足因的 第二相 、第 S 

相。 

由第六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一相 的表达 式是： 

S 仁 M  •  S^A  •  — SflP 仁 一 M  •  -PflM^A  •  — PPl 

— M 六  A  •三 •  SCIM  •  S 共 A 

根 据定理 3  •  27, 上式 成立。 

由第六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二相 的表达 式是： 

SCZM  •  S^A  •  -SriPC-M  •  •  -Pfl 

_M 共 A  •  3  •  -SflMflP 弁 A ■ 

选 取賦值 S  :  {a},M  :  {a}，P:{b}。 这 种赋值 使上式 蕴潘式 

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第六 句因不 能推出 因的第 二相。 

由第六 句因推 出因的 第吉相 的表达 式是: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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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ZM  • 梯 A， —SflPCI-M  •  —PflM^A  •  -Pfl 

— M  弁  A  •  Z)  •  — P  仁 一 M 

选 取赋值 S  :  ̂ }，M  :  {a}，P  ;  {b}。 送种赋 值使上 式蕴涵 h 

式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第六 句因不 能推出 因的第 兰相。 

所 la， 第六句 因满足 因的第 一相， 不满足 第二相 ，第立 

相。 

综 上所述 ，第 四句因 、第六 句因满 足因的 第一相 ，不 满足第 

二相、 第吉相 ，是 不正确 的因。 

‘‘ 由第四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二相 "是永 假式。 ® 

求证： SCM  •  •  -SflPG  —  M.  -PGM  •  — P 弄 A 

• ] - 〜 （一SflMPiPT^A) 

证明： 

(i)  h  :  SGM  •  •  一 Sr|PG_M  •  — PCZM  •  — P 弄 A 

. ID  .  — snp 仁 一M  〔根 据定理 3  •  27〕 

(ii)  h  •  -SnPC：-MZ)-SnMnP  =  A 

〔根 据定理 24  -  311〕 

(iii)  h  •  -SflMflP^AZ) 〜 (-SPIMPIP 声 A) 

〔根 据定理 2  •  12〕 

(iv)  h  !  SCIM  •  S 共 A  •  — SP|P 亡一 M  •  — PCZM  •  — P 幸 

A  •  Z)  •〜 （一 SflMflPT^A)  〔根 据定理 3  •  33〕 I 

"第四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二相 "是 永假式 ，所 第四句 因不可 

能使宗 成立。 

(1) 应 求证; "第四 句因蕴 涵飼的 第二相 ，，不 可证； 不应 求证; W 第四 句因 推岀因 

的第 二相， ，是永 假式， 底下 并没有 求证; "第四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二相 "是永 假式； 而是 

证明了  ： "第巧 句因 蕴涵因 的第二 巧的否 定。" …一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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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第六句 因推出 因的第 二相" 是永假 式。® 

求证: S 仁 M  .  S^A  •  -SnPCI-M  •  -PflM 异 A  •  -P 

O-M 幸 A  •  ID  • 〜 （一SfiMflP^^A) 

证明 过程与 第四句 因完全 相同。 

"第六句因推出因的第二相"是永假式，所|^第六句因不可 

能使宗 成立。 

第四 句因是  SCIM  •  S 异 A  •  -SflPC-M  •  -P 仁 M  •— 

枯 A 

相 违宗是 SCI-P  ♦  S 声 A， 对相违 宗来说 ，同 喻依是 K'C I 

-SPIMO— P。 

选 取賦值  s ， {a},M  s  {a,b},P  *  {c，d，e,f，w} ，法种 巧值 

使 第四句 因为真 ，相违 宗为真 ，对 相违 宗而言 的同喻 依存在 ，这 

种賦值 使相违 宗的云 支论式 成立。 

第六 句因是  SGM  •  S^A  •  — SflP 仁一 M  •  — PflM^A 

- -pn-M 幸  A。 

相 连宗是 SCI— P  •  S9«^A， 对相违 宗来说 ，同 喻依是 K'  CZ 

-SOMfl-P。 

选 取賦值 s:  {a}，M:  {a，b}，P:  {c}， 这种 賦值使 相违宗 

的三 支论式 成立。 

综 上所述 ，第 四句因 、第 六句因 都使因 的第二 相是永 假式， 

都使 宗不可 能成立 ，第 四句因 、第六 句因都 使关于 相违宗 的三支 

论 式可能 成立。 

(D 应 求证; "第六 句因蕴 涵因的 第二相 "不 可证; 不 应求证 第 六句因 推出因 

的 第二巧 "尾永 假式。 底下 并没有 求证: W 第六 句因推 出因的 第二巧 "是永 假式; 而是 

证 明了： "第 六句因 巧插因 的第二 相的巧 定。" —— 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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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九 句因的 小结; 

因的第 一 相 
因的 第二相 因的 第兰相 

■ 

是 否是正 确的因 

第 一句因 

>+fc 

满 足 满足 
不满足 

不正 确的固 

第 二句因 满 足 
1 

满足 
满足 

正 确的因 

第 兰句因 满 足 满足 
不满足 

不正 满的因 

第 西句因 满 足 不满足 不满足 
1 

不正 确的因 

第 五句因 
iit 

满 m 不满足 满足 
1 

1 

不正 确的因 

第 六句因 满 足 不满足 不满足 不正 确的困 

第 A 句因 满 m 不满足 不满足 不正 确的因 

第 八句因 满 足 满足 
满足 

正 确的因 

第 九句因 
1 

满 足 满足 
不满足 

i 

不正 确的因
 ‘ 

(十） 九句因 、因 吉相 、宗因 喻三支 的关系 

(1) 九句因 、因 S 相的 关系。 

如 上所述 ，九 句因中 只有第 二句因 、第 八句因 是正确 的因， 

由这两 种正确 的因能 推出因 S 相。 下 面证巧 "第二 句因、 第八句 

因的析 取巧因 兰相等 值。" 

求证； （SCM  •  •  -SnPC=M  •  — SflP^A  •  — P 仁 

-M)  V  (SGM  •  St^A  •  — SriPflM 声 A  .  -SflPfl  -M^A 

•  -PC-M)  •  =  •  SdM  •  S^A  •  -SflPflM^A  •  -PC： 
— M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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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  ;  SCM  •  S 卓 A  •  -SOPGM  •  —SOP 若 A  •  -PCZ 

-M  •  ：D  •  s[M  •  s 声八 •  -snpn-M=A  -  -snp=^A  • 

— P 仁 一M  、  〔根 据定理 24  *3〕 

Cii)  h  :  SCZM  •  S^A  •  -SflPfl  — M 二 A  •  -SDP 声 A  • 

-Pd-M  •  Z)  •  SCM  •  S^A  •  —SPtPn-M^A  *  —  PCZ  — 

M  〔根 据定理 3  •  26〕 

(iii)  h  !  SCZM  •  S^A  •  — SPlPGM  •  — SflP 共 A  •  — P ■ 

e-M  •  Z)  •  S 仁 M  •  S#A  •  — SflPfl  -M-A  •  — PC：-M 

〔根 据定理 3  •  33〕 

(iv)  h  :  SCIM  •  St^A  •  — SOP 亡 M  •  —SflP 异 A  •  — P 

C  — M  .  ID  •  -SflPCIM  •  — SflP 声 A  〔根 据定理 3  •  27〕 

(V)  h  :  -SnP〔M  •  -SflP 幸八 • 〕 •  -SnP=— SflP 

flM  •  - - SnP 声 A  〔根 据定理 22  •  621〕 

(viu  :  —SOP — sfiPfiM  •  — sfip^ •  ]  •  — sn 

PflM 声 A  〔根 据定理 24 -58〕 

(vii)  h  !  SCIM  •  S9^A  •  -SflPCTM  •  — SriP 弄 A  •  — P 

C  — M  •  3  •  — SflPPlM 声 A 

〔由 （iv)、（v)、（vi), 根 振定理 3  •  33〕 

(viii)  1-  :  SCM  -  S 弄 A  •  -SflPGM  •  -SflP 声 A  •  —P 

仁 -- M  •  ZD  •  SCIM  •  •  — SflPfl  —  M  =  A  *  — PCI— M  ♦ 

-SflPflMT^A  〔由 （iii)、 （vii) ， 根 据定理 3  •  43〕 

(ix)  h  :  SCIM  •  S^A  •  — SflPfl  —M  =  A  •  — PC— M  • 

-SnPDMT^A  •  3  •  S 仁 M  •  S#A  •  一 SnPCM  •  — PCI  — 

M  .  -SpIPflM 幸 A  〔根 据定理 24  •  3〕 

(X)  h  :  SCIM  • 材 A  •  -SflPCM  •  — PC  — M  .  -Sn 

PPIM 并 A  •  ]  •  SCIM  •  S^A  •  —  SflPCIM  *  — PC— M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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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P 声 A  〔根 据定理 24  -  561〕 

(xi)  h  :  SOVI  •  S^A  •  -SPlPfl  -M  =  A  •  -PC-M  - 

-SflPflM 若 A  •  ID  •  SCTM  •  S^A  •  -SflP^M  •  -Pd- 

M-  -SDP 六 A  〔由 （bO、（x) 根 据定理 3  •  33〕 

(xii)  h  :  SGM  •  St^A  •  -SflPCIM  •  -SflP 声 A  •  -P 

仁 一M  •  =  •  S(ZM  •  •  -SPlPflM^A  •  -PC-M  - - 

SflPfi— M  =  A  〔由 （viii)、 (xi) 根 据定理 4  •  01  得〕 

(xiii)  h  !  (SGM  •  S 声八. 一Sr]P[M  •  -SOP 弄 A  •- 

PC-M)  V  (S(ZM  •  S 片八 •  一SnPflMT^A  •  -SflPfl  -M 

•  —P[-M) 三 （SCM  •  S^A  •  -SriPflM^A  •  -PCZ 

-M  .  — SPlPn— M  声  A)  V  (SGM  •  S 共  A  .  -SflPflM 弄  A 

•  -Pc-M  •  -SriPn-M  • 声 A)  〔由 （xii) 式得〕 

(xiv)  h  !  (SCIM  •  S^A  •  —  SPlPDM^A  •  -P 仁 一 M  . 

-SnPn-M  =  A)  V  (SCZM  •  •  -SflPDM^A  •  -Pd 

-M  •  -SflPfl  -M 弁 A)  .  s  •  SCIM  •  S^A  •  —SfiPflM 

•  -PCZ-M  〔根 据定理 4  •  42〕 

(xv)  h  :  (SCM  •  S^A  •  -SftPCM  •  -SflP^A  •  -P 

仁 一M)  V  (SCZM  •  S^A  • … SfiPflM^A  •  -SOPfl—M 并 

A  •  — p 亡 — M)  •  —  •  SCIM  •  S 共 A  •  -SnPDM^^A  •  -PC： 

— M  〔由 （xiii)、 （xiv) 根 据定理 4  •  2 口 

"第 二句 因和第 八句因 的析取 和因兰 相等值 由第二 句因、 

第八 句因可 推出 因立相 ，由因 兰相可 推出 "因 要么是 第二句 

因， 要么是 第八句 因。" 

(2) 因 H ■相、 一 因 二喻的 关系。 

因 支是: SCIM  •  S 六 A， 同 喻体是 MCIP  •  同 喻依必 

须 存在是 一SflMflP^^A， 异 喻体是 一PCZ  — M， 由于异 喻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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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必须的 ，不 考虑异 喻依。 

(a) 由 因兰相 能推出 因支。 

求证; 5仁14  •  3^八 •  一SflMflP^A  •  -PCZ-M  •  3  • 

SCZM  •  S9^A 

根 据定理 3 -26, 上式 成立。 

化） 由因 吉相能 推出同 喻体。 

求证: SGM  •  S^A  •  -SnMHP^A  •  -PCZ-M  •三 • 

MCZP  •  M 幸 k 

巧明： 

(i)  h  :  SGM  •  S^A  •  — SflMflP^A  ♦  — P 仁 一 M  •  ID 

•  -P 仁 一M  〔根 据定理 3  •  26〕 
■ 

(ii)  h  :  — P 仁 一M  • 二》 •  MCP  〔根 据定理 22  •  81〕 

(iii)  h  :  SCIM  •  S^A  •  —SflMflP^A  •  — PC  — M  •  ID 

•  MCP  〔根 据定理 3  •  33〕 

(iv)  h  :  SGM  •  S^A  •  — SflMflP 六八 •  — PCI  — M  •  3 

. SCM  *  St^A  〔根 据定理 3  *  26〕 

(v)  t-  :  SCIM  •  •  Z)  •  M^A  〔根 据定理 24  *  58〕 

(vi)  h  :  SCIM  •  S 异 A  •  -SPlMflP^A  •  — Pd-M  •  3 

. M 六 A  〔根 据定理 3  •  33〕 

(vii)  h  :  SCM  •  S^A  •  -SOMflP^A  •  -Pd-M  • 

] •  MCZP  •  M 若 A  〔由 (iii)、（vi) 根 据定理 3  •  43 得〕 

(

c

)

 

 

由因 立相能 推出“ 同喻依 必然存 在"。 

求证: SCIM  •  •  — SflMflP^A  •  -Pd-M  •二） • 

-SflMflP  声  A 

根 据定理 3  •  26, 上式 成立。 

(

d

)

 

 

由
因
 云相
能
 
推
出
异
 
喻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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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 SCM  •  S^A  •  — sriMflP^A  •  — PC  — M  •  ID  • 
— P  仁 一 M 

根 据定理 3  •  26, 上式 成立。 

(e) 由因支 、同 喻体 、同 喻依必 然存在 、异喻 体能推 出因兰 

相。 

求证: SCZM  •  S^A  •  MdP  •  •  -SflMflPT^A  • 

-PC-M  •  3  •  SCM  •  S^A  •  -SflMflP^A  •  — Pd-M 

根 巧定理 3  •  26, 上式 成立。 

综 上所述 ，如 果满足 因三相 ，一定 满足一 因二喻 ，如 果满足 

一 因二喻 ，一定 满足因 三相。 

(3) 第二 句因、 第八句 因和因 S 相可 互推 ，因 吉相和 一因二 

喻可 互推。 显示出 《理 口论》 的主 要理论 "九句 因说" 、"因 立相 

说" 、"宗 因喻吉 支说" 互相紧 密联系 ，协调 一致。 

(十 一） 《理 n 论》 的 谬误论 

(1) 宗的 错误： 

(

a

)

 

 

"自 语相违 "就是 所提出 的论题 是自相 矛盾的 ，即 SGP 

•  S 声八 •  ]  • 〜 (S[P  
•  S 异 A), 例如， 

" 一切言 
皆是妄 

"这 个宗 
犯有自 

语相违 
之过。 

(

b

)

 

 

自 教相违 ，自 己的教 派一贯 主张的 命题是 S 仁 一P  •  S 

幸 A， 在这种 
情况下 

提出宗 
S 仁 P  •  S 弁 A， 就 犯有自 

教相违 
之过。 

例如 胜论一 
贯主张 

"声 是无常 
"，胜 

论派 的成员 
再提出 

"声 是常" 
这个宗 

，犯 有自 教相违 
之过。 

(C) 世间 相违， 人们普 遍承化 SCI-P  •  S 共 A， 在送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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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提出宗 SCIP*  S^A， 犯有世 间相违 之过。 例如 ，当时 印度人 

们 普遍承 认命题 W 怀兔 是月 "，在 这 种情况 下提出 W 怀兔 非月 "这 
个宗， 犯有世 间相连 么过。 

(d)  现量 相违。 由现 呈己知 S 仁 一P  •  St^A， 在这 种情况 

下， 提出宗 S[P， St^A， 犯有现 量相违 之过。 例如 ，由现 量已知 

"声是 所闻" ，在送 种情况 下提出 "声非 所闻" 这个宗 ，化有 现量相 
违 之过。 

(
e
)
 
 

比量 相违。 由比 量己知 S(^  — P  •  S：?^A， 在这 种情况 

下， 提出宗 SCZP， St^A， 犯有比 量相违 之过。 例如 ，由比 量己知 

"瓶 是无 常"， 在这 种情况 下提出 "瓶 是常" 送个宗 ，就 犯有 比量相 
违 之过。 

犯有 yJl 上五 种错误 ，所 立之宗 都不能 成立。 

(2) 因的 错误： 

(

a

)

 

 

两俱不 成:辩 论双方 都不承 认因的 第一相 SCM  - 

A 为真 ，送 样的因 就犯有 "两俱 不成" 的错误 ，对 "声 是无常 ，眼所 

见故 "而言 ，双方 都不承 认因的 第一相 "声 音是 眼所见 "为真 ，就 
是一个 例子。 

"因 "只犯 有两俱 不成的 错误， 其 S 支论式 是由〜 （S 仁 M  • 

S^A)  .—SflMflP 弄  A.  — P[— M  到  S[P，S7^A。 "因 "犯 

有两 俱不成 的错误 ，同 时 还有别 的错误 ， S 支论式 是由〜 (SCZM 

• 林 h)  • 〜 （一SflMflP 幸 A  •  — PC：  — M) 到  SCP  •  S 共 A。 

"因 ，，犯 有两俱 不成的 错误时 ，不满 足因的 第一相 ，王 支论 式不能 

成立。 

(

b

)

 

 

敌 论不成 (《入 正 理论》 称为 W 随一不 成") :辩论 中的敌 

方不承 
认因的 

第一相 
SGP  

•  S 声 A 为真 
，送 样的因 

就犯有 
W 敌论 

不成 
，，的 错误。 

例如， 
佛教对 

"声 显论 
"提出 

"声是 
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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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因 的第 一相是 "声 是所作 "，声 显论 不承认 "声是 所作" 为真， 
就 是敌论 不成。 

"两 俱不成 "是 双方不 承认因 的第一 相为真 ，"敌 论不成 "是 

敌 方不承 认因的 第一相 为真。 《理 口论》 规 定只有 双方承 认命题 

为真 才能确 定为真 ，所 两 俱不成 "也好 ，‘ ‘敌 论不成 "也好 ，命 
题都不 能为真 ，在 表达 上没有 不同。 

如果 "因 "只犯 有敌论 不成的 错误时 ，三 支论式 是由〜 （s<z 

H  •  S 若 A)  •  •  — PCZ-M  到  SdP  •  S 別。 

M 因。 犯有敌 论不成 的错误 ，同 时 还有別 的 错误， 三 支论式 是由〜 

(SCM  *  St^A)  • 〜 （一 SflMPlP^A  •  -PCI— M) 到  SdP  .  S 

幸 K。 "因 "犯 有敌论 不成的 错误財 ，不满 足因的 第一相 ，兰 支论 

式不能 成立。 

(C) 犹豫 不成; 对因的 第一相 S 仁 M  •  S 声 A 有所 犹豫 ，不 

能断 定为真 ，这 样的因 就犯有 "犹豫 不成" 的错误 。例如 ，对 W 彼处 

有乂， W 见烟敌 "而言 ，对 因的 第一相 "彼 处有烟 "产 生疑惑 ，不能 
断定 ，就 是犹豫 不成。 

如果 "因 ，，只 犯有犹 豫不成 的错误 ，那么 兰支论 式是由 （SC： V 

M  •  S 弁 A)  •  V  • 〜 (S[M  •  S 若 A)  :  — •  —PC 

— M 到 S[P  •  S 声 A。 ‘‘因 "犯 有犹豫 不成的 错误， 同时还 有别的 

错 误时， S 支论 式是由 (S〔M  .  St^A)  •  V  •  --(SCM  -  S?^A) 

: 〜 （一SnMflP 弄 A  -  — PC-M) 到  SdP  "因 ，犯有 

犹豫不 成的错 误时， 不满足 因的第 一相， S 支论 式不能 成立。 

(d) 有 法不成 (《入 正 理论》 称为 所依不 成）: 辩论中 的敌方 

不承认 宗有法 的存在 ，这 样的因 就犯有 "有法 不成" 的错误 。例如 

对佛教 提出宗 "我其 体周遍 ，于一 切处生 乐等故 "。因 为佛 教不承 

认 宗有法 "我。 的存在 ，就是 "有 法不成 。。有 法不成 就是命 题的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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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S  =  A。 

如果 w 因" 只犯有 "有法 不成" 的错误 ，那么 兰支论 式是由 s 

(ZM  •  S  =  A  •  -SflMflP^A  •  -PCZ  — M  到  SdP  •  S 幸 A。 

"因 "犯有 "有法 不成" 的错误 ，同 时还犯 有别的 错误， H 支论 式是 

由  S  =  A  • 〜 （S(ZM  .  — SriMflP^A  •  -P 仁 一 M) 到  SGP  • 

S 幸 A。 ‘‘因 "犯有 w 有法 不成 "的错 误时， 不 满足因 的第 一相， 兰支 

论 式不能 成立。 

(
e
)
 
 

"二 俱有 "因： 同品、 异茄中 都有的 因叫做 W 二俱有 "因。 

二俱有 因满足 因的第 一相、 第二相 ，不 满足第 S 相 ，即九 句因中 

的第 一句因 、第 吉句因 、第 尤 句因 、第 九句因 ，它 们是： 

SCM  •  S^A  •  -SflPCM  *  — SPlP^A  •  -PCM  •  ~P 

声 A 

SCM  •  S^A  •  -SflPCM  •  — SnP=?^：A  •  — • 

一 Pp  — M 并  A 

SCM  *  S^A  •  -SriPflM^A  •  -snpn  — M 共 A  •  — P 

亡 M  •  —P 争 A 

SCIM  •  S^A  •  — SPlPflM^A  •  — SflPfl  ~M^A  •  — P 

二俱有 因 不满足 因的第 S 相， 是错误 的因。 

(

f

)

 

 

不共因 :同晶 、异品 中都没 有的因 ，叫做 不共因 。不 共因 

满足 因的第 一相、 第兰相 ，不 满足第 二相， 即九句 因中的 第五句 

因， SCIM  •  •  -SriP 仁 一M  •  — PCI-M。 不共因 不满足 

因的第 二相， 是错误 的因。 

(

g

)

 

 

相违因 ：同品 中没有 ，异 品中有 的因， 叫做相 违因。 相 

违因满 
足因的 

第一相 
，不 满足 

第二相 
、第 三相。 

相 违因就 
是九句 

因 中的第 四句困 、第 六句因 ，它 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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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  .  S^A  •  -SriPC-M  •  —  PdM  •  — P 共 A 

SCM  •  S^A  •  -SflP 仁 一M  •  -PflM^A  •  —Pfl—M 

六 A 

相 违因不 满足因 的第二 相和第 S 相 ，是 错误 的因。 

(h) 相违 决定因 ：立方 提出一 个宗， 用一个 因来成 立这个 

宗。 敌方在 立方系 统内找 到另一 个因， 成立相 违宗。 立方 原来的 

因 就叫做 相违决 定因。 相 违决定 因是： 

M 声 A  .  (SCM  •  S^A  •  — SflMflP^A  •  -PCI  — M)  • 

M'^A.  (S 仁 M'  -S 幸 A-SDM'  n_P 幸 a  •  P 亡 _M' ) 

相违决 定因使 不相容 的两个 宗同时 成立; SCP  •  S 六 A  •  S 

CI— P  •  St^A。 是 不正确 的因。 

(3) 喻的 错误： 

按 《理 口论》 中出现 的先后 为序。 

(

a

)

 

 

例合 :是同 喻体的 错误。 正 确的同 喻体是 M 仁 P-M 声 

A， 例合是 P 仁 M、P 辛 A 

由例 合推出 同喻体 的表达 式是： 

PCM  •  P^A  •  ZD  •  MCP  •  M 若 A 

选 取赋值 M:  {a，b}，P:  {a}。 在这种 赋值下 ，上式 蕴涵式 

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不能 成立。 说 明例合 的同喻 体推不 出正确 

的 同喻体 ，所 W 例合 是喻的 错误。 

(

b

)

 

 

倒离 :是异 喻体的 错误。 正 确的异 喻体是 一PC：  — M， 

倒离是 一 MCI-P。 

由 倒离推 出异喻 体的表 达式是 

— MCZ  — P  •  ID  •  — PCZ  — M
 

选 取赋值 M  :  {a，b}，P  :  {a}。 在这种 赋值下 ，上式 蕴涵式 

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不能 成立。 说 明倒窝 的异喻 体推不 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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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 喻体。 所 W 倒离 是喻的 错误。 

(c)  无 合:是 同喻体 的错误 ，正 确的同 喻体是 MC；P  •  M 吉 

A， 无合是  •  KCM  *  KCIP。 

由无 合推出 同喻体 的表达 式是； 

K^A  •  KCM  •  K 仁 P  •  3  •  MCP  •  M 共 A 

选 取赋值 K:  {a}，M  :  {a,b},P：  {a} 。 在这种 賦值下 ，上式 

蕴 經式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不能 成立。 说巧 W 无合作 同喻体 ，由 

它推 不出正 确的同 喻体。 所 W 无 合是同 喻体的 错误。 

(
d
)
 
 

不 离:是 异喻体 的错误 ，正 确的异 喻体是 一PCI  —  M， 

不离是  Tt^-A  •  Td-P  
•  TCI— M。 

由不 离推出 异喻体 的表达 式是； 

T^A  •  Td— P  •  Ter— M  .  ID  •  — PCI  — M ■ 

选 取赋值 T:  {cKP：  {a},M：  {a, b}。 在送种 賦值下 ，上式 

蕴 涵式前 件为真 ，后 件为假 ，不 能成立 。说明 不离作 异喻体 ，由 

它推 不出正 确的异 喻体。 所 不 离是异 喻体的 错误。 

(

e

)

 

 

所立法 不成; 是同 喻化的 错误。 正 确的同 喻依是 

•  Ke-S  •  KCZM  •  K 仁 P，" 所立 法不成 "是  Kt^A  •  KC-S  * 

KCM  * 〜 (K 仁 P)。 巧 立法不 成时同 喻依是 错的， 例如， "声是 

常 ，无 触对故 ，同 法喻言 ，诸无 触对见 彼皆常 ，如业 。"同 喻依是 

"业 V' 业 ，，的 大概 意思是 "动作 V' 业是常 "这 个命 题不能 成立， 

所 "业" 不是正 确的同 喻依。 

(

f

)

 

 

能立 法不成 :是同 喻依的 错误。 正 确的同 喻依是 K^A 

•  KC~S*  KCM  •  KCP，" 能立 法不成 ，，是 K 共 A  •  K 仁 一 S  • 

〜 (K 仁 M)  -KClP。 能立法 不成时 ，同 喻依是 错的。 例如 "声是 r 

常， 无触 对故， 同 法喻言 ，诸 无触 对见彼 皆常， 如板微 。"同 喻依是 

W 板微， ，(古 代 巧度学 者认为 W 极微 W 是最 小的分 子)。 "极 微无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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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这个命 题不能 成立， 所 K 极微 "不 是正确 的同 喻依。 

(g) 俱不成 :是同 喻依的 错误。 正 确的同 喻依是 -K 

[—S*  K 仁 M  •  KCIP， 俱 不成是  K^A  •  KC-S  • 〜 （KCIM) 

- 〜 (KCZP)。 俱 不成特 ，同 喻依是 错的。 例如 /‘声 是常， 无触对 

故 ，同 法喻言 ，诸无 触对见 彼皆常 ，如瓶 。"同 喻依是 "瓶 V' 瓶是 

常" 、"瓶 无触对 "送 两个命 题都不 能成立 ，所 瓶 "是不 正确的 

同 喻依。 

上面 数 裡逻辑 为工具 ，揭示 了陈那 因明学 说内容 的丰富 

性。 学术界 有人把 陈那学 说看作 是一种 简单的 、原始 的逻辑 。有 

人说， 陈那学 说充其 量不过 是探求 了三段 论第一 格的第 一式而 

已 。本书 用数理 逻辑完 成了陈 那学说 的数十 个证明 ，探求 了陈那 

学说的 表达式 数十个 ，发现 陈那学 说对推 理关键 "因 "的 研究是 

细密的 、全 面的、 合理的 ，对空 类的处 理是独 到的， 发现陈 那把逻 

辑系统 的一致 性提到 很窝的 地位。 用数理 逻辑完 成对陈 那学说 

的分 析之后 ，首先 的感觉 ，它 不是一 种简单 的原始 的逻辑 ，而是 

内 容丰富 的成熟 的逻辑 系统。 

陈那学 说虽然 带有归 纳成分 ，但 基本上 是演绎 逻辑。 炼那有 

明 显的演 绎思想 ，他 多次讲 "生决 定解" 、"显 示因 与所立 不相离 

性" 等等。 数 理逻鞭 的分析 使陈那 的这些 演绎思 想得到 充分体 

现。 陈那学 说的命 题都能 找到数 理逻辑 表达式 ，陈 那学说 的许多 

证明 都能用 数理逻 辑完成 。由 于陈那 学说基 本上是 演绎的 ，才能 

用 数理逻 辑对它 作长篇 分析。 

数 理逻辑 工具揭 示了陈 那学说 系统内 部的一 致巧。 陈那学 

说包括 "九句 因说" 、"因 一 相说" 、"宗 因喻二 支说" 、"谬 误说 "等 

等， 用数理 逻辑分 析这些 内容时 ，发 现它们 之间的 一致性 ，本书 

首次 提出并 证明了 定理: "第二 句因和 第八句 因的析 巧和因 S 相 

1 1 

、 137 



t 

等值" ，这个 定理深 刻揭示 "九 句因说 "和 "因 兰相说 "的联 系和一 

致性 。数理 逻辑工 具揭示 的陈那 学说的 一致性 ，说 明一千 五百年 

前的陈 那学说 己经具 有比较 高的逻 辑理论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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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0 黃 

关于用 数理逻 巧研究 

陈那因 明学说 ，与 齐思 

贻、 末木刚 博两教 授商権 

本 章提要 

齐 思始教 授在书 中先后 提出对 义句因 的两种 解释。 第一种 

解释 ，由于 错误地 否定了 巧那学 说的归 纳成分 ，把 第五句 因定为 

正 确的因 ，与 《理 口论》 矛盾。 第二种 解释， 把犯有 W 有法 不成 "的 

因推 出的家 断定为 正确的 ，也与 《巧 口论》 矛席。 

末木刚 博教 授提出 对九 句因的 解锋与 《理 口论》 不符。 此外， 

末 木刚博 教授的 解释本 身犯有 "划 分不全 "和 "子项 相容" 的错巧 

而不 能自圆 其说。 

主词不 弄在时 ，齐 教授 妃陈那 学说中 的命题 都斬定 为假; 

而末 木教授 把陈那 学说中 的命题 都断定 为真， 两种处 巧都不 

(一） 关于对 "九 句因" 的解釋 

齐 教授有 关于陈 那学说 的专著 Buddhist  Formal  Logic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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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理逻辑 研究陈 那学说 。该书 的写作 下了很 大工夫 ，对数 理逻辑 

运用 自如， 表现了 相当的 技巧。 该 书先后 对九句 因提出 两种解 

释。 据齐 教授说 ，前面 的一种 是睐那 和乌提 培&克 （Uddy- 

otakara 比 陈那稍 晚的印 度因明 学家） 的解释 ，后 面的一 种是齐 

教授 自己的 新解释 。前 面的一 种解释 ，由于 错误地 否定了 陈那学 

说 中的归 纳成分 ，把膝 那学说 的推理 当作了 纯演绎 推理， W 至于 

对第 五句因 ，齐 教授说 :由第 五句因 推出宗 的推理 应该说 是正确 

的 ，不 是不确 定的。 对此 ，《理 口论》 说: "于同 有及二 ，在 异无是 

因 ，翻此 名相违 ，所余 皆不定 。"这 段引文 的中私 思想说 ，只 有第 

二句因 、第 八句 因是正 确的因 ，其 余的都 是错误 的因。 《理 口论》 

认为第 五句因 是错的 ，齐教 授的第 一种解 释认为 是对的 ，正 好相 

反。 膝 那九句 因说中 ，正 确的因 只有第 二句因 、第八 句因。 第二 

句因 、第八 句因的 公共部 分就是 "因兰 相"。 齐教授 第一种 解释， 

九 句因中 正确的 因有第 二句因 、第 五句因 、第 八句因 ，珪 S 者的 

公共 部分是 •‘因 二相" ，致健 齐教授 的第一 种解释 在关键 的地方 

和陈 那相反 。齐教 授自己 亦感到 第一种 解释似 乎不符 ，于 是提出 

自曰 对九句 因的新 图解。 

新图 解如下 ，是 根据文 恩图解 绘制的 。① # 

第一行 ;U(f〕g)  •  U(gTh)Z) …… 

指九句 因的第 九句因 "同品 有非有 ，异品 有非有 "，对 应第一 

行 左起第 一图。 

U(f]g)  •  U (gVh)3 . 

指九句 因的第 韦句因 "同品 有非有 ，异 品有 "，对 应第 一行左 

①民 •  S.  Y,  Chi  i  Buddhist  Formal  Logic,  Motilal  Ba nars Idas s , Delhi .  1984 , 

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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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第 二图。 

U(fDg)  •  U(geh)3 …… 

指九句 因的第 兰句因 "同 品有 ，异晶 有非有 。’' 对应第 一巧左 

起第 三图。 

U(f3g)  -  U(h+g)=) …… 

指九句 因的第 一句卧 '同 晶有 ，异 品有" ，对应 第一行 左起第 
四图。 

齐教授 认为， 上 四种都 不能推 出确定 的结果 ，是不 定因。 

第 二行: U(f：Dg)  •  U(g3h)=)U(f3h) 

指九句 因的第 八句因 "同品 有非有 ，异 品无 "，对 应第 二行左 

起第 一图。 



u(fz)g)  *  u(g+h)3ua=)h) 

指九句 因的第 八句因 的推广 "同品 有非有 ，无 异品 "，对 应第 
二行 左起第 二固。 

U(fZlg)  •  U(g=h)3U(fZ)h) 

指九句 因的第 二句因 "同 品有， 异品无 "，对 应第二 行左起 

第 兰图。 

U(flDg)  •  U(gXh)Z)U(fZ)h) 

指九句 因的第 二句因 的推广 "同 品有 ，无 异品" ，对应 第二行 
左起第 四图。 

齐教 授认为 上四种 都能推 出宗， 是正确 的因。 

第三行:11(仁)@)-1；(3化)31](£二>〜氏）. 

指九句 因的第 六句因 "同 品无 ，异品 有非有 "对 应第 吉行左 I 

起第 一图。 

Viag)  •U(g 乂 h)：DU(f 三〜 h) 

指九句 因的第 四句因 "同 品无 ，异 品有" ，对应 第兰行 左起第 
二图。 

U(fZ)g)  •  U(g-h)=)UCf=)-h) 

指九句 因的第 六句因 的推广 "无 同品 、异品 有非有 "， 对应第 
兰行 左起第 吉图。 

U(fZ)g)  •  U(g 去 h)：3U(f] 〜 h) 

指九句 因的第 四句因 的推广 "无 同晶， 异品有 "，对 应第 S 行 
左起第 四图。 H 

齐教 授认为 上 四种都 能推出 巧违宗 ，是相 违因。 

第 四行; U(f 二) g)  •  U(h-g)3U(Dh)  •  U(f] 〜 h) 

指九句 因的第 五句因 "同 品无 ，异 品无 ’’ ， 对应 第四行 左起第 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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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z)g)  •  U(g 狂 h) 三 U(fZ)h)  •  U(f3 〜 h) 

指九句 因的第 五句因 的推广 "无 同品 、异品 无"， 对应 第四行 

左起第 二图，  f 

U(fZ)g)  •  U(gi  h)Z)U(f：Dh)  •  U(f] 〜 h) 

指九句 因的第 五句因 的推广 ‘‘无 同品、 异品无 "对应 第四行 
左起第 互图。 

U(f]g)  •  U(gCh)3U(f3h)  •  U(f〕 〜 h) 

指九 句因第 五句因 的推广 "无 同品、 无异品 "，对 应第 四行左 
起第 四图。 

齐教 授认为 上四 种能推 出宗和 相违宗 的合取 ，是 不确定 

的因。 

上所用 符号， 齐教授 在书中 一一 加 W 定义， 现将这 些定义 

放在 [注 1  ] 中， 请参阅 。齐教 授说图 中未作 记号的 区域都 是肯定 

存 在的。 

关于上 述图解 ，齐 教授 认为新 的图解 比陈那 的图解 更符合 

陈那的 标准。 

我认 为齐教 授的新 图解离 《理 口论》 本 意更远 。《理 口论》 说: 

"或于 是处有 法不成 ，如成 立我其 体周遍 ，于一 切处生 乐等故 。如 ■ 

是所说 一切品 类所有 言词皆 非能立 。"按 送种论 述第一 相应是 E 

(f)  .  U(f3g)， 而不 是齐教 授新解 释中的 U(f]g)。 根据 《理口 

论 》 的这种 论述， 齐 教授对 九句因 的 新解释 ，第 四行的 

U(fZ)g)  •  U(h  — g)=)U(f3h)  •  U(f3-h) 

U(f=)g)  •  U(g 狂 h)Z)U(f3h)  •  U(f] 〜 h) 

U(fZ)g)  •  U(g  j  h)Z)U(fZ)h)  •  U(f=)~h) 

U(fZ)g)  •  U(gCh)Z)U(f 三 h)  •  U (仁〜 h) 

四种推 理都不 能推出 E(x)h， 即都 不能肯 定主词 存在。 根据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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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论》 "有 法不成 "(主 词不存 在时， 全称肯 定命题 为假) 的 论述， 
送四 种推理 都不能 成立。 而 齐教授 认为它 们能够 成立。 

根据 《理 口论》 "必 须举出 同喻依 ，吉支 论式才 能成立 "的规 

定 ，新 解释第 二行、 第兰行 的八种 推理都 推不出 同喻依 E (〜 f、 

g、h)， 论式 都不能 成立。 齐 教授认 为它们 成立。 

陈 那九句 因说的 "同 品无" 、"异 品无" 两类命 题都没 断定主 

词 存在。 ‘‘ 同品无 "包括 "无 同品 V' 异品无 "包括 "无异 品"。 齐教 

授对九 句因的 新解释 ，把九 句因扩 展为十 六句因 ，送 十六 句因的 

内容实 际上已 经包括 在九句 因 中了。 图的 第二行 左起第 一图、 第 

二图应 绘成一 个图。 第二 行左起 第兰图 、第 四图应 绘成一 个圈。 

第 九句因  第^:句因  第 兰句因  第 一句因 

第
 

八
句
因
 
 

第
 

六
句
因
 
 

第
 

五
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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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兰 行左起 第一图 、第 呈图应 绘成一 个图。 第兰行 左起第 二图、 

第四图 应绘成 一个图 。第四 行左起 第一图 、第 二图、 第兰图 、第四 

图应 绘成一 个图。 绘 法如下 (见 上页 图）； 

综上 所述， 齐教授 对九句 因的新 图解与 《理 口论》 不 符合。 

末木刚 博教授 对九句 因的解 棒如下 M 表 示因， P 表示 

同品， P 表示 异品 ，‘' 同品有 "是 M 二 P，" 同巧 有非有 "是 MCIP， 

"同 晶非有 "是舟 "异 品有 "是 M  =  P/' 异品 有非有 "是 MC 

P，" 异 品非有 "是 

关 于末木 教授对 九句因 的解释 ，分 析如下 ，当 M、P 不是空 

类时， M、P 的 关系有 下 五种； 

第 4 图  第 5 图 

按末 木教授 的解择 ，"同 品有 "M=P ，是第 1 图的 情形。 "同 品有 

非有 "MCP， 是第 2 图 的情形 。"同 品非有 "厉 T^， 是第 5 图的情 

形 。于 是产生 了问题 ，第 3 图 、第 4 图的 情形不 包括在 "同品 有"、 

"同品 非有， V' 同品 有非有 "的任 何一种 里面。 《理 口论》 原意 ，九 

句因是 概括了 因的所 有情形 ，按末 木教授 的解释 ，九 句因 不能概 

括 因的所 有情形 (划 分不 全）。 

从另 一 个 角度分 析这个 问题。 末木 教授为 同品有 "是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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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理 口论》 为" 同品有 "共举 了立个 例子， 都与末 木教授 的解释 

不符。 《理 口论》 为" 同品有 "举的 第一个 例子是 "声常 ，所 量性 

故。 "此处 M 是所 量， P 是常 住， M 旁 P 。 为" 同品有 "举的 第二个 

1^]子是"声无常，所作性故。"此处 M 是 所作， P 是 无常， M 声 P。 

ir 同品有 "举 的第 S 个例 子是 "声是 勤勇无 间所发 ，无 常性 故。" 

此处 M 是勤 勇无间 所发， P 是无 常， M^^P。 由此 可见末 木教授 

对九句 因的解 释不能 成立。 

(二） 关 于对主 词不存 在命题 的处理 

用 自然语 言研究 陈那因 明学说 ，对主 词不存 在问题 怎样处 

理 ，可 不明确 表态。 用 数理逻 辑表示 陈那因 明学说 ，就 自觉或 

不 自觉地 要表明 自己的 态度。 齐教 授在主 词不存 在巧将 陈那因 

明学说 的命题 都断定 为假。 末木教 授在主 词不存 在时将 陈那因 

明学说 的命题 都断定 为真。 这两种 断定都 不妥。 

(1) 齐教授 对主词 不存在 命题的 处理。 

齐教授 认为： Vipaks avxrtti :  VeH  =  (b  C 声 0)  •  (b  c  =  0) ■  • 

Df。 ①其中 V 表示 异品， H 表 示因， VeH 表示" 异晶无 "（所 有的 

异品 都不是 因）。 b 表 示因， C 表示所 立法。 根 据定理 24  •  561 ， 由 

E 知 0 推 得之声 0。 这 说明当 异品； 不 存在时 ，齐教 授认为 VeH 

(异 品无) 命题 为假。 《理 口论》 说: "若 无常宗 、全无 异品， 对不立 

有虚空 等论， 云何得 说彼处 此无？ 若 彼无有 ，于彼 不转， 当无有 

玉 民. S.  Y.  Chi :  Buddhist  Formal  Logic.  Motilal  Banarsidass ,  Delhi  1 1 984 ,  p. 

1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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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送段引 文说， 异品不 存在时 ，"异 品无" (所有 的异品 都不是 

•因) 这 个命题 为真。 齐 教授的 处理与 《理 口论》 的本 意正好 相反。 

从 另一个 角度分 析送个 问题。 主词不 存在时 ，齐 教授把 "异 

品无 "这个 命题断 定为假 ，为吉 支论式 附加了 不应有 的限制 。因 

的 第兰相 "异品 遍无性 "是 成立 立支论 式的必 要条件 ，齐 教授定 

义为; VeH=  (b  c  =  0)  •  (bc  =  0)。 S 支 论式要 想成立 ，必须 c  = 

0, 即必须 c 不是 全集。 c 是论题 的宾词 ，齐 教授的 定义实 际上为 

兰支论 式附加 了一个 条件， 即论题 的宾词 不得是 全集。 由定理 

24-11 可知 ，当 论题的 宾词是 全集时 ，兰 支论式 成立。 说 明齐教 

授的 定义附 加的限 制是错 误的。 

齐教 授认为 :八 种类型 (指同 品有异 品无, 同晶无 异品无 ，同 

品俱异 品无， 无同品 异品无 ，同 品有无 异品， 同品无 无异品 ，同品 

俱 无异品 ，无同 品无异 品。） 中 1  •  4  -  8( 同品 有异品 无）， 1  •  5  • 

8( 同品 无异品 无）， 1  •  6  -  8( 同 品俱异 品无) 是 陈那提 出来的 ，余 

下五种 是陈那 去世后 ，由 印度逻 辑学家 乌提培 拉克提 出的。 ® 

《理 口论》 说: "焉彼 无有， 于 彼不转 ，当 无有 疑"。 这句 话是说 ，如 

果主词 不存在 ，那么 相应的 全称否 定命题 成立。 按 照这种 观点， 

"异 品无" 己包括 "无 异品" ，"同 品无 "中也 包括有 "无 同晶 "。乌 

提 培拉克 巧补充 的五种 (无 同晶 异晶无 ，同 品有无 异品， 同品无 

无异品 ，同 品俱 无异品 ，无 同品无 异品） 完 全包括 在陈那 提出的 

兰种 (同 品有异 品无、 同品无 异品无 、同 品俱异 品无) 之中。 这些 

思想在 《理 口论 )) 中都有 ，用 不着 陈那去 世后由 别人去 补充。 

(2) 末 木教授 巧主词 不存在 命题的 处理。 

(D  R.  S*  Y.  Chi :  Buddhist  Formal  Logic.  Motilal  Banarsidass , Delhi ,  1984 .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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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木教授 认为: "遍是 宗法性 ，，应 该是 "s 是 M，，、S 仁 M、M 

(S) 这种 形式的 命题。 《理 口论》 说: W 或于是 处有法 不成， 如成立 

我其体 周遍， 于一切 处生乐 等故。 如 是所说 一切品 类所有 言词， 

皆 非能立 。"又 说: "由 此已说 同法喻 中有法 不成， 谓对不 许常虚 

空等 。"这 两段引 文说， 对全称 肯定命 题而言 ，辩论 双方有 一方不 

承 认主词 存在时 ，命 题就不 成立。 如果用 S 表示宗 有法， M 表示 

因 ，按 《理 口论》 的上 述论述 ，"遍 是宗 法性" 应该是 S 仁 M  •  S  = 

A ， 而 末木教 授巧把 "遍是 宗法性 "表 示成 SCIM。 

(3) 主词不 存在时 ，齐教 授把所 有命题 都断定 为假， 末木教 

授把 所有命 题都断 定为真 ，两种 处理与 《理 口论》 原 意不符 。本书 

对逻 辑常项 "有" 、"適 有 "构成 的命题 ，主 词不存 在时都 断定为 

假。 对逻 辑常项 "非 有"、 "逍无 "构成 的命题 ，在主 词不存 在时断 

定 为真。 

此外 ，齐 教授把 同喻依 表示为 (Ex)  (gx  •  hx)， 按 《理 口论》 

应该是 (Ex) (〜 fx  •  gx  •  hx)o 末木教 授把同 喻依表 巧为 M(N) 

: DP(N)， 按 《理 口论》 应 该是〜 S(N)A〔M(N)]P(N)〕。 齐教授 

关于 攫误论 的表述 在逻辑 上存在 漏洞， 这些不 叙述之 。在方 

法上， 齐教授 引入了 许多数 理逻辑 新符号 ，虽 然细密 ，亦 失之于 

繁琐。 

[注 1] 齐 教授书 中与新 图解有 关符号 的定义 如下： 

U  (本] 二 （X) (本 JC] 如) Df. 

E (申 •少） = (Ex) (幸 X  • 

(qTr)  (q  •  r)  V  (q  • 〜 lOV  (〜 q  •  r)  V  <  〜 q  • 〜r)Df. 

(q  V  r)  =  (q  •  r)  V  (q  • 〜 r)  V  (〜 q  •  r)Df*  * 

(q  亡 r )  =  (q*r)V(q  •〜 r)V  (〜 q  • 〜 r)Df. 

* 被定义 项中的 "V" 是不可 兼析取 ，定义 项中的 "V" 是可兼 析取。 ——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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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二 )r) 二 （q  •  r)  V  (〜 q  *  r)  V  (〜 q  • 〜 r)Df. 

(q/r) 二 （q  *  〜 r)  V  (〜 q  •  r)  V  (〜 q  • 〜 r)Df. 

(r+q) 二 (q  •  r)  V  (q  • 〜 r)DL 

(q  +  r)=  (q  •  r)  V  (〜 q  *  r)Df. 

(q=r)=  (q  •  r)  V  (〜 q  • 〜 r)DL 

(qVr)=  (q  ♦ 〜 r)  V  (~q  •  r)Df, 

(q~r)=  (q  • 〜 r)  V  (~q  • 〜 r)Df. 

(r— q)= (〜 q  •  r)  V  (〜 q  *  ~r)Df. 

(qXr) 二 （q  •  r)Df. 

(q 女 r) 二 （q  •  ~r)Df* 

(q 狂 r) 二 （〜 q  •  r)Df. 

(q  i  r)  =  (〜q  • 〜 r)Df. 

(qCr) 二〜 （q  •  r)  ♦ 〜 （q  • 〜 r)  • 〜 （〜 q  •  r)  • 〜 （〜 q  • 〜 r)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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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T，K，K' ，M' 

A 

E 

I 

O 

a,b  ,(：,••• 
{  } 

仁 

A 

V 

Z) 

V 

主词 ，兰段 论小词 

宾词 ，立段 论大词 
S 段 论中词 

词项 ，类 

所有 …是… 
所有… 不是… 

有 …是… 
有… 不是… 分子 

类 

包含于 

等同于 

不 等同于 
空类 

全类 

补运算 

交运算 

蕴潘 

等值 
■ 

合取 
析取 

否定 
■ 

分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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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定 
论题 

随上下 文而定 的公式 



当前 ，在 海内外 华人学 者当中 ，一个 呼声正 在兴起 —— 它在 

诉说 中华文 明的光 辉过去 ，它 在争辩 中国学 术文化 的独立 地位， 

它在呼 喊中国 优秀知 识传统 的复兴 与鼎盛 ，它在 日益清 晰而明 

确 地向人 类表明 :我们 不但要 自立于 世界民 族之林 ，把中 国建设 

成为 经济大 国和科 技大国 ，我们 还要群 策群力 ，力 争使中 国在二 

十 一世纪 变成真 正的文 明大国 、思 想大国 和学术 大国。 

在这 种令人 鼓舞的 气氛中 ，兰 联书店 荣幸地 得到海 内外关 

必中国 学术文 化的朋 友们的 帮助， 编辑出 版送套 《三 :联一 哈佛燕 

京 学术化 书》， 为华 人学者 们上述 强劲呼 求的一 种纪录 ，一个 

回应。 

北 京大学 和中国 社会科 学院的 一些著 名专家 、教授 应本店 

之邀 ，组成 编审委 员会。 编审委 员会完 全独立 地运作 ，负 责审定 

书稿 ，并 指导本 店编辑 部进行 必要的 工作。 每 一本专 著书尾 ，均 

刊 印编审 委员会 推荐此 书的专 家评语 。此种 学术质 量责任 制度， 

将尽可 能保证 本丛书 的学术 品格。 对于 季羡林 教授为 首的本 

丛书编 审委员 会的辛 勤工作 和高度 责任公 ，我们 深为钦 佩并表 

谢意。 

对 于美国 哈佛大 学燕京 学院为 这套丛 书提供 的必要 的学术 

资助 ，我们 也表示 深切的 感谢。 

推动 中国学 术进步 ，促进 国巧学 术自由 ，鼓 廊学界 进取探 



索 ，是为 s 联书店 之一贯 宗旨。 希望在 中酉日 益开放 、进步 、繁盛 

的 氛围中 ，在海 内外学 术机构 、热私 人± 、学界 先 进的支 持帮助 

下 ，更 多地出 版学术 和文化 精品！ 

生活 •读书 • 新知； 联书庙 … 九九兰 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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